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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北京市地方标准 «绿色建筑
评价标准» 的通知

京建发 〔２０１６〕５６号

各区住房城乡建设委,各集团、总公司,各有关单位:
根据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关于印发２０１４年北京市地方

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京质监标发 〔２０１４〕３６号)的要

求,由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科技促进中心、北京建筑技术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主编的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已经北京市质量技术

监督局批准,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

员会共同发布,编号为 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５,代替 «绿色建筑评

价标准»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自２０１６年４月１日起实施.凡在

２０１６年４月１日后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民用建筑项目申

报绿色建筑评价标识需按照本标准进行评审.
该标准由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北京市质量技术监

督局共同负责管理,由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科技促进中心负责

解释工作.
特此通知.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２０１５年２月１７日

３



关于同意北京市 «薄抹灰外墙外保温用聚合物
水泥砂浆应用技术规程» 等地方标准备案的函

建标标备 〔２０１６〕６８号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你委 «关于五项北京市工程建设地方标准＜绿色建筑评价标

准＞、＜薄抹灰外墙外保温用聚合物水泥砂浆应用技术规程＞、

＜混凝土外加剂应用技术规程＞、＜建筑施工测量技术规程＞、

＜绿色建筑工程验收规范＞申请备案的函» (京建科标备便

〔２０１６〕０２号)收悉.经研究,同意该５项标准作为 “中华人民

共和国工程建设地方标准”备案,其备案号为:
薄抹灰外墙外保温用聚合物水泥砂浆　J１０１８７－２０１６
应用技术规程

混凝土外加剂应用技术规程 J１０１６５－２０１６
建筑施工测量技术规程 J１０９７２－２０１６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J１１９０６－２０１６
绿色建筑工程验收规范 J１３３８２－２０１６
该５项标准的备案号,将刊登在国家工程建设标准化信息网

和近期出版的 «工程建设标准化»刊物上.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司

２０１６年４月６日

４



前　言

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
本标准根据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关于印发２０１４年北京

市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 (京质监标发 〔２０１４〕３６
号)的要求,由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科技促进中心和北京建筑

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会同有关单位在原北京市地方标准 «绿色

建筑评价标准»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基础上修订完成.
本标准在修订过程中,标准编制组开展了广泛的调查研究,

参考了国家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５０３７８－２０１４的实

施情况和实践经验,总结了有关国内外标准,进行了多项专题研

究,广泛征求了有关方面的意见,对具体内容进行了反复讨论、
协调和修改,最后经审查定稿.

本标准共分１１章,主要技术内容是:１总则、２术语、３基

本规定、４节地与室外环境、５节能与能源利用、６节水与水资

源利用、７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８室内环境质量、９施工管理、

１０运营管理、１１提高与创新.
本次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

１将标准适用范围由住宅建筑和公共建筑中的办公建筑、
商场建筑和旅馆建筑,扩展至各类民用建筑.

２将评价分为设计评价和运行评价.

３绿色建筑评价指标体系在节地与室外环境、节能与能源

利用、节水与水资源利用、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室内环境质量

和运营管理六类指标的基础上,增加 “施工管理”类评价指标.

４调整评价方法.对各类评价指标评分,并在每类评价指

标评分项满足最低得分要求的前提下,以总得分确定绿色建筑等

级.相应地,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DB１１/T８２５－２０１１中的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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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和优选项合并改为评分项.

５增设加分项,鼓励绿色建筑技术、管理的提高和创新.

６明确多功能的综合性单体建筑的评价方式与等级确定方

法.

７修改部分评价条文,并对所有评分项和加分项条文赋以

评价分值.
本标准由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和北京市质量技术监

督局共同负责管理,由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归口并组织

实施,由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科技促进中心负责具体技术内容

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至北京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科技促进中心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１６号院

３号楼;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３９;电子邮箱:sjwkjcjzx＠１６３．com;
联系电话:５９９５８２９２).

本标准主编单位: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科技促进中心

北京建筑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本标准参编单位: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建筑工程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艾科城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一局 (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嘉铭第一太平洋戴维斯物业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员:赵丰东　陈　颖　乔　渊　谢琳娜

包延慧　曾　宇　肖　伟　万水娥

李建琳　刘　翼　李晨光　杜海龙

李海兵　孟　冲　徐　晖　鲁东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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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光楠　焦　舰　林波荣　曾　捷

蒋　荃　刘卫权　徐小伟　路　宾

巩金超　赵伊宁　张　君　于　昆

本标准主要审查人员:窦以德　鹿　勤　郎四维　赵　锂

王昌兴　李久林　戴德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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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０１　为贯彻国家和北京市技术经济政策,节约资源,保护环

境,规范北京市绿色建筑的评价,推进可持续发展,制定本标

准.

１０２　本标准适用于北京市行政区域内民用建筑绿色评价.

１０３　绿色建筑评价应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结合北京地区的

气候、资源、自然环境、经济、文化等特点,对建筑全寿命期内

节地、节能、节水、节材、保护环境等性能进行综合评价.

１０４　绿色建筑的评价除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

家及北京市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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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术　语

２０１　绿色建筑greenbuilding
在全寿命期内,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 (节地、节能、节水、

节材)、保护环境、减少污染,为人们提供健康、适用和高效的

使用空间,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建筑.

２０２　热岛强度heatislandintensity
城市内一个区域的气温与郊区气温的差别,用二者代表性测

点气温的差值表示,是城市热岛效应的表征参数.

２０３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annualrunoffvolumecaptureratio
通过自然和人工强化的入渗、滞蓄、调蓄和收集回用,场地

内累计一年得到控制的雨水量占全年总降雨量的比例.

２０４　可再生能源renewableenergy
风能、太阳能、水能、生物质能、地热能和海洋能等非化石

能源的统称.

２０５　再生水 (中水)reclaimedwater
污水经处理后,达到规定水质标准、满足一定使用要求的非

饮用水.

２０６　非传统水源nonＧtraditionalwatersource
不同于传统地表水供水和地下水供水的水源,包括再生水

(中水)、雨水、海水等.

２０７　再利用材料reusablematerial
不改变物质形态可直接再利用的,或经过组合、修复后直接

再利用的回收材料.

２０８　可再循环材料recyclablematerial
通过改变物质形态可实现循环利用的回收材料.

２０９　综合效能调适commissioning
通过对建筑各机电系统的调试验证、性能测试验证、季节性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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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况验证和综合效果验收,使系统满足不同负荷工况和用户使用

的需求.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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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基本规定

３１　一般规定

３１１　绿色建筑的评价应以单栋建筑或建筑群为评价对象.评

价单栋建筑时,凡涉及系统性、整体性的指标,应基于该栋建筑

所属工程项目的总体进行评价.

３１２　绿色建筑的评价分为设计评价和运行评价.设计评价应

在建筑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通过后进行,运行评价应在建筑

通过竣工验收并投入使用一年后进行.

３１３　申请评价方应进行建筑全寿命期技术和经济分析,合理

确定建筑规模,选用适当的建筑技术、设备和材料,对规划、设

计、施工、运行阶段进行全过程控制,并提交相应分析、测试报

告和相关文件.

３１４　评价机构应按本标准的有关要求,对申请评价方提交的

报告、文件进行审查,出具评价报告,确定等级.对申请运行评

价的建筑,尚应进行现场考察.

３２　评价与等级划分

３２１　绿色建筑评价指标体系由节地与室外环境、节能与能源

利用、节水与水资源利用、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室内环境质

量、施工管理、运营管理７类指标组成.每类指标均包括控制项

和评分项.评价指标体系还统一设置加分项.

３２２　设计评价时,不对施工管理和运营管理２类指标进行评

价,但可预评相关条文.运行评价应包括７类指标.

３２３　控制项的评定结果为满足或不满足;评分项和加分项的

评定结果为分值.

３２４　绿色建筑评价应按总得分确定等级.

３２５　评价指标体系７类指标的总分均为１００分.７类指标各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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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的评分项得分Q１、Q２、Q３、Q４、Q５、Q６、Q７按参评建筑该

类指标的评分项实际得分值除以适用于该建筑的评分项总分值再

乘以１００分计算.

３２６　加分项的附加得分Q８按本标准第１１章的有关规定确定.

３２７　绿色建筑评价的总得分按下式进行计算,其中评价指标

体系７类指标评分项的权重w１~w７按表３２７取值.

ΣQ＝w１Q１＋w２Q２＋w３Q３＋w４Q４＋w５Q５＋w６Q６

＋w７Q７＋Q８　 　　　　　　　　　　　　　 (３２７)
表３２７　绿色建筑各类评价指标的权重

节地与
室外环境

w１

节能与
能源利用

w２

节水与水
资源利用

w３

节材与材
料资源利用

w４

室内环
境质量

w５

施工
管理

w６

运营
管理

w７

设计
评价

居住建筑 ０２１ ０２４ ０２０ ０１７ ０１８ ——— ———

公共建筑 ０１６ ０２８ ０１８ ０１９ ０１９ ——— ———

运行
评价

居住建筑 ０１７ ０１９ ０１６ ０１４ ０１４ ０１０ ０１０

公共建筑 ０１３ ０２３ ０１４ ０１５ ０１５ ０１０ ０１０

　　注:１　表中 “———”表示施工管理和运营管理两类指标不参与设计评价.
　　２　对于同时具有居住和公共功能的单体建筑,各类评价指标权重取为居住

建筑和公共建筑所对应权重的平均值.

３２８　绿色建筑分为一星级、二星级、三星级３个等级.３个

等级的绿色建筑均应满足本标准所有控制项的要求,且每类指标

的评分项得分不应小于４０分.当绿色建筑总得分分别达到５０
分、６０分、８０分时,绿色建筑等级分别为一星级、二星级、三

星级.

３２９　对多功能的综合性单体建筑,应按本标准全部评价条文

逐条对适用的区域进行评价,确定各评价条文的得分.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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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节地与室外环境

４１　控制项

４１１　项目选址、规划与建设应符合北京市城乡规划,且应符

合生态保护红线、各类保护区、文物古迹保护的建设控制要求.

４１２　场地选址、规划与建设应保证场地安全,场地应无洪涝、
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的威胁,无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等危险源

的威胁,且无电磁辐射、含氡土壤等危害.

４１３　场地内建设项目不应有排放超标的污染物,且应通过合

理布局和隔离等措施降低污染源的影响.

４１４　建筑规划布局应满足日照标准,且不得使周边建筑及场

地的日照条件低于日照标准要求.

４２　评分项

Ⅰ　土地利用

４２１　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评价总分值为１７分,并按下列规则

评分:

１　对居住建筑,根据其人均居住用地指标按表４２１－１的

规则评分:
表４２１－１　居住建筑人均居住用地指标评分规则

层数类型 ３层及以下 ４~６层 ７~１２层 １３~１８层 １９层及以上 得分

居住建筑人
均居住用地

指标A (m２)

３５＜A≤４１２３＜A≤２６ ２２＜A≤２４ ２０＜A≤２２ １１＜A≤１４ １３

A≤３５ A≤２３ A≤２２ A≤２０ A≤１１ １７

２　对公共建筑,根据其容积率按表４２１－２的规则评分: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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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２１－２　公共建筑容积率评分规则

建筑类别

第一类 第二类

办公科研、商业金融、综合体类
文化娱乐、医疗卫生、教育、

体育、交通、民政类

得分

公共建筑
容积率

R

０８≤R＜１５ ０５≤R＜０８ ５

１５≤R＜２０ ０８≤R＜１２ ９

２０≤R＜３５ １２≤R＜１５ １３

R≥３５ R≥１５ １７

４２２　场地内合理设置绿化用地,评价总分值为９分,并按下

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１　居住建筑的住区绿地率:符合规划指标要求,得１分;
达到规划指标的１１０％,得２分;达到规划指标１２０％,得４分;

２　居住建筑的住区人均公共绿地面积:符合规划指标要求,
得１ 分;达到规划指标的 １３０％,得 ３ 分;达到规划指标的

１５０％,得５分;

３　公共建筑的绿地率:符合规划指标要求,得２分;达到

规划指标的１１０％,得５分;达到规划指标的１２０％,得７分;

４　公共建筑的绿地向社会公众开放,得２分.

４２３　合理开发利用地下空间,评价总分值为７分,并按下列

规则评分:

１　居住建筑地下建筑面积与地上建筑面积的比率Rr:达到

５％,得２分;达到１５％,得４分;达到２５％,得６分;达到

３０％,得７分;

２　公共建筑地下建筑面积与建筑基底面积的比率Rb 和地

下一层建筑面积与总用地面积的比率Rp:Rb 达到７０％,得３
分;Rb 达到１００％且Rp 小于７０％,得５分;Rb 达到２００％且

Rp 小于７０％,得７分.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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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室外环境

４２４　建筑及照明设计避免产生光污染,评价总分值为４分,
并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１　玻璃幕墙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玻璃幕墙光热性能»GB/

T１８０９１的规定,得１分;

２　玻璃幕墙可见光反射比不大于０２,得１分;

３　室外夜景照明光污染的限制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城市夜

景照明设计规范»JGJ/T１６３的规定,得２分.

４２５　场地环境噪声控制,评价总分值为５分,并按下列规则

分别评分并累计:

１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声环境质量标准»GB３０９６的规定,
得３分;

２　对影响场地的噪声源采取有效的隔声、降噪措施,得２
分.

４２６　场地内风环境有利于室外行走、活动舒适,有利于建筑

冬季的防风和过渡季、夏季的自然通风,评价总分值为６分,并

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１　冬季典型风速和风向条件下,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

计:

１)场地内人行活动区域距地面１５m 高 处 的 风 速 小 于

５m/s,且室外风速放大系数小于２,得２分;

２)除迎风第一排建筑外,建筑迎风面与背风面表面风压差

不大于５Pa,得１分.

２　过渡季、夏季典型风速和风向条件下,按下列规则分别

评分并累计:

１)场地内人行活动区域不出现涡旋或无风区,得２分;

２)５０％以上可开启外窗室内外表面的风压差大于０５Pa,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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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１分.

４２７　采取措施降低热岛强度,评价总分值为６分,并按下列

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１　场地中处于建筑阴影区外的步道、游憩场、庭院、广场

等室外活动场地设有乔木、花架等遮阴措施的面积比例,居住建

筑达到 ３０％,公 共 建 筑 达 到 １０％,得 １ 分;居 住 建 筑 达 到

５０％,公共建筑达到２０％,得２分;

２　场地中处于建筑阴影区外的机动车道,路面太阳辐射反

射系数不小于０４或设有行道树的路段长度超过７０％,得１分;
超过７０％的地面机动车停车位设有乔木、遮阳棚等遮阴措施,
得１分;

３　除绿化屋面和设有太阳能板的建筑屋面外,太阳辐射反

射系数不小于０４的建筑屋面面积达到７５％,得２分.

Ⅲ　交通设施与公共服务

４２８　场地与公共交通设施具有便捷的联系,评价总分值为７
分,并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１　场地出入口到达公共汽车站的步行距离不大于５００m,
得１分;

２　场地出入口到达轨道交通站的步行距离不大于８００m,
得１分;

３　场地出入口到达公共自行车租赁站的步行距离不大于

５００m,得１分;

４　场地出入口步行距离５００m 范围内设有３条及以上线路

的公共交通站点 (含公共汽车站、轨道交通站和公共自行车租赁

站),得２分;

５　有便捷的人行通道联系公共交通站点,得２分.

４２９　场地内无障碍设计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无障碍设计规范»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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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５０７６３的规定,且场地内外的人行通道实现无障碍衔接,评

价分值为３分.

４２１０　合理设置停车场所,评价总分值为７分,并按下列规则

分别评分并累计:

１　配套设置位置合理、方便出入的自行车停车设施,且室

外设施采取遮阳防雨措施,得３分;

２　合理设置机动车停车设施,并采取下列措施中３项,得

２分;满足４项及以上,得４分:

１)采用地下停车库方式;

２)采用机械式停车库、停车楼等方式;

３)停车库或停车场内设置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且满

足规划配建指标要求;

４)合理设计地面停车位,不挤占步行空间及活动场所,居

住场地内地面停车率不超过１０％;

５)采用错时停车方式向社会开放,提高停车场 (库)使用

效率.

４２１１　提供便利的公共服务,评价总分值为６分,并按下列规

则评分:

１　居住建筑:满足下列要求中４项,得３分;满足５项及

以上,得６分:

１)场地出入口到达幼儿园的步行距离不大于３００m;

２)场地出入口到达小学的步行距离不大于５００m;

３)场地出入口到达托老所的步行距离不大于５００m;

４)场地出入口到达医疗卫生设施的步行距离不大于５００m;

５)场地出入口到达商业服务设施的步行距离不大于５００m;

６)场地出入口到达文体设施的步行距离不大于５００m;

７)相关设施集中设置并向周边居民开放.

２　公共建筑:满足下列要求中２项,得３分;满足３项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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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得６分:

１)２种及以上的公共建筑集中设置,或公共建筑兼容２种

及以上的公共服务功能;

２)配套辅助设施设备共同使用、资源共享;

３)建筑向社会公众提供开放的公共空间;

４)室外活动场地错时向周边居民免费开放.

Ⅳ　场地设计与场地生态

４２１２　场地设计充分保护原有生态环境,评价总分值为３分,
并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１　结合现状地形地貌进行场地设计与建筑布局,得１分;

２　保护场地内原有的自然水域、湿地和植被,得１分;

３　采取表层土利用等生态恢复或补偿措施,得１分.

４２１３　充分利用场地空间合理设置绿色雨水基础设施,对大于

５hm２的场地进行雨水专项规划设计,评价总分值为８分,并按

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１　下凹式绿地、雨水花园等有调蓄雨水功能的绿地和水体

的面积之和占绿地面积的比例达到５０％,得１分;达到６５％,
得２分;

２　合理衔接和引导屋面雨水、道路雨水进入地面生态设施,
并采取相应的径流污染控制措施,得２分;

３　公共停车场、人行道、步行街、自行车道和休闲广场、
室外庭院的透水铺装率不小于７０％,得２分;

４　建设后场地外排雨水流量径流系数不大于０５,得１分;
不大于０４,得２分.

４２１４　合理规划地表与屋面雨水径流,对场地雨水实施外排总

量控制,评价分值为５分.并按下列规则评分:

１　新开发区域年径流总量控制率达到８５％,得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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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其他区域达到７０％,得２分;达到８０％,得５分.

４２１５　合理选择绿化方式,科学配置绿化植物,评价总分值为

７分,并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１　种植适应北京市气候和土壤条件的植物,采用乔、灌、
草结合的复层绿化,种植区域覆土深度和排水能力满足植物生长

需求,得３分;

２　居住建筑绿地配植乔木不少于３株/１００m２,灌木量不少

于１０株/１００m２,得４分;

３　公共建筑屋顶绿化面积占屋顶可绿化面积的比例达到

３０％,得２分;达到５０％,得３分;

４　公共建筑外墙垂直绿化面积占１０m 以下外墙总面积的比

例达到５％,得１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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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节能与能源利用

５１　控制项

５１１　当锅炉为热源设备时,除下列情况外,不应采用蒸汽锅

炉:

１　厨房、洗衣、高温消毒以及冬季空调加湿等必须采用蒸

汽时;

２　当蒸汽热负荷在总热负荷中的比例大于７０％,且总热负

荷不大于１４MW 时.

５１２　采用冷却塔释热的水冷式制冷机组时,冷源系统综合性

能系数SCOP值,应满足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

设计标准»DB１１/６８７的规定.

５１３　甲类和乙类公共建筑的低压配电系统,应实施分项计量.

５２　评分项

Ⅰ　建筑与围护结构

５２１　结合场地自然条件,对建筑的体形、朝向、楼距、窗墙

比等进行优化设计,评价分值为６分.

５２２　外窗、玻璃幕墙的可开启部分能使建筑获得良好的通风,
评价总分值为６分,并按下列规则评分:

１　甲类和乙类公共建筑,每个单一立面透光部位设可开启

窗扇,其有效通风面积不小于该立面面积的５％,得４分;不小

于８％,得６分;

２　丙类公共建筑可开启窗扇的有效通风面积不小于所在立

面窗面积的３０％,得４分;不小于４０％,得６分;

３　居住建筑外窗的实际可开启面积不小于所在房间面积的

１/１５,得４分;不小于１/１２,得６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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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３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指标优于北京市现行建筑节能设计标

准的规定,评价总分值为１０分,并按下列规则评分:

１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比北京市现行建筑节能设计标准规定的

提高幅度达到３％,得３分,每增加１％,得１分,满分１０分;

２　按照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权衡判断的方法和要求计算能耗,
设计建筑全年累计暖通空调能耗值比参照建筑降低幅度达到

３％,得３分,每增加１％,得１分,满分１０分.

Ⅱ　供暖、通风与空调

５２４　供暖空调系统的冷、热源机组能效指标均优于现行北京

市地方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１１/６８７的规定以及现

行有关国家标准能效限定值的要求,评价总分值为６分,并按下

列规则评分:

１　电机驱动压缩机的蒸气压缩循环冷水 (热泵)机组,直

燃型和蒸汽型溴化锂吸收式冷 (温)水机组,单元式空气调节

机、风管送风式和屋顶式空调机组,多联式空调 (热泵)机组,
燃煤、燃油和燃气锅炉的能效指标比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 «公共

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１１/６８７规定值的提高或降低幅度满足表

５２４的要求;

２　房间空气调节器和家用燃气热水炉,其能效满足现行国

家标准的节能评价值要求.
表５２４　冷、热源机组能效指标比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１１/６８７提高或降低幅度

机组类型 能效指标
提高或

降低幅度
提高或

降低幅度

电机驱动压缩机的蒸气压缩
循环冷水 (热泵)机组

制冷性能系数 (COP) 高３％ 高６％

冷源系统综合制冷
性能系数 (SCOP) 高３％ 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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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５２４

机组类型 能效指标
提高或

降低幅度
提高或

降低幅度

溴化锂吸收式
冷水机组

直燃型 制冷、供热性能系数 (COP) 高３％ 高６％

蒸汽型 单位制冷量蒸汽耗量 低３％ 低６％

单元式空气调节机、风管送风式
和屋顶式空调机组

能效比 (EER) 高３％ 高６％

多联式空调 (热泵)机组
制冷综合性能系数

(IPLV (C)) 高４％ 高８％

锅炉

燃煤 热效率
提高２个
百分点

提高３个
百分点

燃油燃气 热效率
提高１个
百分点

提高２个
百分点

得分 ３ ６

５２５　优化暖通空调的输配系统,减少输配系统的运行能耗,
评价总分值为６分,并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１　通风空调系统风机的单位风量耗功率符合现行北京市

地方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１１/６８７的要求,得

２分;

２　供暖系统热水循环泵耗电输热比符合现行北京市地方标

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１１/６８７的要求,空调冷热水系

统循环泵的耗电输冷 (热)比比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 «公共建筑

节能设计标准»DB１１/６８７规定值低１０％,得２分;低２０％,
得４分.

５２６　采取措施降低过渡季节供暖、通风与空调系统能耗,评

价总分值为６分,并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１　全空气空调系统能够实现全新风或变新风运行,且排风

系统应与新风量的调节相适应,得３分;

２　渡季节采用改变新风送风温度、优化冷却塔供冷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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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数及调整供冷温度等节能措施,得３分.

５２７　采取措施降低部分负荷、部分空间使用下的供暖、通风

与空调系统能耗,评价总分值为６分,并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

累计:

１　区分房间的朝向,细分空调区域,对系统进行分区控制,
得２分;

２　合理选配空调冷、热源机组台数与容量,制定实施根据

负荷变化调节制冷 (热)量的控制策略,且空调冷源的部分负荷

性能符合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
１１/６８７的规定,得２分;

３　水系统、风系统合理采用变频技术,符合现行北京市地

方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１１/６８７的规定,得２分.

５２８　合理选择和优化供暖、通风与空调系统,评价总分值为

９分,并按下列规则评分:

１　系统能耗降低幅度达到３％,得３分;

２　系统能耗降低幅度达到５％,得６分;

３　系统能耗降低幅度达到１０％,得９分.

５２９　合理设置暖通空调能耗监测与管理系统,评价总分值为

６分,并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１　对暖通空调系统的主要设备可以进行远程启停、监测、
报警、记录,得１分;

２　能够对系统的总冷热量瞬时值和累计值进行在线监测,
得１分;

３　冷热源机组在三台及以上时,采用机组群控方式,得１分;

４　全空气空调系统变新风比采用自动控制方式,得１分;

５　调速水泵、调速风机及相对应的水阀、风阀采用自动控

制方式,得１分;

６　冷却塔风机开启台数或转速可根据冷却塔出水温度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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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得１分.

Ⅲ　照明与电气设备

５２１０　照明功率密度值达到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照明设计标

准»GB５００３４规定的目标值,评价总分值为８分,并按下列规

则评分:

１　主要功能房间满足要求,得６分;

２　所有区域均满足要求,得８分.

５２１１　走廊、楼梯间、门厅、大堂、大空间、地下停车场等场

所的照明系统采取分区、定时、感应等节能控制措施,评价分值

为５分.

５２１２　合理选用电梯和自动扶梯,并采取电梯群控、扶梯自动

启停等节能控制措施,评价分值为３分.

５２１３　合理选用节能型电气设备,评价总分值为５分,并按下

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１　三相配电变压器达到现行国家标准 «三相配电变压器能

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２００５２的２级能效要求,得２分;１
级能效要求,得３分;

２　水泵、风机等设备,及其他电气装置满足相关现行国家

标准的能效等级２级或节能评价值要求,得２分.

Ⅳ　能量综合利用

５２１４　排风能量回收系统设计合理并运行可靠,评价总分值为

２分,并按下列规则评分,参评建筑的排风能量回收满足下列两

项之一即可:

１　采用集中空调系统的建筑,利用排风对新风进行预热

(预冷)处理,降低新风负荷,且排风热回收装置 (全热和显热)
的额定热回收效率不低于６０％;

７１

DB１１/T８２５Ｇ２０１５



２　采用带热回收的新风与排风双向换气装置,且双向换气

装置的额定热回收效率不低于５５％.

５２１５　合理采用蓄冷蓄热系统,评价总分值为３分,并按下列

规则评分,参评建筑的蓄冷蓄热系统满足下列两项之一即可:

１　用于蓄冷的电驱动蓄能设备提供的设计日的冷量达到

２０％;电加热装置的蓄能设备能保证高峰时段不用电;

２　最大限度地利用谷电,谷电时段蓄冷设备全负荷运行的

８０％能全部蓄存并充分利用.

５２１６　合理利用余热废热解决建筑的蒸汽、供暖或生活热水需

求,评价分值为４分.

５２１７　根据北京市气候和自然资源条件,合理利用可再生能

源,评价总分值为９分,按表５２１７的规则评分.
表５２１７　可再生能源利用评分规则

可再生能源利用类型和指标 得分

由可再生能源提供的生活
用热水比例Rhw

２０％≤Rhw＜３０％ ４

３０％≤Rhw＜４０％ ５

４０％≤Rhw＜５０％ ６

５０％≤Rhw＜６０％ ７

６０％≤Rhw＜７０％ ８

Rhw≥７０％ ９

由可再生能源提供的空调
用冷量和热量比例Rch

２０％≤Rch＜３０％ ４

３０％≤Rch＜４０％ ５

４０％≤Rch＜５０％ ６

５０％≤Rch＜６０％ ７

６０％≤Rch＜７０％ ８

Rch≥７０％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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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５２１７

可再生能源利用类型和指标 得分

由可再生能源提供的
电量比例Re

１０％≤Re＜１５％ ４

１５％≤Re＜２０％ ５

２０％≤Re＜２５％ ６

２５％≤Re＜３０％ ７

３０％≤Re＜３５％ ８

Re≥３５％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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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节水与水资源利用

６１　控制项

６１１　应制定水资源利用方案,统筹利用各种水资源.

６１２　给排水系统设置应合理、完善、安全.

６１３　应采用节水器具.

６２　评分项

Ⅰ　节水系统

６２１　建筑平均日用水量满足现行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节水设

计标准»GB５０５５５中的节水用水定额的要求,评价总分值为１０
分,并按下列规则评分:

１　建筑平均日用水量小于等于节水用水定额的上限值、大

于等于中间值要求,得４分;

２　建筑平均日用水量小于节水用水定额的中间值、大于等

于下限值要求,得７分;

３　建筑平均日用水量小于节水用水定额的下限值要求,得

１０分.

６２２　采取有效措施避免管网漏损,评价总分值为７分,并按

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１　选用密闭性能好的阀门、设备,使用耐腐蚀、耐久性能

好的管材、管件,得１分;

２　室外埋地管道采取有效措施避免管网漏损,得１分;

３　设计阶段根据水平衡测试的要求安装分级计量水表;运

行阶段提供用水量计量情况和管网漏损检测、整改的报告,得５
分.

６２３　给水系统无超压出流现象,用水点供水压力不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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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２０MPa,且不小于用水器具要求的最低工作压力,评价分值为

５分.

６２４　设置用水计量装置,评价总分值为９分,并按下列规则

分别评分并累计:

１　按使用用途,对餐饮厨房、公共卫生间、绿化、空调系

统、游泳池、景观等用水分别设置用水计量装置,统计用水量,
得４分;

２　按付费或管理单元,分别设置用水计量装置,统计用水

量,得５分.

６２５　公用浴室采取节水措施,评价总分值为４分,并按下列

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１　采用带恒温控制和温度显示调节功能的淋浴器,得２分;

２　设置用者付费的设施,得２分.

Ⅱ　节水器具与设备

６２６　使用较高用水效率等级的卫生器具,评价总分值为１０
分,并按下列规则评分:

１　５０％的卫生器具用水效率等级达到二级,得５分;

２　１００％的卫生器具用水效率等级达到二级,得１０分.

６２７　绿化灌溉采用节水灌溉方式,评价总分值为１０分,并按

下列规则评分:

１　采用节水灌溉末端装置,得７分;在此基础上设置土壤

湿度感应器、雨天关闭装置等节水控制措施,得３分;

２　种植无需永久灌溉植物,得１０分.

６２８　空调设备或系统采用节水冷却技术,评价总分值为１０
分,并按下列规则评分:

１　循环冷却水系统设置水处理措施;采取加大集水盘、设

置平衡管或平衡水箱的方式,避免冷却水泵停泵时冷却水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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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６分;

２　运行时,冷却塔的蒸发耗水量占冷却水补水量的比例不

低于８０％,得１０分;

３　采用无蒸发耗水量的冷却技术,得１０分.

６２９　除卫生器具、绿化灌溉和冷却塔外的其他用水采用了节

水技术或措施,评价总分值为５分,并按下列规则评分:

１　用水量的比例大于等于５０％、小于８０％,得３分;

２　用水量的比例大于等于８０％,得５分.

Ⅲ　非传统水源利用

６２１０　合理使用非传统水源,评价总分值为１５分,并按下列

规则评分:

１　住宅、办公、商场、旅馆类建筑:根据其按下列公式计

算的非传统水源利用率,或者其非传统水源利用措施,按表

６２１０的规则评分.

　　　　　　　　Ru＝
Wu

Wt
×１００％ (６２１０－１)

　　　　　　Wu＝WR＋Wr＋Wo (６２１０－２)
式中:Ru ———非传统水源利用率,％;

Wu———非传统水源设计使用量 (设计阶段)或实际使用

量 (运行阶段),m３/a;

WR———再生水 (中水)设计利用量 (设计阶段)或实际

利用量 (运行阶段),m３/a;

Wr———雨水设计利用量 (设计阶段)或实际利用量 (运
行阶段),m３/a;

Wo———其他非传统水源设计利用量 (设计阶段)或实际

利用量 (运行阶段),m３/a;

Wt———设计用水总量 (设计阶段)或实际用水总量 (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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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阶段),m３/a.
注:式中设计使用量为年用水量,由平均日用水量和用水时间计算得

出.实际使用量应通过统计全年水表计量的情况计算得出.式中用水量计

算不包含冷却水补水量和室外景观水体补水量.

表６２１０　非传统水源利用率评分规则

建筑
类型

非传统水源利用率 非传统水源利用措施

有市政再
生水供应

无市政再
生水供应

室内
冲厕

室外绿化
灌溉

道路
浇洒

洗车、车
库冲洗用水

得分

住宅

８０％ ４０％ ——— ●○ ● ● ５分

——— ８０％ ——— ○ ○ ○ ７分

——— １００％ ○ ——— ——— ——— １０分

３００％ ３００％ ●○ ●○ ●○ ●○ １５分

办公

１００％ ——— ——— ● ● ● ５分

——— ８０％ ——— ○ ——— ——— １０分

５００％ １００％ ● ●○ ●○ ●○ １５分

商场

３０％ ——— ——— ● ● ● ２分

——— ２５％ ——— ○ ——— ——— １０分

５００％ ３０％ ● ●○ ●○ ●○ １５分

旅馆

２０％ ——— ——— ● ● ● ２分

——— １０％ ——— ○ ——— ——— １０分

１２０％ ２０％ ● ●○ ●○ ●○ １５分

　　注:１、“●”为有市政再生水供应时的要求;“○”为无市政再生水供应时的要

求.
２、“非传统水源利用措施”评价,仅限于北京市 «关于加强建设项目节约

用水设施管理的通知»京水务节 〔２００５〕２９号文中规定必须设计、建设

中水设施以外的建筑.

２　其他类型建筑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１)绿化灌溉、道路冲洗、洗车、车库冲洗用水采用非传统

水源的用水量占其总用水量的比例不低于８０％,得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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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冲厕采用非传统水源的用水量占其用水量的比例不低于

５０％,得８分.

６２１１　冷却水补水使用非传统水源,评价总分值为８分,并按

下列规则评分:

１　冷却水补水使用非传统水源的量占冷却水补水总用水量

的比例大于等于１０％、小于３０％,得４分;

２　冷却水补水使用非传统水源的量占冷却水补水总用水量

的比例大于等于３０％、小于５０％,得６分;

３　冷却水补水使用非传统水源的量占冷却水补水总用水量

的比例大于等于５０％,得８分.

６２１２　结合雨水利用设施进行景观水体设计,景观水体利用雨

水的补水量大于其水体蒸发量的６０％,且采用生态水处理技术

保障水体水质,评价总分值为７分,并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

计:

１　对进入景观水体的雨水采取控制面源污染的措施,得４
分;

２　利用水生物、植物进行水体净化,得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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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

７１　控制项

７１１　不得采用国家和北京市禁止、限制使用的建筑材料及制

品.

７１２　混凝土结构中梁、柱纵向受力普通钢筋应采用不低于

４００MPa级的热轧带肋钢筋.

７１３　建筑造型要素应简约,且无大量非功能性的装饰性构件.

７１４　现浇混凝土应全部采用预拌混凝土,建筑砂浆应全部采

用预拌砂浆.

７２　评分项

Ⅰ　节材设计

７２１　择优选用建筑形体,评价总分值为６分,并按下列规则

评分:

１　属于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５００１１－２０１０规

定的建筑形体不规则,得３分;

２　属于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５００１１－２０１０规

定的建筑形体规则,得６分.

７２２　对地基基础、结构体系、结构构件进行优化设计,达到

节材效果,评价总分值为５分,并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１　地基基础优化,得２分;

２　结构体系优化,得２分;

３　结构构件优化,得１分.

７２３　土建工程与装修工程一体化设计,评价总分值为８分,
并按下列规则评分:

１　住宅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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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０％以上户数土建与装修一体化设计,得３分;

２)５０％以上户数土建与装修一体化设计,得５分;

３)全部户数土建与装修一体化设计,得８分.

２　公共建筑:

１)公共部位土建与装修一体化设计,得５分;

２)所有部位土建与装修一体化设计,得８分.

７２４　公共建筑中可变换功能的室内空间采用可重复使用的隔

断 (墙),评价总分值为６分.可重复使用隔断 (墙)比例达到

３０％,得３分;达到５０％,得４分;达到８０％,得６分.

７２５　采用工业化生产的预制构件,评价总分值为８分.预制

构件用量比例达到１５％,得３分;达到３０％,得５分;达到

４０％,得６分;达到５０％,得８分.

７２６　采用整体化定型设计的厨房、卫浴间,评价总分值为６
分,并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１　采用整体化定型设计的厨房的比例达到３０％,得１分;
达到５０％,得２分;达到１００％,得３分;

２　采用整体化定型设计的卫浴间的比例达到３０％,得１
分;达到５０％,得２分;达到１００％,得３分.

Ⅱ　材料选用

７２７　选用本地生产的建筑材料,评价总分值为１０分.施工现

场５００km 以内生产的建筑材料重量占建筑材料总重量的比例达

到７０％,得６分;达到８０％,得８分;达到９０％,得１０分.

７２８　合理采用高强建筑结构材料,评价总分值为１０分,并按

下列规则评分:

１　混凝土结构:

１)４００MPa级及以上受力普通钢筋的使用比例达到总量的

３０％,得５分;达到总量的５０％,得６分;达到总量的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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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８分;达到总量的８５％,得１０分;

２)混凝土竖向承重结构采用强度等级不小于 C５０混凝土用

量占竖向承重结构中混凝土总量的比例达到５０％,得１０分.

２　钢结构:Q３４５及以上高强钢材用量占钢材总量的比例达

到５０％,得８分;达到７０％,得１０分.

３　混合结构:

１)对其混凝土结构部分,按本条第１款进行评价;

２)对其钢结构部分,按本条第２款进行评价;

３)得分按两项得分取平均值计分.

７２９　合理采用高耐久性建筑结构材料,评价总分值为５分,
并按下列规则评分:

１　混凝土结构中高耐久性混凝土用量占混凝土总量的比例

达到５０％,得５分;

２　钢结构采用耐候结构钢或耐候型防腐涂料,得５分;

３　混合结构:

１)对其混凝土结构部分,按本条第１款进行评价;

２)对其钢结构部分,按本条第２款进行评价;

３)得分按两项得分取平均值计分.

７２１０　采用可再循环材料和再利用材料,评价总分值为１２分,
并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１　住宅建筑中的可再循环材料用量比例达到６％,得８分;
达到１０％,得１０分;

２　公共建筑中的可再循环材料用量比例达到１０％,得８
分;达到１５％,得１０分;

３　采用再利用材料且占同类建材的用量比例不小于５％,
得２分.

７２１１　使用以废弃物为原料生产的建筑材料,废弃物掺量不低

于３０％,评价总分值为８分,并按下列规则评分: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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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采用一种以废弃物为原料生产的建筑材料,其占同类建

材的用量比例达到３０％,得５分;达到５０％,得８分;

２　采用两种及以上以废弃物为原料生产的建筑材料,每一

种用量占同类建材的用量比例均达到３０％,得８分.

７２１２　装饰装修中合理采用耐久性好、节约资源或易维护的材

料或措施,评价总分值为６分,并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１　合理采用免装饰、免抹灰面层的做法,得２分;

２　采用耐久性好、节约资源或易维护的装饰装修材料,得

２分;

３　采用易维护的技术措施,得２分.

７２１３　选用北京市现行推广使用的建筑材料及制品,评价总分

值为１０分,并按下列规则评分:

１　选用一种推广的产品,且用量占同类建筑材料的比例达

到３０％,得６分;达到５０％,得１０分;

２　选用两种及以上推广的产品,且每种产品的用量占同类

建筑材料的比例达到３０％,得１０分.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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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室内环境质量

８１　控制项

８１１　主要功能房间的室内噪声级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 «民用

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５０１１８中的低限要求.

８１２　主要功能房间的外墙、隔墙、楼板和门窗的隔声性能应

满足现行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５０１１８中的低

限要求.

８１３　建筑室内照明数量和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照

明设计标准»GB５００３４的规定.

８１４　采用集中供暖空调系统的建筑,房间内的温度、湿度、
新风量等设计参数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

气调节设计规范»GB５０７３６的规定.

８１５　在室内设计温度、湿度条件下,建筑围护结构内表面不

得结露.

８１６　室内空气中的氨、甲醛、苯、总挥发性有机物、氡等污

染物浓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GB/T
１８８８３的有关规定.

８２　评分项

Ⅰ　室内声环境

８２１　主要功能房间室内噪声级,评价总分值为６分.噪声级

达到现行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５０１１８中的低

限标准限值和高要求标准限值的平均值,得３分;达到高要求标

准限值,得６分.

８２２　主要功能房间的隔声性能良好,评价总分值为１０分,并

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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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１１/T８２５Ｇ２０１５



１　构件及相邻房间之间的空气声隔声性能达到现行国家标

准 «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５０１１８中的低限标准限值和高

要求标准限值的平均值,得３分;达到高要求标准限值,得５
分;

２　楼板的撞击声隔声性能达到现行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隔

声设计规范»GB５０１１８中的低限标准限值和高要求标准限值的

平均值,得３分;达到高要求标准限值,得５分.

８２３　采取减少噪声干扰的措施,评价总分值为４分,并按下

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１　建筑平面、空间布局合理,没有明显的噪声干扰,得１
分;

２　对易产生振动及噪声的设备采用隔声、减振措施,得１
分;

３　采用同层排水或其他降低排水噪声的有效措施,使用率

不小于５０％,得２分.

８２４　公共建筑中的多功能厅、接待大厅、大型会议室和其他

有声学要求的重要房间进行专项声学设计,满足相应功能要求,
评价分值为３分.

Ⅱ　室内光环境与视野

８２５　建筑主要功能房间具有良好的户外视野,评价分值为３
分,并按下列规则评分:

１　居住建筑:其与相邻建筑的直接间距超过１８m;

２　公共建筑:其主要功能房间能通过外窗看到室外自然景

观,无明显视线干扰.

８２６　主要功能房间的采光系数满足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采光

设计标准»GB５００３３的要求,评价总分值为８分,并按下列规

则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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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居住建筑可通过以下两种方式进行得分:

１)卧室、起居室的窗地面积比达到１/６,得６分;达到１/

５,得８分;

２)卧室、起居室的采光系数达到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采光

设计标准»GB５００３３的规定值,得６分;比规定值高一个等级,
得８分.

２　公共建筑主要功能房间采光系数满足现行国家标准 «建
筑采光设计标准»GB５００３３要求的面积比例达到６０％,得４
分;达标面积比例每提高５％加１分,最高得８分.

８２７　改善建筑室内天然采光效果,评价总分值为１４分,并按

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１　主要功能房间有合理的控制眩光措施,得６分;

２　内区采光系数满足采光要求的面积比例不小于６０％,得

４分;

３　地下空间平均采光系数不小于０５％的面积与首层地下

室面积的比例达到５％,得１分;达标面积比例每提高５％加１
分,最高得４分.

Ⅲ　室内热湿环境

８２８　采取可调节遮阳措施,降低夏季太阳辐射得热,评价总

分值为１２分.外窗和幕墙透明部分中,有可控遮阳调节措施的

面积比例达到２５％,得６分;达到３５％,得９分;达到５０％,
得１２分.

８２９　供暖空调系统末端现场可独立调节,评价总分值为８分.
供暖、空调末端装置可独立启停的主要功能房间数量比例达到

７０％,得４分;达到９０％,得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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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室内空气质量

８２１０　优化建筑空间、平面布局和构造设计,改善自然通风效

果,评价总分值为１０分,并按下列规则评分:

１　居住建筑:按下列２项的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１)外窗的实际可开启面积不小于所在房间面积的１/１５,得

４分;不小于１/１２,得７分;

２)设有明卫,得３分.

２　公共建筑:在过渡季典型工况下,主要功能房间的平均

自然通风换气次数不小于２次/h的面积比例达到６０％,得６分;
达标面积比例每提高５％加１分,最高得１０分.

８２１１　气流组织合理,评价总分值为５分,并按下列规则分别

评分并累计:

１　重要功能区域供暖、通风与空调工况下的气流组织满足

热环境参数设计要求,得３分;

２　避免卫生间、餐厅、地下车库等区域的空气和污染物串

通到其他空间或室外活动场所,得２分.

８２１２　主要功能房间中人员密度较高且随时间变化大的区域设

置室内空气质量监控系统,评价总分值为６分,并按下列规则分

别评分并累计:

１　对室内的CO２ 浓度进行数据采集、分析,并与通风系统

联动,得４分;

２　实现室内污染物浓度超标实时报警,得２分.

８２１３　地下车库设置与排风设备联动的CO浓度监测装置,评

价分值为４分.

８２１４　公共建筑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新风的处理,降低进入室

内新风中PM２５的浓度,评价分值为４分.

８２１５　选用具有改善室内环境功能的装饰装修材料,评价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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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为３分,并按下列规则评分:

１　满足 １ 项功能性指标且占同类材料用量比例不小于

５０％,得１分;

２　满足 ２ 项功能性指标且占同类材料用量比例不小于

５０％,得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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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施工管理

９１　控制项

９１１　应建立绿色建筑项目施工管理体系和组织机构,并落实

各级责任人.

９１２　施工前应进行设计文件中绿色建筑重点内容的会审.

９１３　施工项目部应制定绿色施工专项方案.

９１４　施工项目部应制定施工人员职业健康安全管理计划.

９２　评分项

Ⅰ　环境保护

９２１　采取洒水、覆盖、遮挡等控制扬尘措施,评价总分值为

８分,并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１　施工现场出入口设置车辆冲洗设施,车辆出场时将车轮、
车身清理干净;基坑土方施工阶段,施工现场出入口满足安装条

件的应安装高效洗轮机,得１分;

２　施工现场主要道路和模板存放、料具码放等场地根据用

途进行硬化,土方集中堆放并采取覆盖措施,其它场地进行覆盖

或绿化,得２分;

３　施工现场设置封闭式垃圾站,建筑垃圾使用符合北京市

标准的运输车辆并密闭运输,得１分;

４　建筑物、构筑物内建筑垃圾的清运,采用容器或管道运

输,得１分;

５　外脚手架采取封闭措施,得１分;

６　施工现场采取洒水、喷雾或雾炮等降尘措施,易产生扬

尘的机械配备降尘防尘装置,易飞扬、细颗粒散体材料密闭存

放,得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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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２２　采取有效的降噪措施.在施工场界测量并记录噪声,满

足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１２５２３
的规定,评价总分值为４分,并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１　施工现场根据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

放标准»GB１２５２３的要求控制噪声排放,制定降噪措施,并对

施工现场场界噪声进行监测和记录,得１分;

２　施工过程中优先使用低噪声、低振动的施工机具,对强

噪声设备采取封闭等降噪措施,得１分;

３　进行夜间施工的,施工单位在夜间施工许可期限内施工,
并采取有效的噪声污染防治措施,得１分;

４　施工现场混凝土振捣采用低噪声振捣设备或围挡等降噪

措施,得１分.

９２３　施工现场制定并实施施工废弃物减量化、资源化计划,
评价总分值为８分,并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１　制定施工废弃物减量化、资源化计划,并实施,得２分;

２　可回收施工废弃物的回收率不小于８０％,得３分;

３　每１００００m２建筑面积施工固体废弃物排放量降低至４００t,
得１分;降低至３５０t,得２分;降低至３００t,得３分.

９２４　采取有效措施减少对周围环境的光污染,评价总分值为

２分,并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１　进行夜间施工的,施工单位需合理调整灯光照射方向,
在保证现场施工作业面有足够光照的条件下,减少对周围居民生

活的干扰,得１分;

２　夜间电焊作业有防治光污染措施,得１分.

９２５　采取有效措施减少对施工场地的水土污染,评价总分值

为５分,并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１　施工现场混凝土输送泵及运输车辆清洗处设置沉淀池,
废水经二次沉淀后排入市政排水设施或用于洒水降尘,得１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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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施工现场存放的油料和化学溶剂等物品设有专门的库房,
地面做防渗漏处理.废弃的油料和化学溶剂集中处理,不得随意

倾倒,得１分;

３　食堂设隔油池,并及时清理,做好记录,得１分;

４　施工现场设置的临时厕所化粪池做抗渗处理,得１分;

５　食堂、盥洗室、淋浴间的下水管线设置过滤网,并与市

政污水管线连接,保证排水畅通,得１分.

Ⅱ　资源节约

９２６　制定并实施施工节能和用能方案,监测并记录施工能耗,
评价总分值为６分,并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１　制定并实施施工节能和用能方案,方案包括机械设备与

机具、生产生活及办公设施、施工用电及照明等节能措施,得１
分;

２　监测并记录施工区和生活区的能耗,得２分;

３　监测并记录主要建筑材料、设备从供货商提供的货源地

到施工现场运输的能耗,得２分;

４　监测并记录建筑施工废弃物从施工现场到废弃物处理/回

收中心运输的能耗,得１分.

９２７　制定并实施施工节水和用水方案,监测并记录施工水耗,
评价总分值为５分,并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１　制定并实施施工节水和用水方案,包括生活及办公节水、
建筑施工过程节水及污废水利用等节水措施,得１分;

２　监测并记录施工区和生活区的水耗数据,得２分;

３　监测并记录基坑降水的抽取量、排放量和利用量数据,
得２分.

９２８　减少预拌混凝土的损耗,评价总分值为６分.损耗率降

低至１５％,得３分;降低至１０％,得６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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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２９　采取措施降低钢筋损耗,评价总分值为６分,并按下列

规则评分:

１　８０％以上的钢筋采用专业化生产的成型钢筋,得６分;

２　现场加工钢筋损耗率降低至４０％,得２分;降低至

３０％,得４分;降低至１５％,得６分.

９２１０　使用工具式定型模板,增加模板周转次数,评价总分值

为１０分.工具式定型模板使用面积占模板工程总面积的比例达

到５０％,得６分;达到７０％,得８分;达到８５％,得１０分.

Ⅲ　过程管理

９２１１　实施设计文件中绿色建筑重点内容,评价总分值为３
分,并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１　进行绿色建筑重点内容的专项交底,得１分;

２　施工过程中以施工日志记录绿色建筑重点内容的实施情

况,得２分.

９２１２　严格控制设计文件变更,未出现降低建筑绿色性能的重

大变更,评价分值为４分.

９２１３　施工过程中采取相关措施保证建筑的耐久性,评价总分

值为８分,并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１　对保证建筑结构耐久性的建筑材料及构造进行相应检测

并记录,得３分;

２　对有节能、环保要求的设备进行相应验收并记录,得３
分;

３　对有节能、环保要求的装修装饰材料进行相应抽检并记

录,得２分.

９２１４　实现土建装修一体化施工,评价总分值为１０分,并按

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１　住宅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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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０％以上户数土建与装修一体化施工,得４分;

２)５０％以上户数土建与装修一体化施工,得７分;

３)全部户数土建与装修一体化施工,得１０分.

２　公共建筑:

１)公共部位土建与装修一体化施工,得７分;

２)所有部位土建与装修一体化施工,得１０分.

９２１５　由建设单位组织有关责任单位,进行机电系统的综合调

试和联合试运转,结果符合设计要求,评价分值为８分.

９２１６　施工过程中形成科技成果且创效显著,评价分值为３
分.

９２１７　组织绿色建筑工程专项验收,评价分值为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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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运营管理

１０１　控制项

１０１１　应移交建筑设备系统的设计、施工、试运转及调试、验

收等技术文件.

１０１２　应制定并实施节能、节水、节材、绿化与环保等相关管

理制度.

１０１３　应制定垃圾管理制度,合理规划垃圾物流,对生活废弃

物进行分类收集,且收集和处理过程中无二次污染;实现厨余垃

圾与其他垃圾分离、可回收物的回收再利用.

１０１４　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废气、污水等污染物应达标排放.

１０１５　建筑设备系统应工作正常,且符合设计要求.

１０１６　建筑运行管理记录应齐全.

１０２　评分项

Ⅰ　管理制度

１０２１　物业管理部门获得有关管理体系认证,评价总分值为８
分,并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１　具有ISO１４００１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得３分;

２　具有ISO９００１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得３分;

３　具有现行国家标准 «能源管理体系要求»GB/T２３３３１
的能源管理体系认证,得２分.

１０２２　节能、节水、节材、绿化的操作规程、保养维护规程、
应急预案等完善,且有效实施,评价总分值为５分,并按下列规

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１　相关设施的操作规程、保养维护规程在现场明示,操作

人员严格遵守规定,得３分;

９３

DB１１/T８２５Ｇ２０１５



２　节能、节水设施运行具有完善的应急预案,得２分.

１０２３　实施能源资源管理激励机制,管理业绩与节约能源资

源、提高经济效益挂钩,评价总分值为７分,并按下列规则分别

评分并累计:

１　运行管理机构的工作考核体系中包含能源资源管理激励

机制,得３分;

２　与租用者的合同中包含节能条款,得２分;

３　采用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得２分.

１０２４　建立绿色教育宣传机制,编制绿色设施使用手册,形成

良好的绿色氛围,评价总分值为５分,并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

累计:

１　有绿色教育宣传工作记录,得２分;

２　向使用者提供绿色设施使用手册,得１分;

３　相关绿色行为与成效获得公共媒体报道,得２分.

Ⅱ　技术管理

１０２５　进行建筑设备系统调适,实现系统高效运行,评价总分

值为７分,并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１　建筑设备系统竣工后,进行综合效能调适,得４分;

２　根据建筑设备系统的实际运行情况,制定再调适计划,
得３分.

１０２６　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按照现行国家标准 «空调通风系统清

洗规范»GB１９２１０规定进行定期检查和清洗,同时按照现行北

京市地方标准 «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管理规范»

DB１１/４８５的有关规定进行管理,评价总分值为５分,并按下列

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１　制定空调通风设备和风管的检查和清洗计划,得２分;

２　实施第１款中的检查和清洗计划,且记录保存完整,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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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分.

１０２７　非传统水源及空调冷却水的水质检测和用水量记录完

整、准确,评价总分值为５分,并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１　定期进行水质检测,记录完整、准确,得３分;

２　用水量记录完整、准确,得２分.

１０２８　智能化系统的运行效果满足建筑运行与管理的需要,评

价总分值为８分,并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１　智能化系统满足现行国家标准 «智能建筑设计标准»GB
５０３１４的配置要求,得３分;

２　智能化系统工作正常,符合设计要求,得３分;

３　定期检验或校验智能化系统传感器和执行器的运行状态,
使各设备的性能参数符合设计使用要求,得２分.

１０２９　建筑设备系统运行过程中,应用无成本低成本的节能管

理措施,评价分值为６分.

１０２１０　应用信息化手段进行物业管理,建筑工程、设施、设

备、部品等档案及记录齐全,评价总分值为８分,并按下列规则

分别评分并累计:

１　设置物业管理信息系统,得３分;

２　物业管理信息系统功能完备,得３分;

３　记录数据完整,得２分.

１０２１１　采用能源管理系统,监测建筑能耗,进行数据分析和

管理,评价总分值为１０分,并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１　能耗监测数据记录完整,得４分;

２　具备数据分析和管理能力,得４分;

３　耗电量符合 «北京市公共建筑电耗限额管理暂行办法»
京建法 〔２０１４〕１７号的要求,得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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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环境管理

１０２１２　采用无公害病虫害防治技术,规范杀虫剂、除草剂、
化肥、农药等化学药品的使用,有效避免对土壤和地下水环境的

损害,评价总分值为６分,并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１　建立和实施化学药品管理责任制,得２分;

２　病虫害防治用品使用记录完整,得２分;

３　采用生物制剂、仿生制剂等无公害防治技术,得２分.

１０２１３　栽种和移植的树木一次成活率大于９５％,植物生长状

态良好,评价总分值为４分,并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１　工作记录完整,得２分;

２　现场观感良好,得２分.

１０２１４　垃圾站 (间)不污染环境,不散发臭味,评价总分值

为６分,并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１　垃圾站 (间)定期冲洗,得２分;

２　垃圾及时清运、处置,得２分;

３　周边无臭味,用户反映良好,得２分.

１０２１５　实行垃圾分类收集和处理,评价总分值为１０分,并按

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１　垃圾分类收集率达到９０％,得４分;

２　可回收垃圾的回收比例达到９０％,得２分;

３　对可生物降解垃圾进行单独收集和合理处置,得２分;

４　对有害垃圾进行单独收集和合理处置,得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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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提高与创新

１１１　一般规定

１１１１　绿色建筑评价时,应按本章规定对加分项进行评价.加

分项包括性能提高和创新两部分.

１１１２　加分项的附加得分为各加分项得分之和.当附加得分大

于１０分时,应取为１０分.

１１２　加分项

Ⅰ　性能提高

１１２１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指标优于节能设计标准要求,并满足

下列任意一款的要求,评价分值为１分:

１　甲类和丙类公共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比现行北京市建

筑节能设计标准的规定高２０％;

２　甲类和丙类公共建筑按照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权衡判断的

方法和要求计算能耗,建筑物全年累计暖通空调能耗值比参照建

筑降低幅度达到１５％;

３　乙类公共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比现行北京市建筑节能

设计标准的规定高１０％;

４　乙类公共建筑按照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权衡判断的方法和

要求计算能耗,建筑物全年累计暖通空调能耗值比参照建筑降低

幅度达到１０％;

５　居住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比现行北京市建筑节能设计

标准的规定高１０％;

６　居住建筑按照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权衡判断的方法和要求

计算建筑物耗热量指标,设计建筑物耗热量指标比限值降低幅度

达到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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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２２　供暖空调系统的冷、热源机组能效等级优于现行北京市

地方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１１/６８７的规定以及现行

有关国家标准能效节能评价值的要求,评价分值为１分:

１　电机驱动的蒸气压缩循环冷水 (热泵)机组,直燃型和

蒸汽型溴化锂吸收式冷 (温)水机组,单元式空气调节机、风管

送风式和屋顶式空调机组,多联式空调 (热泵)机组,燃煤、燃

油和燃气锅炉,其能效指标比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 «公共建筑节

能设计 标 准»DB１１/６８７ 规 定 值 的 提 高 或 降 低 幅 度 满 足 表

１１２２的要求;

２　对房间空气调节器和家用燃气热水炉,其能效等级满足

现行有关国家标准规定的１级要求.
表１１２２　冷、热源机组能效指标比现行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１１/６８７提高或降低幅度

机组类型 能效指标 提高或降低幅度

电机驱动压缩机的蒸气压缩
循环冷水 (热泵)机组

制冷性能系数 (COP) 高９％

冷源系统综合制冷
性能系数 (SCOP) 高９％

溴化锂吸收式冷水机组
直燃型 制冷、供热性能系数 (COP) 高９％

蒸汽型 单位制冷量蒸汽耗量 低１２％

单元式空气调节机、风管送风式和
屋顶式空调机组

能效比 (EER) 高１２％

多联式空调 (热泵)机组
制冷综合性能系数

(IPLV (C)) 高１２％

锅炉
燃煤 热效率 高６个百分点

燃油燃气 热效率 高４个百分点

１１２３　采用分布式热电冷联供技术,系统全年能源综合利用率

不低于７０％,评价分值为１分.

１１２４　合理选择和优化供暖、通风与空调系统,系统能耗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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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度达到２０％,评价分值为１分.

１１２５　卫生器具的用水效率均为国家现行有关卫生器具用水等

级标准规定的１级,评价分值为１分.

１１２６　采用资源消耗少和环境影响小的建筑结构体系,评价分

值为１分.

１１２７　采取有效措施,控制运行过程中主要功能房间的空气质

量,评价总分值为２分,并按以下规则评分:

１　公共建筑在满足本标准第８２１４条对新风PM２５处理

的基础上,采取在主要功能房间设置空气净化装置等措施,室内

PM２５浓度日平均值小于等于７５μg/m３,得１分;小于等于

３５μg/m３,得２分;

２　居住建筑设置具备新风PM２５处理功能的通风换气装置

或在主要功能房间设置空气净化装置等措施,室内PM２５浓度

日平均值小于等于７５μg/m３,得１分;小于等于３５μg/m３,得２
分.

１１２８　使用获得绿色建材评价标识的建材,且用量占同类材料

用量比例不小于７０％,评价分值为１分.

Ⅱ　创新

１１２９　建筑方案充分考虑建筑所在地域的气候、环境、资源,
结合场地特征和建筑功能,进行技术经济分析,显著提高能源资

源利用效率和建筑性能,评价分值为２分.

１１２１０　应用被动式超低能耗绿色建筑技术进行建筑设计,评

价分值为２分.

１１２１１　合理选用废弃场地进行建设,或充分利用尚可使用的

旧建筑,评价分值为１分.

１１２１２　应用建筑信息模型 (BIM)技术,评价总分值为２分.
在建筑的规划设计、施工建造和运行维护阶段中的一个阶段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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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得１分;在两个或两个以上阶段应用,得２分.

１１２１３　进行建筑二氧化碳排放计算分析,采取措施降低单位

建筑面积二氧化碳排放量并达到相应建筑类型的碳排放先进值,
评价分值为１分.

１１２１４　建筑室内装饰装修设计时采用合理的预评估方法预测

室内污染物组成,指导对室内装饰装修污染物的控制,评价分值

为１分.

１１２１５　采取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保障安全健康的

其他创新,并有明显效益,评价总分值为２分.采取一项,得１
分;采取两项及以上,得２分.

６４

DB１１/T８２５Ｇ２０１５



本标准用词说明

１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１)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 “必须”,反面词采用 “严禁”;

２)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 “应”,反面词采用 “不应”或 “不得”;

３)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 “宜”,反面词采用 “不宜”;

４)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 “可”.

２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 “应符合

的规定”或 “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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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１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３０９６
２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５００１０
３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５００１１
４ «钢结构设计规范» GB５００１７
５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 GB５００３３
６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５００３４
７ «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 GB５０１１８
８ «智能建筑设计标准» GB５０３１４
９ «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 GB５０５５５
１０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５０７３６
１１ «无障碍设计规范» GB５０７６３
１２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１２５２３
１３ «空调通风系统清洗规范» GB１９２１０
１４ «三相配电变压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２００５２
１５ «玻璃幕墙光热性能» GB/T１８０９１
１６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GB/T１８８８３
１７ «能源管理体系要求» GB/T２３３３１
１８ «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规范» GB/T５０４７６
１９ «城市夜景照明设计规范» JGJ/T１６３
２０ «居住区智能化系统配置与技术要求» CJ/T１７４
２１ «建筑钢结构防腐蚀技术规程» JGJ/T２５１
２２ «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管理规范» DB１１/４８５
２３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DB１１/６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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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０１　建筑业在建设活动中消耗大量能源资源,并对环境产生

不利影响.发展绿色建筑,实现建筑的可持续发展,建设环境友

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是一项意义重大而十分迫切的任务.本标

准２０１１年版是以国家２００６年版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为基础,
以 “四节一环保”为中心,结合北京市的气候、环境、政策、技

术水平等编制而成,以指导北京市绿色建筑的建设.截至２０１５
年１２月,北京市通过绿色建筑评价标识认证的项目共１５０项,
总建筑面积超过１７１４万 m２.

“十二五”以来,北京市紧紧围绕 “人文北京、科技北京、
绿色北京”和世界城市的战略目标,先后发布了关于节能、节

水、节材等方面的标准和文件,包括２０１２年版 «居住建筑节能

设计标准»、２０１５年版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２０１３年版

«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设计规范»以及 «北京市绿色建筑行动实

施方案»、«关于在本市保障性住房中实施绿色建筑行动的若干指

导意见»等.绿色建筑的内涵和外延不断丰富,践行绿色理念的

需求不断提出,本标准２０１１年版已不能完全适应现阶段绿色建

筑发展的要求.因此,在２０１４年出版的国家新版 «绿色建筑评

价标准»的基础上,结合北京市绿色建筑发展情况,对本标准

２０１１年版进行了修订.

１０２　建筑因使用功能不同,其能源资源消耗和对环境的影响

存在较大差异.本标准２０１１年版编制时,考虑到国家及北京市

当时建筑行业市场情况,侧重于评价总量大的住宅建筑和公共建

筑中能源资源消耗较多的办公建筑、商场建筑和旅馆建筑.本次

修订结合北京市建筑综合性强、规模大的特点,综合考虑了各类

民用建筑及建筑群的特点,将标准的适用范围扩展至覆盖民用建

筑各种主要类型,并兼具通用性和可操作性,以适应现阶段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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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实践与评价工作的需要.本标准为综合性评价标准,评价过

程中,也可依据国家绿色建筑评价体系中的其它专项评价标准进

行评价.

１０３　因地制宜是绿色建筑建设的基本原则,评价绿色建筑时,
应注重项目自身特点,充分考虑北京市的气候、资源、自然环

境、经济、文化等.建筑从最初的规划设计到施工、运营及最终

的拆除,构成一个全寿命期.关注建筑的全寿命期,意味着不仅

在规划设计阶段充分考虑并利用环境因素,而且确保施工过程中

对环境的影响最低,运营阶段能为人们提供健康、舒适、低消耗

活动空间,拆除后又对环境危害最低.绿色建筑要求在建筑全寿

命期内,最大限度地节地、节能、节水、节材与保护环境,实现

四节一环保,同时满足建筑功能需求.如为片面追求小区景观而

过多地用水,为达到节能单项指标而过多地消耗材料,都不符合

绿色建筑要求;而降低建筑的功能、降低适用性,虽然消耗资源

少,也不是绿色建筑所提倡的.四节一环保之间的辩证关系需在

建筑全寿命期内统筹考虑与正确处理,同时还应重视信息技术、
智能技术和绿色建筑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材料与新工艺的应

用.

１０４　符合国家和北京市法律法规与相关的标准是参与绿色建

筑评价的前提条件.本标准重点在于对建筑的节地、节能、节

水、节材与保护环境等方面性能进行评价,并未涵盖通常建筑物

所应有的全部功能和性能要求,如结构安全、防火安全等,故参

与评价的建筑尚应符合国家及北京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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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基本规定

３１　一般规定

３１１　建筑单体和建筑群均可以参评绿色建筑.绿色建筑的评

价,首先应基于评价对象的功能要求.当需要对某工程项目中的

单栋建筑进行评价时,由于有些评价指标是针对该工程项目设定

的 (如住区的绿地率),或该工程项目中其他建筑也采用了相同

的技术方案 (如再生水利用),难以仅基于该单栋建筑进行评价,
此时,应以该栋建筑所属工程项目的总体为基准进行评价.

３１２　本标准２０１１年版在制定过程中吸取了国标的评价经验,
将评价阶段分为 “设计评价”和 “运行评价”.本次修订延续了

本标准２０１１年版的评价方法,“设计评价”的重点在于评价绿色

建筑设计阶段采取的 “绿色措施”和预期效果,而运行评价则不

仅要评价 “绿色措施”,而且要评价这些 “绿色措施”所产生的

实际效果.除此之外, “运行评价”还关注绿色建筑在施工过程

中留下的 “绿色足迹”,关注绿色建筑正常运行后的科学管理.
简言之,“设计评价”所评的是建筑的设计,“运行评价”所评的

是已投入运行的建筑.

３１３　申请评价方依据国家和北京市有关管理制度文件确定.
本条对申请评价方的相关工作提出要求.绿色建筑注重全寿命期

内能源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的性能,申请评价方应对建筑全寿命

期内各个阶段进行控制,综合考虑性能、安全、耐久、经济、美

观等因素,优化建筑技术、设备和材料选用,综合评估建筑规

模、建筑技术与投资之间的总体平衡,并按本标准的要求提交相

应分析、测试报告和相关文件.

３１４　绿色建筑评价机构依据国家和北京市有关管理制度文件

确定.本条对绿色建筑评价机构的相关工作提出要求.绿色建筑

评价机构应按照本标准的有关要求审查申请评价方提交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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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并在评价报告中确定等级.对申请运行评价的建筑,评价

机构还应组织现场考察,进一步审核规划设计要求的落实情况以

及建筑的实际性能和运行效果.

３２　评价与等级划分

３２１　本次修订在本标准２０１１年版的基础上增加了 “施工管

理”类评价指标,实现标准对建筑全寿命期内各环节和阶段的覆

盖.本次修订将本标准２０１１年版中 “一般项”改为 “评分项”.
为鼓励绿色建筑在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技术、管理上的创新和

提高,本次修订增设了 “加分项”.“加分项”部分条文可以分别

归类到七类指标中,但为了将鼓励性的要求和措施与对绿色建筑

的七个方面的基本要求区分开来,本次修订将全部 “加分项”条

文集中在一起,列成单独一章.

３２２　运行评价是最终结果的评价,检验绿色建筑投入实际使

用后是否真正达到了 “四节一环保”的效果,应对全部指标进行

评价.设计评价的对象是图纸和方案,还未涉及施工和运营,所

以不对施工管理和运营管理两类指标进行评价.但是,施工管理

和运营管理的部分措施如能得到提前考虑,将有助于达到这两个

阶段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的目的.

３２３　控制项为绿色建筑的先决条件,其评价同本标准２０１１年

版.评分项的评价,依据评价条文的规定确定得分或不得分,得

分时根据需要对具体评分子项确定得分值,或根据具体达标程度

确定得分值.加分项的评价,依据评价条文的规定确定得分或不

得分.
本标准中评分项的赋分有以下几种方式:

１　一条条文评判一类性能或技术指标,且不需要根据达标

情况不同赋以不同分值时,赋以一个固定分值,该评分项的得分

为０分或固定分值,在条文主干部分表述为 “评价分值为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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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第４２９条;

２　一条条文评判一类性能或技术指标,需要根据达标情况

不同赋以不同分值时,在条文主干部分表述为 “评价总分值为某

分”,同时在条文主干部分将不同得分值表述为 “得某分”的形

式,且从低分到高分排列,如第４２１４条,对场地年径流总量

控制率采用这种递进赋分方式;递进的档次特别多或者评分特别

复杂的,则采用列表的形式表达,在条文主干部分表述为 “按某

表的规则评分”,如第４２１条;

３　一条条文评判一类性能或技术指标,但需要针对不同建

筑类型或特点分别评判时,针对各种类型或特点按款或项分别赋

以分值,各款或项得分均等于该条得分,在条文主干部分表述为

“按下列规则评分”,如第４２１１条;

４　一条条文评判多个技术指标,将多个技术指标的评判以

款或项的形式表达,并按款或项赋以分值,该条得分为各款或项

得分之和,在条文主干部分表述为 “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

计”,如第４２８条;

５　一条条文评判多个技术指标,其中某技术指标需要根据

达标情况不同赋以不同分值时,首先按多个技术指标的评判以款

或项的形式表达并按款或项赋以分值,然后考虑达标程度不同对

其中部分技术指标采用递进赋分方式.如第４２２条,对住区绿

地率赋以最高３分,对住区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赋以最高６分,其

中住区绿地率按达标程度不同分别赋以１分、２分、３分,住区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按达标程度不同分别赋以１分、３分、６分;
对公共建筑绿地率赋以最高７分,对 “公共建筑的绿地向社会公

众开放”赋以２分,其中公共建筑绿地率按达标程度不同分别赋

以２分、５分、７分.这种赋分方式是上述第２、３、４种方式的

组合.
可能还会有少数条文出现其他评分方式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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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中评分项和加分项条文主干部分给出了该条文的 “评
价分值”或 “评价总分值”,是该条可能得到的最高分值.各评

价条文的分值,经广泛征求意见和试评价后综合调整确定.

３２４　与本标准２０１１年版依据各类指标一般项达标的条文数以

及优选项达标的条文数确定绿色建筑等级的方式不同,本版标准

依据总得分来确定绿色建筑的等级.考虑到各类指标重要性方面

的相对差异,计算总得分时引入了权重.同时,为了鼓励绿色建

筑技术和管理方面的提升和创新,计算总得分时还计入了加分项

的附加得分.
设计评价的总得分为节地与室外环境、节能与能源利用、节

水与水资源利用、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室内环境质量五类指标

的评分项得分经加权计算后与加分项的附加得分之和;运行评价

的总得分为节地与室外环境、节能与能源利用、节水与水资源利

用、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室内环境质量、施工管理、运营管理

七类指标的评分项得分经加权计算后与加分项的附加得分之和.

３２５　本次修订按评价总得分确定绿色建筑的等级.对于具体

的参评建筑而言,它们在功能、所处地域的气候、环境、资源等

方面客观上存在差异,对不适用的评分项条文不予评定.这样,
适用于各参评建筑的评分项的条文数量和总分值可能不一样.对

此,计算参评建筑某类指标评分项的实际得分值与适用于参评建

筑的评分项总分值的比率,反映参评建筑实际采用的 “绿色措

施”和 (或)效果占理论上可以采用的全部 “绿色措施”和

(或)效果的相对得分率.

３２７　本条对各类指标在绿色建筑评价中的权重作出规定.表

３２７中给出了设计评价、运行评价时居住建筑、公共建筑的分

项指标权重.施工管理和运营管理两类指标不参与设计评价.

３２８　控制项是绿色建筑的必要条件.对控制项的要求同本标

准２０１１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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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２０１１年版在确定绿色建筑等级时,对各等级绿色建

筑各类指标的最低达标程度均进行了限制.本次修订基本沿用本

标准２０１１年版的思路,规定了每类指标的最低得分要求,避免

仅按总得分确定等级引起参评的绿色建筑可能存在某一方面性能

过低的情况.
在满足全部控制项和每类指标最低得分的前提下,绿色建筑

按总得分确定等级.评价得分及最终评价结果可按表１记录.
表１　绿色建筑评价得分与结果汇总表

工程项目名称

申请评价方

评价阶段
□设计评价

□运行评价
建筑类型

□居住建筑

□公共建筑

评价指标
节地与

室外环境

节能与
能源
利用

节水与
水资源
利用

节材与
材料资源

利用

室内环
境质量

施工
管理

运营
管理

控制项
评定结果 □满足 □满足 □满足 □满足 □满足 □满足 □满足

说明

评分项

权重 wi

适用总分

实际得分

得分 Qi

加分项
得分 Q８

说明

总得分∑Q

绿色建筑等级 □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

评价结果说明

评价机构 评价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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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９　不论建筑功能是否综合,均以各个条、款为基本评判单

元.对于某一条文,只要建筑中有相关区域涉及,则该建筑就参

评并确定得分.在此后的具体条文及其说明中,有的已说明混合

功能建筑的得分取多种功能分别评价结果的平均值;有的则已说

明按各种功能用水量的权重,采用加权法调整计算非传统水源利

用率的要求.还有一些条文,下设两款分别针对居住建筑和公共

建筑 (即本标准第３２３条条文说明中所指的第３种情况),所

评价建筑如同时具备居住和公共功能,则需按这两种功能分别评

价后再取平均值,标准后文中不再一一说明.最后需要强调的

是,建筑整体的等级仍按本标准的规定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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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节地与室外环境

４１　控制项

４１１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运行评价.
«城乡规划法»第二条明确:“本法所称城乡规划,包括城镇

体系规划、城市规划、镇规划、乡规划和村庄规划”;第四十二

条规定:“城市规划主管部门不得在城乡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

围以外做出规划许可”.因此,任何建设项目的选址必须符合北

京市城乡规划.
生态保护红线是指依法在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

和脆弱区等区域划定的严格管控边界,是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的

底线.生态保护红线所包围的区域为生态保护红线区,对于维护

生态安全格局、保障生态系统功能、支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

有重要作用.任何建设项目的选址必须满足国家生态保护红线和

北京市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和管理要求.
各类保护区是指受到国家法律法规保护、划定有明确的保护

范围、制定有相应的保护措施的各类政策区,主要包括:基本农

田保护区 («基本农田保护条例»)、风景名胜区 («风景名胜区

条例»)、自然保护区 («自然保护区条例»)、历史文化名城名

镇名村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历史文化街区

(«城市紫线管理办法»)等.
文物古迹是指人类在历史上创造的具有价值的不可移动的实

物遗存,包括地面与地下的古遗址、古建筑、古墓葬、石窟寺、
古碑石刻、近代代表性建筑、革命纪念建筑等,主要指文物保护

单位、保护建筑和历史建筑.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场地地形图和总平面图等;运行评价在设计评价方法之外还

应现场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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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２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运行评价.
本条对绿色建筑的场地安全提出要求.建设项目对场地中的

不利地段或潜在危险源应采取必要的避让、防护或控制、治理等

措施,建筑场地与各类危险源的距离应满足相应危险源的安全防

护距离等控制要求,对场地中存在的有毒有害物质应采取有效的

治理与防护措施进行无害化处理,确保符合各项安全标准.
场地的 防 洪 设 计 应 符 合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防 洪 标 准»GB

５０２０１及 «城市防洪工程设计规范»GB/T５０８０５的规定;抗震

防灾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城市抗震防灾规划标准»GB
５０４１３及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５００１１的规定;电磁辐射应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８７０２的规定;土壤

中氡浓度的控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

染控制规范»GB５０３２５的规定.场地土壤曾经受到过污染或存

在有毒有害物质 (如曾是 «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

GB５０１３７规定的二、三类工业用地),应采取有效措施全面进行

无害化处理,确保符合有关安全标准.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场地地形图、环评报告、

总平面图、相关检测报告或论证报告,审核应对措施的合理性;
运行评价在设计评价方法之外还应现场核实相关措施的落实情况

及其效果.

４１３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运行评价.
建筑场地内不应存在未达标排放或者超标排放的气态、液态

或固态污染物,例如:厨房未达标排放的油烟,燃煤锅炉房超标

排放的煤气或工业废气,垃圾堆排放超标的污染物等.建设项目

应根据自身污染源的存在情况,按照相关标准的要求控制污染物

的排放.常见污染源需执行的现行标准包括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

放标准»GB１６２９７、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１３２７１、
«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GB１８４８３、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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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９７８、«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１８４６６、 «污水排入城

镇下水道水质标准»CJ３４３等.同时,建设项目还应通过合理

布局或利用绿化等手段对污染源进行适当隔离.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环评报告、相关设计文

件,审核应对措施的合理性;运行评价在设计评价方法之外还应

现场核实,核实污染防治措施落实情况及其效果,包括查阅污染

物排放管理制度文件,项目运行期排放废气、污水等污染物的检

测报告等.

４１４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运行评价.
建筑室内的环境质量与日照密切相关,日照环境直接影响使

用者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我国对居住建筑以及学校、医院、
疗养院等公共建筑及相关场地都制定有相应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

准,对其日照、消防、防灾、视觉卫生等提出了相应的技术要

求,直接影响着建筑布局、间距和设计.
国家 标 准 «民 用 建 筑 设 计 通 则»GB５０３５２－２００５ 中 第

５１３规定建筑日照标准应符合下列要求:１每套住宅至少应有

一个居住空间获得日照,该日照标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城市

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５０１８０有关规定;２宿舍半数以上的

居室,应能获得同住宅居住空间相等的日照标准;３托儿所、幼

儿园的主要生活用房,应能获得冬至日不小于３h的日照标准;４
老年人住宅、残疾人住宅的卧室、起居室,医院、疗养院半数以

上的病房和疗养室,中小学半数以上的教室应能获得冬至日不小

于２h的日照标准.
国家 标 准 «城 市 居 住 区 规 划 设 计 规 范»GB５０１８０－９３

(２００２年版)中第５０２１规定了住宅的日照标准,同时明确:
老年人居住建筑不应低于冬至日日照２h的标准;在原设计建筑

外增加任何设施不应使相邻住宅原有日照标准降低;旧区改建的

项目内新建住宅日照标准可酌情降低,但不应低于大寒日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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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h的标准.第７０４１ (５)规定了组团绿地的设置应满足有不

少于１/３的绿地面积在标准的建筑日照阴影线范围之外的要求.
行业标准 «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JGJ３９－８７中

规定:托儿所、幼儿园的生活用房应布置在当地最好日照方位,
并满足冬至日底层满窗日照不少于３h的要求;国家标准 «中小

学校设计规范»GB５００９９－２０１１中对建筑物间距的规定是:普

通教室冬至日满窗日照不应小于２h.
北京市在 «北京地区建设工程规划设计通则»中对居住建筑

和公共建筑的间距也提出了相关要求,建设项目应在满足规定间

距要求的情况下,对日照状况进行日照模拟核算,使之达到相关

标准中有关建筑及场地的日照要求.
建筑布局不仅要求项目申报范围内的所有建筑都满足有关日

照标准,还应兼顾周边,减少对相邻的住宅、幼儿园生活用房等

有日照标准要求的建筑产生不利的日照遮挡.条文中的 “不得使

周边建筑及场地的日照条件低于日照标准要求”是指:(１)对于

新建项目的建设,应满足周边建筑及场地有关日照标准的要求;
(２)对于改造项目,当周边建筑及场地改造前满足日照标准时,
应保证其改造后仍符合相关日照标准的要求;当改造前周边建筑

及场地原本就未达到日照标准要求时,改造后不应降低其原有的

日照水平.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日照模拟

分析报告;运行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日照模拟分析报告,并现

场核实.

４２　评分项

Ⅰ　土地利用

４２１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运行评价.本标准所

４６

DB１１/T８２５Ｇ２０１５



指的居住建筑不包括国家明令禁止建设的别墅类项目.
对居住建筑,人均居住用地指标是指每人平均占有居住用地

的面积,是控制居住建筑节地的关键性指标.北京地区依据 «北
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本市新建改建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建

设指标的通知» (京政发 〔２０１５〕７号)中 «北京市居住公共服

务设施配置指标»的相关要求,应按照平均每户２４５人的标准

计算人口.
对于１８层及以下的居住建筑,本标准中的人均居住用地指

标取值与国标指标一致.而对于１９层及以上的居住建筑,则基

于 «北京市住房建设规划 (２００６年－２０１０年)»和建设部公布

的２０２０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居住目标中对２０２０年城镇人均居住

建筑面积达到３５m２的要求,参考 «北京市城市建设节约用地标

准»(试行)中二类居住用地建筑高度大于６０m 时的人均用地指

标,将低档得分指标调整为１４m２/人.
人均居住用地指标的计算和评分方式如下:
(１)当住区内所有住宅建筑层数类型相同时,计算人均居住

用地指标,将其与标准中相应层数类型建筑的值进行比较,得到

具体评价分值.人均居住用地指标计算如下:

A＝R/ (H×２４５)
式中:R———参评范围的居住用地面积;

A———人均居住用地面积;

H———住宅户数.

２４５指按每户２４５人计算.
(２)当住区内不同层数类型的住宅建筑混合建设时,计算现

有居住户数可能占用的最大居住用地面积,将其与实际参评居住

用地面积进行比较,得到具体评价分值.
当R＞ (H１×４１＋H２×２６＋H３×２４＋H４×２２＋H５×１４)

×２４５时,得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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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H１×４１＋H２×２６＋H３×２４＋H４×２２＋H５×１４)×
２４５≥R＞ (H１×３５＋H２×２３＋H３×２２＋H４×２０＋H５×１１)

×２４５时,得１３分;
当R≤ (H１×３５＋H２×２３＋H３×２２＋H４×２０＋H５×１１)

×２４５时,得１７分.
式中:H１———３层及以下住宅户数;

H２———４~６层住宅户数;

H３———７~１２层住宅户数;

H４———１３~１８层住宅户数;

H５———１９层及以上住宅户数;

R ———参评范围的居住用地面积.
对公共建筑,在保证其基本功能及室外环境的前提下应按照

城乡规划的要求采用合理的容积率.考虑到不同类型的建设项目

在容积率上先天存在差异,本标准按照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设计

术语标准»GB/T５０５０４－２００９中所提及的建筑类别,将通常容

积率较高的办公科研、商业金融和综合体三类建设项目和通常容

积率较低的文化娱乐、医疗卫生、教育、体育、交通和民政类建

设项目分别给出了容积率得分指标.
根据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设计术语标准»GB/T５０５０４－

２００９,公共建筑划分的建筑类别及相应种类主要包括:
办公科研:公寓式办公楼、酒店式办公楼、科学实验建筑

等;
商业金融:百货商店、专业商店、菜市场、自选商场 (超级

市场)、联营商场、商业街、餐馆、快餐店、食堂、旅馆、招待

所、汽车旅馆、银行、证券交易所等;
文化娱乐:文化宫 (文化中心)、剧院、音乐厅、电影院、

少年宫、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展览馆、美术馆、科技馆、
会展中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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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卫生:医院、综合医院、专科医院、急救中心等;
教育:托儿所、幼儿园、小学校、中学校、职业技术学校、

特殊教育学校、高等院校等;
体育:体育场、体育馆、游泳馆等;
交通:航空港、航站楼、铁路客运站、长途汽车客运站、地

铁 (轻轨)站、港口客运站等;
民政:养老院、儿童福利院、殡仪馆等.
对于其他未提及的公共建筑类别,如司法、宗教、广播电

视、邮政电信等,可参照第２款中第二类公共建筑的得分指标进

行评价.对于中小学校项目,可采用国家标准 «中小学校设计规

范»GB５００９９－２０１１中提出的 “学校可比容积率”进行评价,
学校可比容积率即学校地上建筑面积总和与学校可比总用地的比

值,学校可比总用地为学校总用地减除环形跑道的面积.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计算书;

运行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计算书,核实相关指标落实情况.

４２２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运行评价.
合理设置绿地可起到改善和美化环境、调节小气候、缓解城

市热岛效应等作用.
对于居住建筑,绿地率和人均公共绿地面积是衡量住区环境

质量的重要指标.本条鼓励住区合理设置绿地,优化空间环境,
倡导设置必要的公共绿地,提供户外交往空间和活动空间,提高

生活质量.
本标准所指住区包括不同规模居住用地构成的居住地区.北

京市对建设工程附属绿化用地面积占建设用地总面积的比例,即

“绿地率”有具体要求,在 «北京地区建设工程规划设计通则»
(２０１２版)和２００９年１１月颁布的 «北京市绿化条例»中,均明

确指出 “新建居住区、居住小区绿化用地面积比例不得低于

３０％,并按照居住区人均不低于２m２、居住小区人均不低于１m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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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准建设集中绿地”.
根据国家标准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５０１８０－９３

(２００２年版),住区的公共绿地是指满足规定的日照要求、适合

于安排游憩活动设施、供居民共享的集中绿地,包括居住区公

园、小游园和组团绿地及其他块状、带状绿地.集中绿地应满足

基本要求:宽度不小于８m,面积不小于４００m２,并应有不少于

１/３的绿地面积在标准的建筑日照阴影线范围之外.
对于公共建筑,本条除鼓励设置更多的绿化用地或绿化广场

外,还倡导设置休憩、娱乐等设施并可定时向社会公众免费开

放,以提供更多的公共活动空间.
考虑到建设工程的绿地率在控规阶段已基本确定,为鼓励建

设项目进一步提高绿化用地比例,本条提出基于规划指标的不同

比例提高设置相应得分.其中,居住建筑应基于 «北京市绿化条

例»中的绿地率要求,公共建筑则基于建设工程的控规要求.在

计算绿地率时,建设工程绿化用地面积的计算方法及规则应符合

北京市现行的相关规定和要求.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居住建筑

平面日照等时线模拟图、计算书,审查体现绿地向公众开放的设

计理念与措施等;运行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居住建筑平面日照

等时线模拟图、计算书,审查绿地向公众开放的落实情况,并现

场核实.

４２３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运行评价.由于地下

空间的利用受诸多因素制约,对于经论证后,场地区位、地质等

条件确实不适宜开发地下空间的项目,本条不参评.
开发利用地下空间是城市节约集约用地的重要措施之一.地

下空间的开发利用应与地上建筑及其他相关城市空间紧密结合、
统一规划,但从雨水渗透及地下水补给,减少径流外排等生态环

保要求出发,地下空间也应利用有度、科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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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建筑面积包括地下室和半地下室建筑面积,且应按照现

行国家标准 «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GB/T５０３５３的有关

规定进行计算.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审核地下

空间设计的合理性;运行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并现场核实.

Ⅱ　室外环境

４２４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运行评价.本条对于

无玻璃幕墙的建设项目,第１款和第２款直接得分;对于不设室

外夜景照明的建设项目,第３款直接得分.
建筑物光污染包括建筑反射光 (眩光)、夜间的室外夜景照

明以及广告照明等造成的光污染.光污染产生的眩光会让人感到

不舒服,还会使人降低对灯光信号等重要信息的辨识力,甚至带

来道路安全隐患.
光污染控制对策包括降低建筑物表面 (玻璃和镜面铝合金饰

面等其他材料)的可见光反射比,合理选配照明器具,采取防止

溢光的措施等.国家标准 «玻璃幕墙光热性能»GB/T１８０９１－
２０１５对于玻璃幕墙明确提出了玻璃可见光反射比不大于０３０的

要求,同时还提出在城市主干道、立交桥、高架桥两侧的建筑物

２０m 以下,其余路段１０m 以下不宜设置玻璃幕墙,如设置玻璃

幕墙,应采用反射比不大于０１６的低反射玻璃.本条第１款提

出要满足该标准的相关规定,是为关注处于关键道路两侧的玻璃

幕墙要满足不大于０１６的反射比指标要求.本条第２款则提出

在满足上述标准要求的基础上,鼓励进一步降低玻璃幕墙的可见

光反射比.
室外夜景照明设计应满足行业标准 «城市夜景照明设计规

范»JGJ/T１６３－２００８第７章关于光污染控制的相关要求,并在

室外照明设计图纸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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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光污染分

析专项报告;运行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光污染分析专项报告、
相关检测报告,并现场核实.

４２５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运行评价.对于场地

周边及内部无噪声源、不需要采取任何隔声降噪措施的场地,在

提供相关噪声源分析及说明的基础上,第２款直接得２分.
绿色建筑设计应对场地周边的噪声现状进行检测,并对规划

实施后的环境噪声进行预测,必要时采取有效措施改善环境噪声

状况,使之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声环境质量标准»GB３０９６中对

于不同声环境功能区噪声标准的规定.
影响场地的噪声源包括场地周边及场地内部产生噪声的机动

车道路、操场和固定的设备 (如冷却塔)等,应在分析场地内所

有可能的噪声源基础上,相应采取合理布局、隔声罩、固定声屏

障、声景、绿化隔离带等多种隔声降噪措施,达到优化整体声环

境的目的.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含有噪声检测及预测评价

的环评报告或独立的环境噪声影响测试评估报告、声环境优化报

告;运行评价查阅现场声环境测试报告、声环境优化报告.

４２６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运行评价.若只有一

排建筑,本条第１款第２)条直接得１分.对于半下沉室外空

间,此条也需进行评价.
冬季建筑物周围人行活动区域距地１５m 高处风速小于５m/

s是不影响人们正常室外活动的基本要求.建筑的迎风面与背风

面风压差不超过５Pa,可以减少冷风向室内渗透.
夏季、过渡季通风不畅在某些区域形成无风区和涡旋区,将

影响室外散热和污染物消散,从而影响室外人员活动的舒适性.
外窗室内外表面的风压差达到０５Pa有利于建筑的自然通风.

利用计算流体动力学 (CFD)手段通过不同季节典型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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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速可对建筑外风环境进行模拟,其中来流风速、风向为对应季

节内出现频率最高的风向和平均风速.室外风环境模拟使用的气

象参数建议选取 «中国建筑热环境分析专用气象数据集»中北京

地区数据,该数据集由中国气象局气象信息中心气象资料室与清

华大学建筑技术科学系合著.涉及平谷、顺义、海淀等区的风

向、风速气象数据尽可能使用区域内的气象站过去十年内的代表

性数据.也可采用相关气象部门出具逐时气象数据,冬、夏季风

向风速可采用北京市地方标准 «绿色建筑设计标准»DB１１/９３８
－２０１２ 附录表 B０２－１ 中的数据,即北京冬季最多风向为

NNW (西北偏北方向),最多风向平均风速为４５m/s;夏季最

多风向为SE (东南方向),最多风向平均风速２５m/s..
计算 “可开启外窗室内外表面的风压差”时,可将建筑外窗

的室内表面风压默认为０Pa,可开启外窗的室外风压绝对值大于

０５Pa,即可判定此外窗满足要求.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风环境模

拟计算报告;运行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风环境模拟计算报告.

４２７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运行评价.
“热岛”现象在夏季的出现,不仅会使人们高温中暑的机率

变大,同时还容易形成光化学烟雾污染,并增加建筑的空调能

耗,给人们的工作生活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室外硬质地面采用

遮阴措施可有效降低室外活动场地地表的温度,减少热岛效应,
提高场地的热舒适度.

室外活动场地不含机动车道和机动车停车场.考虑到建筑阴

影区本身不宜设置户外场地,且该区域设置花架等的经济性不

高,本条仅对建筑阴影区外的户外活动场地提出要求.建筑阴影

区为夏至日８:００~１６:００时段在４h日照等时线以内的区域.
乔木遮阴面积以成年乔木的最大冠幅值为直径的圆的面积计算.

屋面可采用高反射率涂料等面层,本条评价时仅计算除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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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面和设有太阳能集热板或光电板的建筑屋面外的面积.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相关面积

比例计算书等;运行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相关面积比例计算

书、相关材料性能检测报告等,并现场核实.

Ⅲ　交通设施与公共服务

４２８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运行评价.
优先发展公共交通是缓解城市交通拥堵问题的重要措施,因

此建筑与公共交通联系的便捷程度很重要.为便于选择公共交通

出行,在选址与场地规划中应重视建筑场地与公共交通站点的便

捷联系,合理设置出入口.对于无明确出入口的开敞场地,可对

建筑主要出入口进行评价.
场地出入口与公交、轨道交通站点和公共自行车租赁站的步

行距离,是从场地出入口起,延续至被选择的公交站点、轨道交

通站点和公共自行车租赁站最近入口为止.线路如需穿越马路,
需选择人行横道、天桥、地下通道.步行过程中通过的垂直距离

可以不计入步行距离内;由于选择人行横道、天桥、地下通道产

生的额外水平距离,应计入步行距离内.规划中２年内投入使用

的公交、轨道交通线路和公共自行车租赁站点允许计入交通线

路,但需提供交通规划证明.
“有便捷的人行通道联系公共交通站点”可包括建筑外的平

台直接通过天桥与公交站点相连,建筑的部分空间与地面轨道交

通站点出入口直接连通,为减少到达公共交通站点的绕行距离设

置了专用的人行通道,地下空间与地铁站点直接相连等.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场地周边

公共交通设施分析文件;运行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场地周边公

共交通设施分析文件,并现场核实.

４２９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运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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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障碍环境的建设,为行为障碍者以及所有需要使用无障碍

设施的人们提供了必要的基本保障,是绿色理念在创造方便、舒

适的良好环境方面的具体体现.场地内外相互联系的无障碍设计

是绿色出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各类人群方便、安全出行的

基本设施.
本条重点关注场地内建筑主要出入口、人行通道、室外活动

场地、停车场的无障碍系统,人行道和台阶等有高差处应设置坡

道,场地内的人行系统以及其与外部城市道路的连接应满足无障

碍要求.同时,为方便行为障碍者,建筑退线空间与人行道宜保

持同一标高.场地内盲道的设置不作为本条评价重点.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运行评价

查阅相关竣工图,并现场核实.

４２１０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运行评价.
本条鼓励使用自行车等绿色环保的交通工具,绿色出行.自

行车和机动车停车位数量应满足北京市现行有关规定及所在地控

制性详细规划的相关要求,且停车场所应规模适度、合理组织交

通流线,符合使用者出行习惯.
当自行车停车设施设置在室外场地时,宜与建筑出入口连接

便捷,并采取有效的遮阳、防雨措施.对于设在地下或半地下空

间的自行车停车库,应配置独立的自行车坡道.自行车停车库不

宜设置在除半地下或地下一层外的其它地下空间.对于无规划要

求且未设置自行车停车设施的项目,本条第１款不得分.
机动车地面停车位应适度设置,且不应对人行、活动场所产

生干扰.居住场地内的地面停车率是指地面停车位 (单层)数量

与住宅户数的比率.考虑到公共建筑的地面停车需求差别较大,
当合理设置且不挤占步行空间及活动场所或无地面停车位时,第

２款中第４)条可判定符合要求.
为减少雾霾和加强社会文明建设,北京市大力发展新能源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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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为支持新能源汽车的推广,鼓励停车场设置新能源汽车充电

基础设施.２０１５年９月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科学

技术委员会、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联合发

布的 «北京市新能源小客车公用充电设施投资建设管理办法 (试
行)»中提出了北京市新建及改扩建各类建筑物建设充电设施或

预留建设安装条件的指标要求:办公类建筑按照配建停车位的

２５％规划建设;商业类建筑及社会停车场库 (含P＋R停车场)
按照配建停车位的２０％规划建设;居住类建筑按照配建停车位

的１００％规划建设;其他类公共建筑 (如医院、学校、文体设施

等)按照配建停车位的１５％规划建设.建设项目应根据北京市

现行的规划建设要求,建设新能源小客车的充电设施或预留建设

安装条件.
实行错时停车的项目,设计评价时应提供建设方出具的注明

拟错时停车区域的场地平面示意图及说明,且该区域供周边社会

车辆停车使用的出入口应相对独立并使用方便.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地面交通

流线分析图等;运行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由物业单位提供的错

时停车的管理规定,并现场核实.

４２１１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运行评价.
住区公共服务设施便利,可减少机动车出行需求,有利于节

约能源、保护环境.本条对部分常用公共服务设施的出行距离做

出要求,包括幼儿园、小学、托老所、医疗卫生设施、商业服务

设施及文体设施,其中医疗卫生设施包括社区卫生服务站、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医院等,文体设施包含社区文化设施和室内体育

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的规模应满足现行 «北京市居住公共服务设

施配置指标»的相关指标要求 (不含交通设施).同时,设施集

中布置、协调互补和社会共享可提高使用效率、节约用地和投

资.如果参评项目为建筑单体,则 “场地出入口”用 “建筑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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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口”替代.
公共建筑集中设置,配套的设施设备共享,也是提高服务效

率、节约资源的有效方法.公共空间的共享既可增加公众的活动

场所,有利陶冶情操、增进社会交往,又可提高各类设施和场地

的使用效率,是绿色建筑倡导和鼓励的建设理念.
兼容２种及以上主要公共服务功能是指建筑除其自身的主体

功能外,还兼有其他公共服务功能,比如兼有宾馆建筑、博览建

筑、体育健身场馆、大型商业等功能.
配套辅助设施设备共同使用、资源共享,是指建筑或建筑群

的车库、锅炉房、空调机房、食堂、医疗点、休息处、会议室、
报告厅等可以供建筑或建筑群内大部分使用者共同使用.

建筑向社会公众提供开放的公共空间,是指运动场馆、图书

馆、餐饮设施、公共厕所等建筑室内空间向建筑常规使用者之外

的公众开放,比如大学、独立学院和职业技术学院、高等专科学

校等的专用运动场馆,在非校用时间向社会公众开放.本条不含

第４２１０条涉及的停车场 (库)向公众开放.设计评价时应在

图纸中标注出开放的区域及进出路线,并说明开放的管理办法.
室外活动场地错时向周边居民免费开放,是指建筑室外的活

动场地的开放与共享,比如文化、体育设施的室外活动场地错时

向社会开放,办公建筑的室外场地在非办公时间向周边居民开

放,商业建筑的屋顶绿化在非营业时间提供给公众休憩等.设计

评价时应在图纸中标注出免费开放的区域及进出路线,并说明免

费开放的管理办法.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公共服务

设施分析文件;运行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公共服务设施分析文

件,并现场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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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场地设计与场地生态

４２１２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运行评价.如原始场

地内不存在需保护的生态环境,第２款不参评.第３款在设计阶

段不参评.
建设项目充分利用原有地形地貌,尽量减少土石方工程量.

结合现状地形地貌进行场地设计,包括对高差较大的场地没有进

行过度的地形改造,对本来较为平整的场地没有进行过度的堆土

设计等.鼓励利用凹地做地下室或下沉庭院,利用高差为地下空

间提供采光通风,利用高差形成不同高度的入口空间,利用高差

形成景观微地形,借助地形组织场地排水等.
减少开发建设过程对场地及周边环境生态系统的改变,包括

原有水体和植被,特别是大型乔木 (胸径在１５cm~４０cm 的中龄

期以上乔木).在建设过程中确需改造场地内水体、植被等时,
应在工程结束后及时采取生态复原措施,如重建水域、还原湿

地、重新移植乔木、修复植被等,从而减少对原场地环境的改变

和破坏.
表层土含有丰富的有机质、矿物质和微量元素,适合植物和

微生物的生长,场地表层土的保护和回收利用是土壤资源保护、
维持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方法之一.建设工程收集、改良并利用表

层土的面积应占用地面积的３０％以上.除此之外,生态恢复或

补偿措施还可包括对土壤进行生态处理、对污染水体进行净化和

循环、对植被进行生态设计以恢复场地原有动植物生存环境等措

施,使场地的生态体系恢复或接近场地建设之前,并形成良好的

持续的生态循环系统.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生态保护

和补偿计划;运行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生态保护和补偿报告、
表层土利用计算书、相关施工组织文件及过程记录,并现场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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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４２１３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运行评价.
场地开发应遵循低影响开发原则,参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

布的 «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构建 (试
行)»,合理利用场地空间设置绿色雨水基础设施.场地雨水综

合利用方案或雨水专项规划设计应根据项目不同的功能、特点,
结合项目场地在雨水利用中的关注点,综合考虑后确定项目的雨

水利用技术路线.同时在雨水综合利用方案或规划设计中还应绘

制雨水系统的竖向图,以明确雨水利用的系统性及可实施性.绿

色雨水基础设施有雨水花园、下凹式绿地、屋顶绿化、植草沟、
生物滞留设施、蓄水塘、渗透塘、调节塘、雨水湿地、透水铺装

及多功能调蓄设施等.绿色雨水基础设施有别于传统的灰色雨水

设施 (雨水口、雨水管道等),能够以自然的方式控制城市雨水

径流、减少城市洪涝灾害、控制径流污染、保护水环境.
北京市十分重视建设工程的雨水控制与利用工作,为了减少

雨水径流,充分利用雨水资源,提高城市防洪能力,改善生态环

境,先后于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３年颁布了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 «新建

建设工程雨水控制与利用技术要点 (暂行)»和 «雨水控制与利

用工程设计规范»DB１１/６８５.本标准鼓励建设项目在符合北京

市相关技术要点和标准要求的基础上,适当提高相关指标.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地形图、相关设计文件、

场地雨水综合利用方案或雨水专项规划设计 (场地大于５hm２的

应提供雨水专项规划设计)、计算书;运行评价查阅地形图、相

关竣工图、场地雨水综合利用方案或雨水专项规划设计 (场地大

于５hm２的应提供雨水专项规划设计)、计算书,并现场核实.

４２１４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运行评价.
场地设计应合理评估和预测场地可能存在的水涝风险,尽量

使场地雨水就地消纳或利用,防止径流外排到其它区域形成水涝

７７

DB１１/T８２５Ｇ２０１５



和污染.径流总量控制同时包括雨水的减排和利用,实施过程中

减排和利用的比例需依据场地的实际情况,通过合理的技术经济

比较,来确定最优方案.北京市为严重缺水城市,地下水超采严

重,地下水位连年下降,因此在径流总量控制措施中,应优先考

虑采用雨水下渗减排和资源化利用.雨水入渗时应严格控制水体

质量,防止浅层地下水污染.
北京市颁布的北京市地方标准 «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设计规

范»DB１１/６８５－２０１３中明确提出了 “新开发区域年径流总量控

制率不低于８５％;其他区域不低于７０％.”的要求.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颁布的 «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

构建 (试行)»中北京属于径流控制Ⅲ类区,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为７５％—８５％.因此,本条在国家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GB/T５０３７８－２０１４第４２１４条的指标要求基础上,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
设计控制雨量的确定要通过统计学方法获得.统计年限不同

时,不同控制率下对应的设计雨量会有差异.考虑气候变化的趋

势和周期性,推荐采用３０年,特殊情况除外.设计时应根据年

径流总量控制率对应的设计控制雨量来确定雨水设施规模和最终

方案,有条件时,可通过相关雨水控制利用模型进行设计计算;
也可采用简单计算方法,结合项目条件,用设计控制雨量乘以场

地综合径流系数、总汇水面积来确定项目雨水设施总规模,再分

别计算滞蓄、调蓄和收集回用等措施实现的控制容积,达到设计

控制雨量对应的控制规模要求,即可判定达标.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当地降雨统计资料、相关

设计文件、设计控制雨量计算书;运行评价查阅当地降雨统计资

料、相关竣工图、设计控制雨量计算书、场地年径流总量控制报

告,并现场核实.

４２１５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运行评价.如果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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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的屋顶可绿化面积不大于３０m２,可以不做屋顶绿化,第３
款不参评.

绿化是城市环境建设的重要内容.大面积的草坪不但维护费

用昂贵,其生态效益也远远小于灌木、乔木.因此,合理搭配乔

木、灌木和草坪,以乔木为主,能够提高绿地的空间利用率、增

加绿量,使有限的绿地发挥更大的生态效益和景观效益.本条鼓

励各类公共建筑进行屋顶绿化和墙面垂直绿化,既能增加绿化面

积,又可以改善屋顶和墙壁的保温隔热效果,还可有效截留雨

水.
植物配置应充分体现北京市植物资源的特点,选用乡土植

物.乡土植物指的是原产于本地区或通过长期引种、栽培和繁

殖,被证明已经完全适应本地区的气候和环境、生长良好的植

物.
在选择北京地区适宜的植物种类时,可以依据 «环境景观

———绿化种植设计»０３J０１２－２中的北京常用园林植物及人工配

置植物群落、北京市地方标准 «居住区绿地设计规范»DB１１/T
２１４－２００３中的 “北京地区居住区绿化常用园林植物种类一览

表”、«城市园林绿化用植物材料木本苗»DB１１/T２１１－２００３中

的附录 A~附录 E所给出的北京地区常用植物列表 (见表２)、
«屋顶绿化规范»DB１１/T２８１－２００５中的 “推荐北京地区屋顶

绿化部分植物种类”(见表３),以及其他官方提供的北京地区常

用植物列表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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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北京地区常用植物列表

种类 植物列表

常绿乔木
辽东冷杉、红皮云杉、白杆、青杆、雪松、油松、白皮松、华山松、
侧柏、桧柏、西安桧、龙柏、蜀桧、女贞

落叶乔木

银杏、水杉、毛白杨、旱柳、垂柳、馒头柳、金丝垂柳、核桃、枫
杨、栓皮栋、白榆、垂枝榆、榉树、小叶朴、青檀、玉兰、望春玉
兰、二乔玉兰、杂种鹅掌楸、杜仲、悬铃木、西府海棠、垂丝海棠、
钻石海棠、王族海棠、紫叶李、樱花、山桃、山杏、合欢、皂荚、刺
槐、槐树、龙爪槐、臭椿、千头椿、丝绵木、元宝枫、鸡爪槭、七叶
树、栾树、枣树、糠椴、梧桐、桂香柳、柿树、君迁子、绒毛白蜡、
北京丁香、流苏、毛泡桐、梓树、楸树、黄金树

常绿灌木
矮紫杉、铺地柏、鹿角桧、粉柏、砂地柏、洒金柏、粗榧、锦熟黄
杨、枸骨、大叶黄杨、北海道黄杨、胶东卫矛、凤尾兰

落叶灌木

牡丹、紫叶小檗、蜡梅、太平花、溲疏、香茶藨子、绣线菊类、珍珠
梅、平枝栒子、水栒子、贴梗海棠、品种月季、丰花月季、地被月
季、重瓣黄刺玫、重瓣棣棠、鸡麻、碧桃、山碧桃、垂枝碧桃、紫叶
碧桃、寿星桃、重瓣榆叶梅、毛樱桃、麦李、郁李、杏梅、美人梅、
紫叶矮樱、紫荆、花木蓝、锦鸡儿、多花胡枝子、枸橘、黄栌、美国
黄栌、木槿、柽柳、沙棘、紫薇、单干紫薇、红花紫薇、白花紫薇、
花石榴、果石榴、红瑞木、黄瑞木、山茱萸、四照花、连翘、金钟
花、紫丁香、白丁香、波斯丁香、蓝丁香、小叶女贞、金叶女贞、水
蜡、迎春、海州常山、小紫珠、宁夏枸杞、锦带花、红王子锦带、海
仙花、猬实、糯米条、金银木、鞑靼忍冬、金叶接骨木、天目琼花、
香荚蒾

常绿藤木 小叶扶芳藤、大叶扶芳藤、常春藤类

落叶藤木
山荞麦、蔷薇、白玉棠、木香、藤本月季、紫藤、南蛇藤、山葡萄、
地锦、美国地锦、软枣猕猴桃、中华猕猴桃、美国凌霄、金银花

竹类 早园竹、紫竹、黄金间碧玉、黄槽竹、箬竹

草坪及
地被植物

野牛草、中华结缕草、日本结缕草、紫羊茅、羊茅、苇状羊茅、林地
早熟禾、草地早熟禾、加拿大早熟禾、早熟禾、小康草、匍茎剪股
颖、崂峪苔草、羊胡子草、白三叶、鸢尾、萱草、玉簪、麦冬、二月
兰、马蔺、紫花地丁、蛇毒、蒲公英

乔木
油松、华山松、白皮松、西安桧、龙柏、桧柏、龙爪槐、银杏、栾
树、玉兰、垂枝榆、紫叶李、柿树、七叶树、鸡爪槭、樱花、海棠
类、山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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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屋顶绿化部分推荐植物种类列表

种类 植物列表

灌木

珍珠梅、大叶黄杨、小叶黄杨、凤尾丝兰、金叶女贞、红叶小檗、矮
紫杉、连翘、榆叶梅、紫叶矮樱、郁李、寿星桃、丁香类、棣棠、红
瑞木、月季类、大花绣球、碧桃类、迎春、紫薇、金银木、果石榴、
紫荆、平枝栒子、海仙花、黄栌、锦带花类、天目琼花、流苏、海州
常山、木槿、腊梅、黄刺玫、猬实

落叶灌木 沙地柏、大叶黄杨、矮紫杉、朝鲜黄杨、小叶黄杨、铺地柏

地被植物
玉簪类、马蔺、石竹类、随意草、铃兰、荚果蕨、白三叶、小叶扶芳
藤、砂地柏、大花秋葵、小菊类、芍药、鸢尾类、萱草类、五叶地
锦、景天类、京８常春藤、苔尔曼忍冬

　　合理的植物物种选择和搭配会对绿地植被的生长起到促进作

用.种植区域的覆土深度应满足乔、灌木自然生长的需要,满足

北京市有关覆土深度的控制要求.
屋顶可绿化面积不包括放置设备、管道、太阳能板、遮阳构

架、通风架空屋面等设施所占面积,不包括轻质屋面和大于１５°
的坡屋面,不包括用作走廊的交通面积,也不包括电气用房和顶

层房间有特殊防水工艺要求的屋面面积.
外墙垂直绿化面积包括外墙所有高度上做的垂直绿化 (包括

１０m 以下也包括１０m 以上),而１０m 以下外墙总面积则指高度

在１０m 以下的建筑外墙面积总和,因此外墙垂直绿化比例有可

能大于１００％,属于正常现象.墙外种植的落叶阔叶乔木,也可

对外墙起到遮阳作用,但不计入垂直绿化中.室内垂直绿化、景

观小品和围墙栏杆上的垂直绿化也不计入本条垂直绿化面积中.
建筑内庭院 (室外庭院)的外墙面积可不计入分母中,但内庭院

的外墙垂直绿化面积可计入分子中.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计算书;运

行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计算书,现场核实并审查实际栽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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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节能与能源利用

５１　控制项

５１１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运行评价.没有此项

内容的可视为达标.本条对比国家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GB/T５０３７８－２０１４为新增条文.
蒸汽能量品位比热水要高得多,采用燃气或燃油锅炉将水由

低温状态加热至蒸汽,再通过热交换转化为生活热水是能量的高

质低用,蒸汽锅炉的排污热损失和散热损失等都高于热水锅炉,
蒸汽凝结水的回收和余热利用系统复杂,所以强调尽量以水为锅

炉的供热介质.
但当蒸汽热负荷比例大,而总热负荷又不是很大时,分设蒸

汽供热与热水供热系统,往往系统复杂,投资偏高,锅炉选型困

难,且节能效果有限,所以此时统一供热介质,技术经济上往往

更合理.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建筑节能部门审查通过的

相关设计文件和图纸;运行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并进行必要的

现场核实工作.

５１２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运行评价.没有此项

内容的可视为达标.本条对比国家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GB/T５０３７８－２０１４为新增条文.
水冷式制冷机组冷源系统综合制冷性能系数SCOP,是综合

考虑冷源侧的制冷机组、冷却水泵、冷却塔的电能消耗的性能系

数.制定本条的目的是不仅要选择性能系数高的制冷机组,设计

中还应通过合理确定冷却塔位置和进行冷却水管道设计,以减少

冷却水输送系统和冷却塔的能耗.
水源热泵 (地下水式、地埋管式和地表水式)机组,冷却水

进出口水温均比常规冷却塔系统的名义工况 (冷却水３０/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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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冷源侧的水泵用电量还包括从地下或地表取水及回灌等的水

泵电耗,其数值一般比采用冷却塔的系统要高,包含水泵能耗在

内的综合性能系数限值不易确定且与常规系统采用同样的数值也

不合理.因此,对水源热泵机组的SCOP值暂不作规定.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 «蒸气压缩循环冷水 (热泵)机组工商业

用和类似用途的冷水 (热泵)机组»GB/T１８４３０１的规定,风

冷式机组的COP计算中消耗的总电功率,应包括放热侧冷却风

机的电功率,因此风冷机组的 SCOP 值即为其名义工况下的

COP值,不再另作规定.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建筑节能部门审查通过的

相关设计文件和图纸;运行评价查阅节能竣工验收报告,并进行

必要的现场核实工作.

５１３　本条适用于甲类、乙类公共建筑的设计、运行评价.本

条对比国家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５０３７８－２０１４为新

增条文.
现行国家标准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

１７１６７是强制性国家标准,是所有居住建筑、公共建筑必须满足的

控制项.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１１/

６８７规定了甲类和乙类公共建筑应实施分项计量,本条规定将其列

为甲类和乙类公共建筑参评绿色建筑必须满足的控制项.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图纸目录、设计说明、配

电系统图中的能源监测与控制系统的设计内容;运行评价查阅相

关竣工图、监测计量统计报表,并现场核实.

５２　评 分 项

Ⅰ　建筑与围护结构

５２１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运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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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的体形、朝向、窗墙比、楼距以及楼群的布置都对通

风、日照、采光以及遮阳有明显的影响,因而也间接影响建筑的

供暖和空调能耗以及建筑室内环境的舒适性,应该给予足够的重

视.本条所指优化设计包括体形、朝向、楼距、窗墙比等.
如果建筑的体形简单、朝向接近正南正北,楼间距、窗墙比

也满足标准要求,可视为设计合理,本条直接得６分.体形等复

杂时,应对体形、朝向、楼距、窗墙比等进行综合性优化设计.
对于公共建筑,如果经过优化之后各朝向的建筑窗墙比都低于

０５,本条直接得６分.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优化设计

报告;运行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优化设计报告,并现场核实.

５２２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运行评价.有严格的

室内温湿度要求、不宜进行自然通风的建筑 (如展览历史文物、
特殊艺术品及其他对室内温湿度有严格要求如≤±２℃、或者恒

温恒湿的展馆,实验室等),本条不参评;有严格的室内温湿度

要求、不宜进行自然通风的房间,此部分面积可不计入.当建筑

高度大于高于１００m,１００m 以上建筑部分不参评,仅对其１００m
以下部分的外窗和玻璃幕墙的可开启面积比例进行评价;对于建

筑高度高于２００m 的超高层建筑,由于冬季热压差过大,下部开

启窗扇有可能开关困难或关闭不严,因此本条不参评.
外窗、玻璃幕墙的可开启比例对建筑的通风性能有很大的影

响.对开推拉窗的可开启面积比例大致为４０％~４５％,平开窗

的可开启面积比例更大.公共建筑外窗开启扇的有效通风面积,
指窗开启最大时的垂直或水平投影面积,具体计算方法见现行北

京市地方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１１/６８７的条文说明

部分.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计算书;

运行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计算书,并现场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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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３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运行评价.
对于居住建筑,由于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 «居住建筑节能设

计标准»DB１１/８９１的要求已高于国家和行业节能标准的１０％,
因此本条直接得满分.

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指标对建筑冬季供暖和夏季空调的负荷

和能耗有很大的影响,北京市的建筑节能设计标准都对围护结构

的热工性能提出明确的要求.本条对优于北京市建筑节能设计标

准规定的热工性能指标进行评分.
对于第１款,要求在北京市现行有关建筑节能设计标准中外

墙、屋顶、外窗、幕墙等围护结构主要部位的传热系数 K 和遮

阳系数SHGC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特别地,不同窗墙比情况

下,节能标准对于透明围护结构的传热系数和遮阳系数数值要求

不一样,需要在此基础上具体分析并针对性地进行改善.具体说

明如下:
甲类公共建筑:要求屋面、外墙 (包括非透光玻璃幕墙)、

单一立面透光部分、屋面透光部位的传热系数 K 和单一立面透

光部分、屋面透光部位的太阳得热系数SHGC比标准要求的数

值均降低３％得３分,每增加１％,多得１分;
乙类公共建筑:由于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

计标准»DB１１/６８７对乙类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参数的要求已

高于国家和行业节能标准的１０％,因此,乙类建筑本条直接得

满分;
丙类公共建筑:要求屋面、外墙 (包括非透光玻璃幕墙)、

立面透光部位、屋面透光部位的传热系数 K 比标准要求的数值

均降低３％得３分,每增加１％,多得１分.
本条第２款的判定较为复杂,需要注意的是本款计算方法与

国标有所区别,本款需要基于两个算例的建筑暖通空调全年累计

“综合能耗”进行判定,而非基于全年累计 “计算负荷”.两个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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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仅考虑围护结构本身的不同性能,在模拟计算建筑物全楼累计

耗冷量时,不考虑室内发热量、新风耗冷量等;在模拟计算建筑

物全楼累计耗热量时,不考虑室内发热量、新风耗热量或冷风渗

透和侵入耗热量、通风耗热量等.专用模拟软件的选择、参照建

筑的参数设定、从负荷折算到能耗的方法以及围护结构热工性能

权衡判断计算的其它要求应符合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 «公共建筑

节能设计标准»DB１１/６８７的规定.
甲、乙和丙类公共建筑的定义参见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 «公

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１１/６８７.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计算分析

报告;运行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计算分析报告,并现场核实.

Ⅱ　供暖、通风与空调

５２４　本条适用于空调或供暖的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运行评

价.对城市市政热源,不对其热源机组能效进行评价;用户 (住
户)自行选择空调供暖系统、设备的,本条不参评.对于采用区

域供冷,且能源站由第三方投资并运营的项目,不对其冷源机组

能效进行评价.
本条的目的是在合理范围内提高所选用空调系统的能效等

级,降低建筑能耗.冷、热源机组是空调系统的核心,也是空调

的主要能耗部件,降低冷、热源机组能耗的意义重大.本条覆盖

了公共建筑和居住建筑所使用的暖通空调系统冷、热源机组,暖

通空调系统冷、热源机组的能效等级需满足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１１/６８７的规定.
房间空气调节器的能效等级需满足现行国家标准 «房间空气

调节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１２０２１３的规定;家用燃气

热水炉的能效等级需满足 «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和燃气采暖热水

炉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２０６６５的规定;在有条件采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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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供热或在楼内集中设置燃气热水机组 (锅炉)的高层住宅建筑

中,不应采用户式燃气供暖炉 (热水器)作为供暖热源.
另外,如果空调系统按照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 «公共建筑节

能设计标准»DB１１/６８７的要求进行了权衡判断,采用了提高冷

水机组能效的措施进行补强,则应以补强后提高的冷水机组能效

为基准再提高相应的百分比或百分点.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运行评价

查阅相关竣工图、冷热源机组产品说明、主要产品型式检验报

告、运行记录等,并现场核实.

５２５　本条适用于供暖、通风或空调的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
运行评价.对于冰蓄冷乙二醇工质循环系统的耗电输冷比,本条

不参评.
通风空调系统风机的单位风量耗功率符合现行北京市地方标

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１１/６８７等的规定.空调冷热水

系统循环水泵的耗电输冷 (热)比优于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 «公
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１１/６８７规定值.耗电输冷 (热)比反

应了空调水系统中循环水泵的耗电与建筑冷热负荷的关系,对此

值进行限制是为了保证水泵的选择在合理的范围内,降低水泵能

耗.
另外,如果空调系统按照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 «公共建筑节

能设计标准»DB１１/６８７的要求进行了权衡判断,采用了提高循

环水泵耗电输冷 (热)比的措施进行补强,则应在补强后提高的

基准上再提高相应的百分比.
不涉及机械通风系统和 (或)空调通风系统的民用建筑,条

款１直接得分.
对于无集中供暖系统仅配置集中空调系统的建筑,空调冷热

水系统循环水泵的耗电输冷 (热)比比北京市地方标准 «公共建

筑节能设计标准»DB１１/６８７－２０１５规定值低１０％,条款２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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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低２０％,得４分;同理,对于仅有集中采暖的建筑,供暖

系统热水循环泵耗电输热比符合北京市地方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

设计标准»DB１１/６８７－２０１５的要求,条款２得４分;对于供暖

和 (或)空调系统未采用集中热水和 (或)冷冻水输配方式时,
条款２得４分.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暖通空调专业施工图及设

计说明,风机的单位风量耗功率、空调冷热水系统的耗电输冷

(热)比、集中供暖系统热水循环泵的耗电输热比计算书;运行

评价查阅暖通空调专业竣工图、产品型式检验报告、风机的单位

风量耗功率、空调冷热水系统的耗电输冷 (热)比、集中供暖系

统热水循环泵的耗电输热比计算书或测试记录、系统运行记录

等,并现场核实.

５２６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运行评价.对于不设

暖通空调系统的民用建筑,本条不参评.
对于采用分体空调和 (或)变频多联式空调、可随时开窗通

风的民用建筑,当第５２２条得分时,本条可直接得满分.
空调系统设计时不仅要考虑到设计工况,而且应考虑全年运

行模式.尤其在过渡季,空调系统可以有多种节能措施,例如对

于全空气系统,可以采用全新风或增大新风比运行,可以有效地

改善空调区内空气的品质,大量节省空气处理所需消耗的能量,
全空气空调系统可达到的最大总新风比应比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１１/６８７的强制性要求至少提高５
个百分点.要实现全新风或大新风比运行,设计时必须认真考虑

新风取风口和新风管所需的截面积,妥善安排好排风出路,并应

确保室内合理的正压值.此外还有过渡季节改变新风送风温度、
优化冷却塔供冷的运行时数及调整供冷温度等节能措施.

没有全空气空调系统的,条款１自动得分.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降低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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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节供暖、通风与空调系统能耗措施报告;运行评价查阅相关竣

工图、降低过渡季节供暖、通风与空调系统能耗措施报告、运行

记录,并现场核实.

５２７　本条适用于供暖、通风或空调的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
运行评价.

多数空调系统都是按照最不利情况 (满负荷)进行系统设计

和设备选型的,而建筑在绝大部分时间内是处于部分负荷状况

的,或者同一时间仅有一部分空间处于使用状态.针对部分负

荷、部分空间使用的情况,如何采取有效的措施以节约能源,显

得至关重要.系统设计中应考虑合理的系统分区、水泵变频、变

风量、变水量等节能措施,保证在建筑物处于部分冷热负荷时和

仅部分建筑使用时,能根据实际需要提供恰当的能源供给,同时

不降低能源转换效率,并能够指导系统在实际运行中实现节能高

效运行.
本条第１款主要针对系统划分及其末端控制,空调方式采用

分体空调以及多联机的,可认定为满足要求 (但前提是其供暖系

统也满足本款要求,能够实现分户控温,或没有供暖系统).本

条第３款主要针对输配系统,包括供暖、空调、通风等系统,如

冷热源和末端一体化而不存在输配系统的,可认定为满足,例如

住宅中仅设分体空调以及多联机.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审查分区

控制策略、部分负荷性能系数 (IPLV)计算书、水力平衡计算

书;运行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运行记录、部分负荷性能系数

(IPLV)计算书、水力平衡计算书,并现场核实.

５２８　本条适用于供暖、通风或空调的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
运行评价.

本条主要考虑暖通空调系统的节能贡献率.采用建筑供暖空

调系统节能率为评价指标,被评建筑的参照系统与实际空调系统

９８

DB１１/T８２５Ｇ２０１５



所对应的围护结构要求与第５２３条优化后实际情况一致.暖通

空调系统节能措施包括合理选择系统形式、提高设备与系统效

率、优化系统控制策略等.对于不同的供暖、通风和空调系统形

式,应根据北京市有关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统一设定参照系统的冷

热源能效、输配系统和末端方式,计算并统计不同负荷率下的负

荷情况,根据暖通空调系统能耗的降低幅度,判断得分.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暖通空调

能耗模拟计算书;运行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暖通空调能耗模拟

计算书、运行能耗记录,并现场核实.

５２９　本条适用于供暖、通风或空调的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
运行评价.建筑物未设置上述条款对应的系统,相应条款不参

评.本条对比国家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５０３７８－
２０１４为新增条文.

暖通空调系统的能耗是建筑能耗的重要组成部分,设置能耗

管理系统是实现运行节能,优化系统设置的基础条件,使暖通空

调能耗可知、可见、可控,从而达到优化运行,降低能耗的目

的.在配置了暖通空调能耗监测与管理系统后,还需制定暖通空

调系统在不同阶段的运行策略,以指导运行节能.
暖通空调系统的主要设备包括冷热水机组、冷热水泵、新风

机组、空气处理机组、冷却塔等.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电气及相关专业设计图纸

和文件、运行策略建议书;运行评价查阅相关运行记录,并现场

核实.

Ⅲ　照明与电气设备

５２１０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运行评价.对于住宅

建筑,仅评价其公共部分.
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５００３４规定了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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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或场所的照明功率密度值,分为 “现行值”和 “目标值”,
其中 “现行值”是新建建筑必须满足的最低要求, “目标值”要

求更高,是努力的方向.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运行评价

查阅相关竣工图,并现场核实.

５２１１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运行评价.对于住宅

建筑,仅评价其公共部分.
在建筑的实际运行过程中,照明系统的分区控制、定时控

制、自动感应开关、照度调节等措施对降低照明能耗作用很明

显.
照明系统分区需满足自然光利用、功能和作息差异的要求.

公共活动区域 (门厅、大堂、走廊、楼梯间、地下车库等)以及

大空间 (候车 (机)厅、展览厅、体育场馆等)应采取定时、感

应等节能控制措施.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审查是否

采取了有关节能控制措施;运行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并现场核

实.

５２１２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运行评价.对于仅设

有一台电梯的建筑,本条中的节能控制措施不参评.对于不设电

梯的建筑,本条不参评.
随着建筑高度的增加,电梯等动力用电也形成了一定比例的

能耗,而目前也出现了包括变频调速拖动、能量再生回馈等在内

的多种节能技术措施.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人流平衡

计算分析报告,电梯、扶梯配电系统图,电梯、扶梯控制系统

图;运行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电梯验收报告、电梯运行记录、
电梯检验报告等,并现场核实.

５２１３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运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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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年,国家发改委发布 «电力需求侧管理办法»(发改运

行 〔２０１０〕２６４３号).虽然其实施主体是电网企业,但也需要建

筑业主、用户等方面的积极参与.对照其中要求,本标准其他条

文已对高效用电设备以及变频、热泵、蓄冷蓄热等技术予以了鼓

励,本条要求所用配电变压器满足现行国家标准 «三相配电变压

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２００５２规定的２级及以上能效要

求.绿色建筑申报单位须将所采用的变压器的能效等级以及变压

器的空载损耗、负载损耗等数据详细给出,不能简单说采用节能

变压器,或是其能效等级达到哪一级的变压器.
现行国家标准 «小功率电动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２５９５８和 «中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１８６１３已经过渡到采用能效等级进行节能核查,２级能效水平能

满足节能评价值要求;其他电气装置存在尚未从节能评价值转化

为能效等级的情况.因此本条要求水泵、风机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 «清水离心泵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GB１９７６２和 «通风

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１９７６１等节能要求,其他电气装

置满足相关现行国家标准的能效等级２级或节能评价值要求.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审查三相

配电变压器、水泵、风机等的节能性能指标;运行评价查阅相关

竣工图、主要产品型式检验报告、运行记录等,并现场核实.

Ⅳ　能量综合利用

５２１４　本条适用于供暖、通风或空调的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
运行评价.对无独立新风系统的建筑,或其他不宜设置排风能量

回收系统的建筑,本条不参评.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排风能量

回收系统计算分析报告;运行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主要产品型

式检验报告、运行记录、计算分析报告,并现场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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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１５　本条适用于空调或供暖的公共建筑的设计、运行评价.
对于峰谷电价差小于２５倍的项目,本条不参评.

蓄冷蓄热技术虽然从能源转换和利用本身来讲并不节约,但

是其对于昼夜电力峰谷差异的调节具有积极的作用,能够满足城

市能源结构调整和环境保护的要求.为此,宜根据北京市的能源

政策、峰谷电价、能源紧缺状况和设备系统特点等选择采用.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蓄冷蓄热

系统专项计算分析报告;运行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主要产品型

式检验报告、运行记录、蓄冷蓄热系统专项计算分析报告,并现

场核实.

５２１６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运行评价.对于采用

市政热源的居住建筑,本条不参评.
采用空调冷凝热回收、水环热泵、带热回收的多联机或冷凝

壁挂炉等热回收技术或设备时,本条可直接得分.
生活用能系统的能耗在整个建筑总能耗中占有不容忽视的比

例,尤其是对于有稳定热需求的公共建筑而言更是如此.用自备

锅炉房满足建筑蒸汽或生活热水需求,不仅可能对环境造成较大

污染,而且其能源转换和利用也不符合 “高质高用”的原则,不

宜采用.鼓励采用热泵、空调余热、其他废热等供应生活热水.
在靠近热电厂、高能耗工厂等余热、废热丰富的地域,如果设计

方案中很好地实现了回收排水中的热量,可降低能源的消耗,一

般情况下的评价指标为:余热或废热提供的能量分别不少于建筑

所需蒸汽设计日总量的４０％、供暖设计日总量的３０％、生活热

水设计日总量的６０％;而对于采用空调冷凝热回收的工程,为

了不对冷机效率产生较大影响,一般情况下评价指标为:余热提

供的能量不少于生活热水能耗的１０％.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余热废热

利用可行性论证报告、余热废热利用专项设计图纸等;运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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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阅相关竣工图、系统运行记录、系统运行分析报告,并现场核

实.

５２１７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运行评价.
由于不同种类可再生能源的度量方法、品位和价格都不同,

本条分三类进行评价.如有多种用途可同时得分,但本条累计得

分不超过９分.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可再生能源利用专项设计

文件、专项计算分析报告;运行评价查阅可再生能源利用专项竣

工图、产品型式检验报告、专项计算分析报告、运行记录,并现

场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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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节水与水资源利用

６１　控制项

６１１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运行评价.
在进行绿色建筑设计前,应充分了解项目所在区域的市政给

排水条件、水资源状况、气候特点等实际情况,通过全面的分析

研究,制定水资源利用方案,提高水资源循环利用率,减少市政

供水量和污水排放量.
水资源利用方案包含下列内容:

１　北京市政府规定的节水要求、地区水资源状况、气象资

料、地质条件及市政设施情况等.

２　项目概况.当项目包含多种建筑类型,如住宅、办公建

筑、旅馆、商场、会展建筑等时,可统筹考虑项目内水资源的综

合利用.

３　参照现行国家标准 «城市居民生活用水量标准»GB
５０３３１、«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GB５０５５５合理确定节水用水

定额、编制水量计算表及水量平衡表.

４　给排水系统设计方案介绍.

５　采用的节水器具、设备和系统的相关说明.

６　非传统水源利用方案.对雨水、再生水 (中水)等水资

源利用的技术经济可行性进行分析和研究,进行水量平衡计算,
确定雨水、再生水 (中水)等水资源的利用方法、规模、处理工

艺流程等.

７　景观水体补水严禁采用市政供水和自备地下水井供水,
可以采用地表水和非传统水源;取用建筑场地外的地表水时,应

事先取得政府主管部门的许可;采用雨水和建筑中水作为水源

时,水景规模应根据设计可收集利用的雨水或中水量确定.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水资源利用方案,核实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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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关设计文件 (含设计说明、施工图、计算书)中的落实情

况;运行评价查阅水资源利用方案、相关竣工图、产品说明书、
运行数据报告,并现场核实.

６１２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运行评价.
合理、完善、安全的给排水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给排水系统的规划设计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如现行

国家标准 «城镇给水排水技术规范»GB５０７８８、«民用建筑节水

设计标准»GB５０５５５、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５００１５、
«建筑中水设计规范»GB５０３３６、 «民用建筑绿色设计规范»

JGJ/T２２９等.

２　给水水压稳定、可靠,各给水系统应保证以足够的水量

和水压向所有用户不间断地供应符合要求的水.供水充分利用市

政压力,加压系统选用节能高效的设备;给水系统分区合理,每

区供水压力不大于０４５MPa;合理采取减压限流的节水措施.

３　根据用水要求的不同,给水水质应达到国家、行业或地

方标准的要求.使用非传统水源时,采取用水安全保障措施,且

不得对人体健康与周围环境产生不良影响.

４　管材、管道附件及设备等供水设施的选取和运行不应对

供水造成二次污染.各类不同水质要求的给水管线应有明显的管

道标识.使用非传统水源时,应保证非传统水源的使用安全,设

置防止误接、误用、误饮的措施.有直饮水供应时,直饮水应采

用独立的循环管网供水,并设置水量、水压、水质、设备故障等

安全报警装置.

５　采用集中热水供应系统时,应设置完善的热水循环系统,
并应确保供水点冷热水系统压力平衡,或设置混水器、恒温阀、
压差控制装置等.

６　应根据北京市气候、地形、地貌等特点合理规划雨水入

渗、排放或利用,保证排水渠道畅通,减少雨水受污染的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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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合理利用雨水资源.

７　为避免室内重要物资和设备受潮引起的损失,应采取有

效措施避免管道、阀门和设备的漏水、渗水或结露.

８　设置完善的污水收集、处理和排放等设施.技术经济分

析合理时,可考虑污废水的回收再利用,自行设置完善的污水收

集和处理设施.污水处理率和达标排放率必须达到１００％.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运行评价

查阅设计说明、相关竣工图、产品说明书、水质检测报告、运行

数据报告等,并现场核实.

６１３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运行评价.
本着 “节流为先”的原则,用水器具应选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２００１年第５号公告和２００３年第１２号公告

«当前国家鼓励发展的节水设备 (产品)»目录中公布的设备、
器材和器具.根据用水场合的不同,合理选用节水水嘴、节水便

器、节水淋浴装置等.所有用水器具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 «节水

型生活用水器具»CJ/T１６４、 «节水型产品通用技术条件»GB/

T１８８７０的要求.
除特殊功能需求外,均应采用节水型用水器具.对土建工程

与装修工程一体化设计的项目,在施工图中应对节水器具的选用

提出要求;对非一体化设计的项目,申报方应提供确保业主采用

节水器具的措施、方案或约定.
可选用以下节水器具:

１　节水水嘴:加气节水嘴、陶瓷阀芯水嘴、停水自动关闭

水嘴等;

２　坐便器:压力流防臭、压力流冲击式６L直排便器、３L/

６L两挡节水型虹吸式排水坐便器、６L以下直排式节水型坐便器

或感应式节水型坐便器、带洗手水龙头的水箱坐便器;

３　节水淋浴器:水温调节器、节水型淋浴喷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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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公用浴室淋浴器采用恒温混合阀、脚踏开关、刷卡式淋

浴器、感应式淋浴器等.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 (含相关节

水产品的说明或设备材料表)等;运行评价查阅设计说明、相关

竣工图、产品说明书、产品节水性能检测报告等,并现场核实.

６２　评分项

Ⅰ　节水系统

６２１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运行评价.
现行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GB５０５５５给出了

节水用水定额的区间值,即为上、下限值,中间值为上限值和下

限值的算术平均值.
计算平均日用水量时,应实事求是地确定用水的使用人数、

用水面积等.使用人数在项目使用初期可能不会达到设计人数,
如住宅的入住率可能不会很快达到１００％,因此对与用水人数相

关的用水,如饮用、盥洗、冲厕、餐饮等,应根据用水人数来计

算平均日用水量;对使用人数相对固定的建筑,如办公建筑等,
按实际人数计算;对浴室、商场、餐厅等流动人口较大、且数量

无法明确的场所,可按设计人数计算.
对与用水人数无关的用水,如绿化灌溉、地面冲洗、水景补

水等,则根据实际水表计量情况进行考核.
根据实际运行一年的水表计量数据和使用人数、用水面积等

计算平均日用水量,与节水用水定额进行比较来判定.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运行评价查阅实测用水量计量报告和建

筑平均日用水量计算书.

６２２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运行评价.
管网漏失水量包括:阀门故障漏水量,室内卫生器具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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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水池、水箱溢流漏水量,设备漏水量和管网漏水量.为避免

漏损,可采取以下措施:

１　给水系统中使用的管材、管件,应符合现行产品标准的

要求.当无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时,应符合经备案的企业标准的

要求;

２　选用性能高的阀门、零泄漏阀门等;

３　合理设计供水压力,避免供水压力持续高压或压力骤变;

４　做好室外管道基础处理和覆土,控制管道埋深,加强管

道工程施工监督,把好施工质量关;

５　水池、水箱溢流报警和进水阀门自动联动关闭;

６　设计阶段:根据水平衡测试的要求安装分级计量水表,
分级计量水表安装率达１００％.具体要求为下级水表的设置应覆

盖上一级水表的所有出流量,不得出现无计量支路;

７　运行阶段:物业管理方应按水平衡测试的要求进行运行

管理.申报方应提供用水量计量和漏损检测情况报告,也可委托

第三方进行水平衡测试.报告包括分级水表设置示意图、用水计

量实测记录、管道漏损率计算和原因分析.申报方还应提供整改

措施的落实情况报告.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 (含分级水

表设置内容);运行评价查阅设计说明、相关竣工图 (含分级水

表设置内容)、用水量计量和漏损检测 (漏损率不应大于２％)
及整改情况的报告,并现场核实.

６２３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运行评价.
用水器具给水额定流量是为满足使用要求,用水器具给水配

件出口在单位时间内流出的规定出水量.流出水头是保证给水配

件流出额定流量,在阀前所需的水压.给水配件阀前压力大于流

出水头,给水配件在单位时间内的出水量超过额定流量的现象,
称超压出流现象,该流量与额定流量的差值,为超压出流量.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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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配件超压出流,不但会破坏给水系统中水量的正常分配,对用

水工况产生不良的影响,同时因超压出流量未产生使用效益,为

无效用水量,即浪费的水量.因它在使用过程中流失,不易被人

们察觉和认识,属于 “隐形”水量浪费,应引起足够的重视.给

水系统设计时应采取措施控制超压出流现象,应合理进行压力分

区,并适当地采取减压措施,避免造成浪费.
«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GB５０５５５－２０１０中的４１３条规

定 “市政管网供水压力不能满足供水要求的多层、高层建筑的给

水、中水、热水系统应竖向分区,各分区最低卫生器具配水点的

静水压不宜大于０４５MPa,且分区内低层部分应设减压设施保

证各用水点处供水压力不大于０２MPa.”
当选用了恒定出流的用水器具时,该部分管线的工作压力满

足相关设计规范的要求即可.当建筑因功能需要,选用特殊水压

要求的用水器具时,如大流量淋浴喷头,可根据产品要求采用适

当的工作压力,但应选用用水效率高的产品,并在说明中做相应

描述.在上述情况下,如其他常规用水器具均能满足本条要求,
可以评判其达标.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 (含各层用

水点用水压力);运行评价查阅设计说明、相关竣工图、产品说

明书,并现场核实.

６２４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运行评价.
按使用用途、付费或管理单元情况,对不同用户的用水分别

设置用水计量装置,统计用水量,并据此施行计量收费,以实现

“用者付费”,达到鼓励行为节水的目的,同时还可统计各种用途

的用水量和分析渗漏水量,达到持续改进的目的.各管理单元通

常是分别付费;即使是不分别付费,也可以根据用水计量情况,
对不同管理单元进行节水绩效考核,促进行为节水.

对公共建筑中有可能实施用者付费的场所,应设置用者付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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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施,实现行为节水.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 (含水表设

置内容);运行评价查阅设计说明、相关竣工图 (含水表设置示

意图)、各类用水的计量记录及统计报告,并现场核实.

６２５　本条适用于设有公用浴室的建筑的设计、运行评价.无

公用浴室的建筑不参评.
通过 “用者付费”,鼓励行为节水.本条中 “公用浴室”既

包括学校、医院、体育场馆等建筑设置的公用浴室,也包含住

宅、办公楼、旅馆、商场等为物业管理人员、餐饮服务人员和其

他工作人员设置的公用浴室.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 (含相关节

水产品的说明或设备材料表);运行评价查阅设计说明 (含相关

节水产品的说明或设备材料表)、相关竣工图、产品说明书或产

品检测报告,并现场核实.

Ⅱ　节水器具与设备

６２６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运行评价.
本条与控制项第６１３条相呼应.卫生器具除按第６１３条

要求选用节水器具外,绿色建筑还鼓励选用更高节水性能的节水

器具.目前我国已对部分用水器具的用水效率制定了相关标准,
如:国家标准 «水嘴用水效率限定 值 及 用 水 效 率 等 级»GB
２５５０１－２０１０、 «坐便器用水效率限定值及用水效率等级»GB
２５５０２－２０１０、 «小便器用水效率限定值及用水效率等级»GB
２８３７７－２０１２、 «淋浴器用水效率限定值及用水效率等级»GB
２８３７８－２０１２、 «便器冲洗阀用水效率限定值及用水效率等级»

GB２８３７９－２０１２,今后还将陆续出台其他用水器具的标准.
在设计文件中要注明对卫生器具的节水要求和相应的参数或

标准.当存在不同用水效率等级的卫生器具时,有用水效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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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卫生器具数量中５０％达到二级,得５分;１００％达到二

级,得１０分.
今后当其他用水器具出台了相应标准时,按同样的原则进行

要求.
对土建装修一体化设计的项目,在施工图设计中应对节水器

具的选用做出要求;对非一体化设计的项目,申报方应提供确保

业主采用节水器具的措施、方案或约定及公共区域 (精装修区

域)节水器具选用说明.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 (含相关节

水器具性能参数要求的说明或设备材料表、卫生器具数量汇总

表);运行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设计说明、卫生器具数量汇总

表、产品说明书、产品采购清单、产品节水性能检测报告,并现

场核实.

６２７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运行评价.
绿化灌溉应采用喷灌、微灌、渗灌、低压管灌等节水灌溉方

式,同时还可采用湿度传感器或根据气候变化的调节控制器.并

应根据种植植物的特点采用相应的灌溉形式.可参照现行行业标

准 «园林绿地灌溉工程技术规程»CECS２４３中的相关条款进行

设计施工.
目前普遍采用的绿化节水灌溉方式是喷灌,其比地面漫灌要

省水３０％~５０％.采用再生水 (中水)灌溉时,因水中微生物

在空气中极易传播,应避免采用喷灌方式.
微灌包括滴灌、微喷灌、涌流灌和地下渗灌,比地面漫灌省

水５０％~７０％,比喷灌省水１５％~２０％.其中微喷灌射程较近,
一般在５m 以内,喷水量为 (２００~４００)升/h.

无需永久灌溉植物是指适应当地气候,仅依靠自然降雨即可

维持良好的生长状态的植物,或在干旱时体内水分丧失,全株呈

风干状态而不死亡的植物.无需永久灌溉植物仅在生根时需进行

２０１

DB１１/T８２５Ｇ２０１５



人工灌溉,因而不需设置永久的灌溉系统,但临时灌溉系统应在

安装后一年之内移走.
当９０％以上的绿化面积采用了高效节水灌溉方式或节水控

制措施时,方可判定本条得７分;当５０％以上的绿化面积采用

了无需永久灌溉植物,且其余部分绿化采用了节水灌溉方式时,
方可判定本条得１０分.当选用无需永久灌溉植物时,设计文件

中应提供植物配置表,并说明是否属无需永久灌溉植物,申报方

应提供当地植物名录,说明所选植物的耐旱性能.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图、设计说明

(含相关节水灌溉产品的设备材料表)、景观设计图 (含苗木表、
当地植物名录等);运行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设计说明、节水

灌溉产品说明书,并现场核实,现场核实包括实地检查节水灌溉

设施的使用情况、查阅绿化灌溉用水制度和计量报告.

６２８　本条适用于设置集中空调的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运行

评价.不设置空调设备或系统的项目,本条不参评.第１、２、３
款得分不累加.第２款仅适用于运行评价.整个项目的所有空调

设备或系统均无蒸发耗水量时,本条第３款方可得分.
公共建筑集中空调系统的冷却水补水量占据建筑物用水量的

(３０~５０)％,减少冷却水系统不必要的耗水对整个建筑物的节水

意义重大.

１　开式循环冷却水系统或闭式冷却塔的喷淋水系统受气候、
环境的影响,冷却水水质较差,改善冷却水系统水质可以保护制

冷机组和提高换热效率.应设置水处理装置和化学加药装置改善

水质,减少排污耗水量.
开式冷却塔或闭式冷却塔的喷淋水系统设计不当时,高于集

水盘的冷却水管道中部分水量在停泵时有可能溢流排掉.为减少

上述水量损失,设计时可采取加大集水盘、设置平衡管或平衡水

箱等方式,相对加大冷却塔集水盘浮球阀至溢流口段的容积,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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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停泵时的泄水和启泵时的补水浪费.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 «公
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１１/６８７中对 “间歇运行的开式冷却塔

的集水盘或下部设置的集水箱,其有效存水容积,应大于湿润冷

却塔填料等部件所需水量,以及停泵时靠重力流入的管道内的水

容量.”进行了强制规定.
开式冷却水系统或闭式冷却塔的喷淋水系统的实际补水量大

于蒸发耗水量的部分,主要由冷却塔飘水、排污和溢水等因素造

成,蒸发耗水量所占的比例越高,不必要的耗水量越低,系统也

就越节水;集中空调制冷及其自控系统设备的设计和生产应提供

条件,满足能够记录、统计空调系统的冷凝排热量的要求,在设

计与招标阶段,对空调系统/冷水机组应有安装冷凝热计量设备

的设计与招标要求,以保证系统运行后能进行相关的检测.

２　运行评价可以通过楼宇控制系统实测、记录并统计空调

系统/冷水机组全年的冷凝热,据此计算出排出冷凝热所需要的

理论蒸发耗水量.
本条文第２款从冷却补水节水角度出发,对于减少开式冷却

塔和设有喷淋水系统的闭式冷却塔的不必要耗水,提出了定量要

求,本款需要满足公式６２８－１方可得分:

　　　　　　　　　　　　
Qe

Qb
≥８０％ (６２８－１)

Qe———冷却塔年排出冷凝热所需的理论蒸发耗水量,kg;

Qb———冷却塔实际年冷却水补水量 (系统蒸发耗水量、系

统排污量、飘水量等其他耗水量之和),kg.
排出冷凝热所需的理论蒸发耗水量可按公式６２８－２计算:

　　　　　　　　　　Qe＝
H
r０

(６２８－２)

Qe———冷却塔年排出冷凝热所需的理论蒸发耗水量,kg;

H———冷却塔年冷凝排热量,K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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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０———水的汽化热,KJ/kg.

３　本款所指的 “无蒸发耗水量的冷却技术”包括采用分体

空调、风冷式冷水机组、风冷式多联机、地源热泵、干式运行的

闭式冷却塔等.风冷空调系统的冷凝排热以显热方式排到大气,
并不直接耗费水资源,采用风冷方式替代水冷方式可以节省水资

源消耗.但由于风冷方式制冷机组的COP通常较水冷方式的制

冷机组低,所以需要综合评价工程所在地的水资源和电力资源情

况,有条件时宜优先考虑风冷方式排出空调冷凝热.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计算书

等.运行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设计说明、产品说明书,查阅冷

却水系统的运行数据、蒸发量、冷却水补水量的用水计量报告和

计算书,及现场核实.

６２９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运行评价.
按采用了节水技术和措施的用水量占其他用水总用水量的比

例进行评分.除卫生器具、绿化灌溉和冷却塔以外的其他用水也

应采用节水技术和措施,如车库和道路冲洗用的节水高压水枪、
节水型专业洗衣机、循环用水洗车台,给水深度处理采用自用水

量较少的处理设备和措施,集中空调加湿系统采用用水效率高的

设备和措施.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计算等;

运行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设计说明、产品说明书、水表计量报

告,并现场核实,现场核实包括实地检查设备的运行情况.

Ⅲ　非传统水源利用

６２１０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运行评价.住宅、办

公、商场、旅馆类建筑参评第１款,除养老院、幼儿园、医院之

外的其他建筑参评第２款.养老院、幼儿园、医院类建筑本条不

参评.再生水 (中水)符合北京市 «关于加强建设项目节约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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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管理的通知»京水务节 〔２００５〕２９号文中规定必须设计、
建设中水设施的建筑应按非传统水源利用率的数值对应得分;在

此规定以外的项目可按非传统水源利用率的数值对应得分,也可

按等效措施对应得分.
北京市 «关于加强建设项目节约用水设施管理的通知»京水

务节 〔２００５〕２９号文中规定规定:
四、建设项目面积达到规定要求的,必须配套设计、建设中

水系统,中水回用应优先用于建筑冲厕.
(一)新建项目符合以下条件的,必须设计、建设中水设施:

１、建筑面积２００００m２ 以上的宾馆、饭店、公寓等;

２、建筑面积３００００m２ 以上的机关、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和

大型文化、体育等建筑;

３、建筑面积５００００m２ 以上,或可回收水量大于１５０m３/日

的居住区和集中建筑区等.
(二)现有建筑属第１、２项范围的,应根据条件逐步配套建

设中水设施.
(三)应配套建设中水设施的建设工程,如中水来源水量或

中水回用水量过小 (小于５０m３/日),必须设计安装中水管道系

统.
(四)市政再生水 (中水)输配水管线覆盖范围内的建设项

目,应当优先使用市政再生水 (中水),并有供水单位证明.”
当住宅建筑周边无可利用的市政再生水 (中水)条件时,也

可采用户用中水 (模块化同层排水节水系统)利用设施提供冲厕

用水.
当按措施评分时,非传统水源利用应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和

生态效益,采用非传统水源的用水量不应小于该项措施总用水量

的６０％.
计算设计年用水总量应由平均日用水量计算得出,取值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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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GB５０５５５－２０１０.运行阶

段的实际用水量应通过统计全年水表计量的情况计算得出.
实际工程中,有些建筑没有冷却水补水和室外景观水体补水

的需求,为了避免这些差异对评价公平性的影响,本条在规定非

传统水源利用率的要求时,扣除了冷却水补水量和室外景观水体

补水量.在本标准的第６２１１条和第６２１２条中对冷却水补水

量和室外景观水体补水量提出了非传统水源利用的要求.
包含住宅、旅馆、办公、商场等不同功能区域的综合性建

筑,各功能区域按相应建筑类型参评.评价时可按各自用水量的

权重,采用加权法调整计算非传统水源利用率的要求.按措施评

价时,应按用水比例最高的建筑类型的要求执行.
本条中的非传统水源利用措施主要指生活杂用水,包括用于

绿化浇灌、道路冲洗、洗车、车库冲洗、冲厕等的非饮用水,但

不含冷却水补水和水景补水.
第２款中的 “非传统水源的用水量占其用水量的比例”指采

用非传统水源的用水量占相应的生活杂用水总用水量的比例.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非传统水

源利用计算书;运行评价查阅相关相关竣工图、设计说明,查阅

用水计量记录、计算书及统计报告、非传统水源水质检测报告,
并现场核实.

６２１１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运行评价.没有冷却

水补水系统的建筑,本条得８分.
使用非传统水源替代自来水做为冷却水补水水源时,其水质

指标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 «采暖空调系统水质标准»GB/T
２９０４４中规定的空调冷却水的水质要求.

全年来看,冷却水用水时段与北京地区的降雨高峰时段基本

一致,因此收集雨水处理后用于冷却水补水,从水量平衡上容易

达到吻合.雨水的水质要优于生活污废水,处理成本较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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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简单,具有较好的成本效益,值得推广.
条文中冷却水的补水量以年补水量计,设计阶段冷却塔的年

补水量可按照现行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GB
５０５５５执行.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冷却水补

水量及非传统水源利用的水量平衡计算书;运行评价查阅相关竣

工图、设计说明、计算书,查阅用水计量记录、计算书及统计报

告、非传统水源水质检测报告,并现场核实.

６２１２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运行评价.不设人工

景观水体的项目,本条得７分.人工景观水体的补水没有利用雨

水或雨水利用量不满足要求时,本条不得分.
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GB５０５５５－２０１０中强

制性条文第４１５条规定 “景观用水水源不得采用市政自来水和

地下井水”,全文强制的国家标准 «住宅建筑规范»GB５０３６８－
２００５第４４３条规定: “人工景观水体的补充水严禁使用自来

水”,因此设有水景的项目,水体的补水只能使用非传统水源,
或在取得水务部门的许可后,利用临近的河、湖水.有景观水

体,但利用临近的河、湖水进行补水的,本条不得分.
自然界的水体 (河、湖、塘等)大都是由雨水汇集而成,结

合场地的地形地貌汇集雨水,用于景观水体的补水,是节水和保

护、修复水生态环境的最佳选择,因此设置本条的目的是鼓励将

雨水控制利用和景观水体设计有机地结合起来.景观水体的补水

应充分利用场地的雨水资源,不足时再考虑其它非传统水源的使

用.
北京作为缺水地区和降雨量少的地区应谨慎考虑设置景观水

体,景观水体的设计应通过技术经济可行性论证确定规模和具体

形式.设计阶段应做好景观水体补水量和水体蒸发量逐月的水量

平衡,确保满足本条的定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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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要求利用雨水提供的补水量大于水体蒸发量的６０％,
亦即采用除雨水外的其它水源对景观水体补水的量不得大于水体

蒸发量的４０％,设计时应做好景观水体补水量和水体蒸发量的

水量平衡,在雨季和旱季降雨水量差异较大时,可以通过水位或

水面面积的变化来调节补水量的富余和不足,也可设计旱溪或干

塘等来适应降雨量的季节性变化.景观水体的补水管应单独设置

水表,不得与绿化用水、道路冲洗用水合用水表.
景观水体的水质应符合国家标准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景观环

境用水水质»GB/T１８９２１－２００２的要求.景观水体的水质保障

应采用生态水处理技术,合理控制雨水面源污染,确保水质安

全.本标准第４２１３条也对控制雨水面源污染的相关措施提出

了要求.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 (含景观设

计图)、水量平衡计算书;运行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设计说明、
计算书,查阅景观水体补水的用水计量记录及统计报告、景观水

体水质检测报告,并现场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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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

７１　控制项

７１１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运行评价.
一些建筑材料及制品在使用过程中不断暴露出问题,已被证

明不适宜在北京市的建筑工程中使用.绿色建筑中不应采用国家

和北京市有关主管部门向社会公布禁止和限制使用的建筑材料及

制品.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对照国家和北京市有关主管部

门向社会公布的限制、禁止使用的建材及制品目录,查阅设计说

明和材料清单;运行评价在设计评价方法之外,查阅工程材料决

算清单.

７１２　本条适用于混凝土结构的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运行评

价.钢结构、木结构和砌体结构建筑不参评.
抗拉屈服强度达到４００MPa级及以上的热轧带肋钢筋,具有

强度高、综合性能优的特点,用高强钢筋替代目前大量使用的

３３５MPa级热轧带肋钢筋,平均可节约钢材１２％以上.高强钢筋

作为节材节能环保产品,在建筑工程中大力推广应用,是加快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有效途径,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

会的重要举措,对推动钢铁工业和建筑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具

有重大意义.鉴于此,２０１２年,住建部发布了 «关于加快应用

高强钢筋的指导意见»(建标 〔２０１２〕１号).同年,北京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北京市规划委

员会、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联合发布了 «高强钢筋推广应用情

况检查工作方案»(京建发 〔２０１２〕４０１号),对北京市高强钢筋

应用情况进行检查.２０１５年发布的 «北京市推广、限制和禁止

使用建筑材料目录 (２０１４年版)»中禁止使用热轧光圆钢筋

HPB２３５和热轧带肋钢筋 HRB３３５,在大型高层建筑和大跨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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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筑工程中推广使用热轧带肋钢筋 HRB５００.
为了在绿色建筑中推广应用高强钢筋,本条参考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５００１０－２０１０第４２１条之规定,对

混凝土结构中梁、柱纵向受力普通钢筋提出强度等级和品种要

求.此外,框－剪结构和剪力墙结构中剪力墙边缘构件以及混合

结构中混凝土梁、柱中的纵向受力普通钢筋也应符合本条的规

定.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结构专业施工图 (包括结

构设计总说明、梁配筋图、柱配筋图及剪力墙边缘构件配筋图),
对设计选用的梁、柱及剪力墙边缘构件纵向受力普通钢筋牌号和

规格进行核实;运行评价查阅竣工图 (包括结构设计总说明、梁

配筋图、柱配筋图及剪力墙边缘构件配筋图),对实际选用的梁、
柱及剪力墙边缘构件纵向受力普通钢筋牌号和规格进行核实.

７１３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运行评价.
设置大量的没有功能的纯装饰性构件,不符合绿色建筑节约

资源的要求.而通过使用装饰和功能一体化构件,利用功能构件

作为建筑造型的语言,可以在满足建筑功能的前提下表达美学效

果,并节约资源.对于不具备遮阳、导光、导风、载物、辅助绿

化等作用的飘板、格栅、构架和塔、球、曲面等装饰性构件,应

对其造价进行控制.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建筑、结构设计说明及图

纸,有功能作用的装饰性构件的功能说明书,建筑工程造价预算

表,纯装饰性构件造价占单栋建筑总造价比例计算书;运行阶段

查阅建筑、结构竣工图,建筑工程造价决算表,造价比例计算

书,并现场核实.

７１４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运行评价.本条对比

国家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５０３７８－２０１４为新增条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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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预拌混凝土部分沿用自本标准２０１１年版.与现场搅拌

混凝土相比,预拌混凝土产品性能稳定,易于保证工程质量,且

采用预拌混凝土能够减少施工现场噪声和粉尘污染,节约能源、
资源,减少材料损耗.

为了节约资源,保护环境,２００３年商务部等四部委发布了

«关于限期禁止在城市城区现场搅拌混凝土的通知» (商改发

〔２００３〕３４１号)的要求,北京等１２４个城市城区自２００３年１２
月３１日起禁止现场搅拌混凝土.

预拌混凝土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 准 «预 拌 混 凝 土»GB/T
１４９０２中的规定.

２０１４年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发布了 “关于在全市

建设工程中使用散装预拌砂浆工作的通知” (京建发 〔２０１４〕１５
号),要求 “全市建设工程禁止现场搅拌砂浆,其中砌筑 (包括

砌块专用砂浆和砌块粘结剂等配套砂浆)、抹灰、地面类砂浆,
应使用散装预拌砂浆.施工现场不得设立水泥砂浆搅拌机.”

预拌砂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预拌砂浆»GB/T２５１８１
及 «预拌砂浆应用技术规程»JGJ/T２２３中的规定.

为了在绿色建筑中推广应用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依据北

京市的相关规定,特别增加本条文.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施工图及设计说明;运行

评价查阅设计说明、竣工图、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用量清单、
供销合同等有关证明文件.

７２　评分项

Ⅰ　节材设计

７２１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运行评价.
形体指建筑平面形状和立面、竖向剖面的变化.绿色建筑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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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应重视其平面、立面和竖向剖面的规则性对抗震性能及经济合

理性的影响,优先选用规则的形体.
建筑设计应根据抗震概念设计的要求明确建筑形体的规则

性,抗震概念设计将建筑形体的规则性分为:规则、不规则、特

别不规则、严重不规则.建筑形体的规则性应根据国家标准 «建
筑抗震设计规范»GB５００１１－２０１０的有关规定进行划分.为实

现相同的抗震设防目标,形体不规则的建筑,要比形体规则的建

筑耗费更多的结构材料.不规则程度越高,对结构材料的消耗量

越多,性能要求越高,不利于节材.
建筑形体的规则性应由设计单位按照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设

计规范»GB５００１１－２０１０的有关规定,经计算后进行判定,并

提供建筑形体规则性判定报告.对形体规则和不规则的建筑,可

按照本条规定给予相应的分值;对形体特别不规则和严重不规则

的建筑,本条不应得分.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建筑、结构专业施工图、

建筑形体规则性判定报告;运行评价查阅建筑、结构专业竣工

图、建筑形体规则性判定报告,并现场核实.

７２２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运行评价.
在设计过程中对地基基础、结构体系、结构构件进行优化,

能够有效地节约材料用量.结构体系指结构中所有承重构件及其

共同工作的方式.结构布置及构件截面设计不同,建筑的材料用

量也会有较大的差异.当优化设计采用减震或隔震等新技术时,
可参照此条规定执行.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建筑图、地基基础施工

图、结构施工图、地基基础方案论证报告、结构体系节材优化设

计书和结构构件节材优化设计书;运行评价除设计评价方法外,
查阅结构专业竣工图,并现场核实.

７２３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运行评价.对混合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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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建筑,应分别对其住宅建筑部分和公共建筑部分进行评价,本

条得分值取两者按面积加权后的得分.
土建和装修一体化设计,要求对土建设计和装修设计统一协

调,在土建设计时考虑装修设计需求,事先进行孔洞预留和装修

面层固定件的预埋,避免在装修时对已有建筑构件打凿、穿孔.
这样既可减少设计的反复,又可保证结构的安全,减少材料消

耗,并降低装修成本.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北京市发布 “关于在本市保障性住房中实施

全装修成品交房有关意见的通知” (京建发 〔２０１５〕１７号).保

障性住房是政府投资或政府主导的项目,装修是建筑产业链中一

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在保障性住房中实施全装修成品交房,努力

将保障性住房建设成为绿色保障性住房,在提高保障性住房的安

全性、健康性和舒适性基础上,可有效促进节能减排、提高材料

利用效率、减少现场建筑垃圾及环境污染,同时带动设计、建

材、运输、安装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拉动国民经济增长,对

建筑行业整体向高品质、精细化转变具有示范效应,对降低购房

人负担,提高居住品质,促进社区和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明

确规定实施范围为: “本市公共租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限价

商品住房、棚户区改造安置房及自住型商品住房全面实施全装修

成品交房.”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土建、装修各专业施工图

及其它证明材料;运行评价查阅土建、装修各专业竣工图及其它

证明材料.

７２４　本条适用于公共建筑的设计、运行评价.
在保证室内工作环境不受影响的前提下,办公、商场等公共

建筑室内空间尽量多地采用可重复使用的隔墙,或采用无隔墙只

有矮隔断的大开间敞开式空间,可减少室内空间重新布置时对建

筑构件的破坏,节约材料,同时为使用期间构配件的替换和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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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拆除后构配件的再利用创造条件.
除走廊、楼梯、电梯井、卫生间、设备机房、公共管井以外

的地上室内空间均应视为 “可变换功能的室内空间”,有特殊隔

声、防护及特殊工艺需求的空间不计入.此外,作为商业、办公

用途的地下空间也应视为 “可变换功能的室内空间”,其它用途

的地下空间可不计入.
“可重复使用的隔断 (墙)”在拆除过程中应基本不影响与

之相接的其它隔墙,拆卸后可进行再次利用,如大开间敞开式办

公空间内的玻璃隔断 (墙)、预制隔断 (墙)、特殊节点设计的可

分段拆除的轻钢龙骨水泥板或石膏板隔断 (墙)和木隔断 (墙)
等.是否具有可拆卸节点,也是认定某隔断 (墙)是否属于 “可
重复使用的隔断 (墙)”的一个关键点,例如用砂浆砌筑的砌体

隔墙不算可重复使用的隔墙.
本条中 “可重复使用隔断 (墙)比例”为:实际采用的可重

复使用隔断 (墙)围合的建筑面积与建筑中可变换功能的室内空

间面积的比值.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建筑、结构、装修施工

图,可重复使用隔断 (墙)的设计使用比例计算书.对于后期出

租或出售型项目,应结合出租或出售后的隔断设计情况或设置保

障计划进行评价;运行评价查阅建筑、结构、装修竣工图,可重

复使用隔断 (墙)的实际使用比例计算书,并现场核实.

７２５　本条适用于混凝土结构、钢结构和木结构民用建筑的设

计、运行评价,其中钢结构、木结构建筑本条直接得分.砌体结

构本条不参评.
本条旨在鼓励采用工业化方式生产的预制构件设计、建造绿

色建筑.本条所指 “预制构件”包括各种结构构件和非结构构

件,如预制梁、预制柱、预制墙板、预制阳台板、预制楼梯、雨

棚、栏杆等.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使用工厂化方式生产的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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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件,既能减少材料浪费,又能减少施工对环境的影响,同时可

为将来建筑拆除后构件的替换和再利用创造条件.
预制构件用量比例是指建筑室外地坪以上的主体结构和围护

结构中,预制构件部分的混凝土用量占对应部分混凝土总用量的

体积比.当预制构件为钢构件时,可折算成相同强度的混凝土构

件重量后计算.

２０１０年北京市发布了 «关于推进本市住宅产业化的指导意

见»(京建发 〔２０１０〕１２５号)和 «北京市混凝土结构产业化住

宅项目技术管理要点» (京建发 〔２０１０〕７４０号)等文件,促进

了工业化生产的预制构件广泛应用.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建筑、结构施工图、工程

材料用量概预算清单、预制构件用量比例计算书;运行评价查阅

建筑、结构竣工图、工程材料用量决算清单、预制构件用量比例

计算书.

７２６　本条适用于居住建筑和旅馆、饭店建筑的设计、运行评

价.对旅馆建筑,本条第１款可不参评.
本条鼓励采用系列化、多档次的整体化定型设计的厨房、卫

浴间.其中整体化定型设计的厨房是指按人体工程学、炊事操作

工序、模数协调及管线组合原则,采用整体设计方法而建成的标

准化、多样化完成炊事、餐饮、起居等多种功能的活动空间.整

体化定型设计的卫浴间是指在有限的空间内实现洗面、沐浴、如

厕等多种功能的独立卫生单元.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建筑图、装修设计图和设

计说明、选用产品清单或有关证明材料;运行评价查阅建筑图、
装修竣工图和设计说明、选用产品清单、施工记录、现场照片.

Ⅱ　材料选用

７２７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运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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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材本地化是减少运输过程资源和能源消耗、降低环境污染

的重要手段之一.本条鼓励使用本地生产的建筑材料,提高就地

取材制成的建筑产品所占的比例.运输距离指建筑材料的最后一

个生产工厂或场地到施工现场的距离.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运行评价查阅建筑材料进场记录、工程

材料决算清单、本地生产建筑材料使用比例计算书.

７２８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运行评价.６层及以

下建筑、设计年限小于５０年的建筑、砌体结构和木结构建筑本

条不参评.
本条与本标准控制项第７１２条相呼应.合理采用高强度结

构材料,可减小构件的截面尺寸及减少材料用量,同时也可减轻

结构自重,减少地震作用及地基基础的材料消耗.混凝土结构中

的受力普通钢筋,包括梁、柱、墙、板、基础等构件中符合要求

的受力钢筋.
混合结构指由钢框架或型钢 (钢管)混凝土框架与钢筋混凝

土筒体所组成的共同承受竖向和水平作用的高层建筑结构.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建筑及结构施工图、高强

度材料用量比例计算书.对混凝土结构,需提供混凝土竖向承重

结构中高强混凝土的使用比例计算书、高强钢筋的使用比例计算

书.对于钢结构,需提供高强度钢的使用比例计算书.对于钢混

结构,需提供高强钢筋、高强混凝土和高强度钢的比例计算书;
运行评价查阅结构竣工图、高强度材料用量比例计算书,材料决

算清单中有关钢材、钢筋、混凝土的使用情况,高强材料性能检

测报告.

７２９　本条适用于混凝土结构、钢结构民用建筑的设计、运行

评价.木结构、砌体结构本条不参评.
本条中 “合理采用高耐久性混凝土”指依据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５００１０中耐久性设计要求,结合北京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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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应用环境,对混凝土抗渗性能、抗冻性能、抗碳化性能等耐久

性指标提出合理要求.上述各项性能的检测与试验按现行国家标

准 «普通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
５００８２执行.

本条中的耐候结构钢须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耐候结构钢»

GB/T４１７１的要求;耐候型防腐涂料须符合行业标准 «建筑用

钢结构防腐涂料»JG/T２２４－２００７中II型面漆和长效型底漆的

要求.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建筑、结构施工图及设计

说明、高耐久性混凝土用量比例计算书;运行评价查阅建筑、结

构竣工图及设计说明、高耐久性混凝土用量比例计算书,材料决

算清单中高耐久性建筑结构材料的使用情况,高耐久性混凝土、
耐候结构钢或耐候型防腐涂料检测报告.

７２１０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运行评价.
建筑材料的循环利用是建筑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的重要内

容.本条的设置旨在整体考量建筑材料的循环利用对于节材与材

料资源利用的贡献,评价范围不包括电梯等设备.
本条所指的可再循环材料,是指在拆除后通过改变物质形态

可循环利用,且该技术已成熟并得到广泛采用.如钢筋、玻璃、
木材、塑料、石膏等.

本条所指的再利用材料,是指在不改变材料的物质形态情况

下直接进行再利用,或经过简单组合、修复后直接再利用,如有

些材质的门、窗、砌块等,该款是考察旧的建筑材料在参评建筑

中的实际应用情况.
建筑中采用的可再循环建筑材料和再利用建筑材料,可以减

少生产加工新材料带来的资源、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具有良好

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工程概预算材料清单、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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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材料和可再循环材料用量比例计算书,以及各种建筑材料的

使用部位及使用量一览表;运行评价查阅工程决算材料清单、相

应的产品检测报告、再利用材料和可再循环材料用量比例计算

书,并现场核实.

７２１１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运行评价.
本条中的 “以废弃物为原料生产的建筑材料”是指在满足安

全和使用性能的前提下,使用废弃物等作为原材料生产出的建筑

材料,其中废弃物主要包括建筑废弃物、工业废料和生活废弃

物.
在满足使用性能和产品标准要求的前提下,鼓励利用建筑废

弃混凝土,生产再生骨料,制作成混凝土砌块、水泥制品或配制

再生混凝土;鼓励利用工业废料、农作物秸秆、建筑垃圾、淤泥

为原料制作成水泥、混凝土、墙体材料、保温材料等建筑材料;
鼓励以工业副产品石膏制作成石膏制品;鼓励使用生活废弃物经

处理后制成的建筑材料.
为保证废弃物使用量达到一定比例,本条要求以废弃物为原

料生产的建筑材料重量占同类建筑材料总重量的比例不小于

３０％,且其中废弃物的掺量 (重量比例)不低于３０％.以废弃

物为原料生产的建筑材料,应满足相应的国家或行业标准的要

求.
此处所指的 “同类建筑材料”应以所有相似部位且功能相近

的一大类材料作为基数.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运行评价查阅工程决算材料清单、以废

弃物为原料生产的建筑材料检测报告、废弃物建材资源综合利用

认定证书等证明材料,并现场核实.

７２１２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运行评价.
为了保持建筑物的风格、视觉效果和人居环境,装饰装修材

料在一定使用年限后会进行更新替换.如果使用易沾污、难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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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耐久性差的装饰装修材料或做法,则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建筑

物的维护成本,且施工也会来带有毒有害物质的排放、粉尘及噪

音等问题.合理采用清水混凝土、免做吊顶等免装饰面层的做法

可减少装饰装修材料用量,降低综合成本.对装饰装修材料和技

术措施详见下表:
表４　装饰装修材料和技术措施

分类 评价内容 得分

装饰装修材料

外墙采用水性氟涂料或耐候性相当的涂料 ２

采用厚度不大于６mm 的薄型陶瓷砖 (板) ２

金属装饰板材采用复合板 ２

石材采用厚度不大于１０mm 的薄型石材或复合板 ２

玻璃幕墙采用耐候性能优于相关标准要求的结构密封胶 ２

易维护的
技术措施

水、暖、电管线维修不破坏装饰面层的设计 １

顶层所有设备以悬空结构支撑,与屋顶防水层分离设计 １

合理设置外立面清洗设施条件 １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建筑、装饰装修施工图及

说明文件、材料预算清单;运行评价查阅建筑图、装饰装修竣工

图、材料决算清单、材料检测报告或有关证明材料,并现场核

实.对耐久性好、易维护的建筑外立面材料和室内装饰装修材

料,应提供相关材料证明所采用材料的耐久性.

７２１３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运行评价.本条对比

国家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５０３７８－２０１４为新增条

文.
为促进绿色建筑发展,国家和北京市都陆续颁布了推广使用

的建筑材料及制品.推广使用的建筑材料及制品均以国家和北京

市新发布的和现行有效的推广目录为准.目前主要包括北京市住

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和北京市规划委员会联合发布的 «北京市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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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限制、禁止使用的建筑材料名录»,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委员会发布的 «北京市绿色建筑适用技术推广目录»等,现行有

效的版本是 «北京市推广、限制和禁止使用建筑材料目录 (２０１４
年版)»和 «北京市绿色建筑适用技术推广目录 (２０１４)»,«北
京市绿色建筑适用技术推广目录 (２０１６)»也即将发布.

推广使用的建筑材料和制品可分为９个类别,分别为:结构

材料 (包括钢材、混凝土材料与制品等)、墙体与保温材料、建

筑门窗幕墙及辅料 (含遮阳产品)、给排水及节水材料、防水材

料、供热采暖系统材料设备 (含太阳能集热板等)、建筑装饰装

修材料、市政与道路施工材料和低压电器材料.
因产品技术的不断发展,推广使用的建筑材料及制品也具有

较强的时效性.当一种建筑材料或制品已应用普遍化或被强制使

用,但 “推广目录”的版本又没有及时更新时,则应根据项目具

体情况综合判断,属于该种情况的建筑材料及制品原则上不应被

认为是推广使用的建筑材料及制品.若国家发布的推广技术不适

用于北京地区时,则不能认定为使用了推广材料.
本条中 “用量”是根据建筑材料和制品的种类确定的重量、

体积、长度或件数等. “同类建筑材料”应以所有相似部位且功

能相近的一大类材料作为基数.
本条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工程概预算材料清单、使用

的推广材料及制品占同类建筑材料的比例的计算书及证明材料;
运行评价设计查阅建筑设计或精装设计材料用法表、工程决算材

料清单、使用的推广材料及制品占同类建筑材料的比例的计算书

及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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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室内环境质量

８１　控制项

８１１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运行评价.
本条所指的噪声控制对象包括室内自身噪声源和来自外部的

噪声.室内自身噪声源一般为通风空调设备、日用电器等;外部

噪声源则包括来自于建筑其它房间的噪声 (如电梯噪声、空调设

备噪声等)和来自建筑外界的噪声 (如周边交通噪声、社会生活

噪声、工业噪声等).本条所指的低限要求,与现行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５０１１８中的低限要求规定对应,如

该标准中没有明确室内噪声级的低限要求,即对应该标准规定的

室内噪声级的最低要求.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环评报

告、噪声分析报告;运行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室内噪声检测报

告.

８１２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运行评价.
外墙、隔墙和门窗的隔声性能指空气声隔声性能;楼板的隔

声性能除了空气声隔声性能之外,还包括撞击声隔声性能.本条

所指的围护结构构件的隔声性能的低限要求,与现行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５０１１８中的低限要求规定对应,如

该标准中没有明确围护结构隔声性能的低限要求,即对应该标准

规定的隔声性能的最低要求.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构件隔声

性能分析报告;运行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构件隔声性能的检测

分析报告,并现场核实.

８１３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运行评价.对住宅建

筑的公共部分及土建装修一体化设计的房间应满足本条要求.
室内照明质量是影响室内环境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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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不但有利于提升人们的工作和学习效率,更有利于人们的身

心健康,减少各种职业疾病.良好、舒适的照明要求在参考平面

上具有适当的照度水平,避免眩光,显色效果良好.各类民用建

筑中的室内照度、眩光值、一般显色指数、光源色温等照明数量

和质量指标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
５００３４的有关规定.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计算分析

报告;运行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灯具产品检验报告,并现场核

实.

８１４　本条适用于集中供暖空调的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运行

评价.
通风以及房间的温度、湿度、新风量是室内热环境的重要指

标,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

范»GB５０７３６中的有关规定.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运行评价

查阅相关竣工图、室内温湿度运行记录、新风机组风量检测报

告,并现场核实.

８１５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运行评价.
房间内表面长期或经常结露会引起霉变,污染室内的空气,

应加以控制.短时间的结露并不至于引起霉变,所以本条控制

“在室内设计温度、湿度”这一前提条件下不结露.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结露验算

计算书;运行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结露验算计算书,并现场核

实.

８１６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运行评价.
国家标 准 «民 用 建 筑 工 程 室 内 环 境 污 染 控 制 规 范»GB

５０３２５－２０１０ (２０１３年版)第６０４条和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

境污染控制规程»DB/J０１－９１－２００４第６１４条规定,民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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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工程验收时必须进行室内环境污染物浓度检测;并对其中氨、
甲醛、苯、总挥发性有机物、氡五类空气污染物的浓度限量进行

了规定.本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要求建筑运行满一年后,氨、甲

醛、苯、总挥发性有机物、氡五类空气污染物浓度应符合国家标

准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GB/T１８８８３－２００２中的有关规定,详

见下表:
表５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污染物 标准值 备注

氨 NH３ ≤０２０mg/m３ １h均值

甲醛 HCHO ≤０１０mg/m３ １h均值

苯C６H６ ≤００９mg/m３ １h均值

总挥发性有机物 TVOC ≤０６０mg/m３ ８h均值

氡２２２Rn ≤４００Bq/m３ ６h平均值

考虑北京地区土壤中氡浓度含量较低,故仅需对采用了大量

天然石材进行装修的室内空间进行氡２２２Rn浓度的检测.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运行评价查阅室内污染物检测报告,并

现场核实.

８２　评分项

Ⅰ　室内声环境

８２１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运行评价.
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５０１１８－２０１０将住

宅、办公、商业、医院等建筑主要功能房间的室内允许噪声级分

“低限标准”和 “高要求标准”两档列出.对于国家标准 «民用

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５０１１８－２０１０一些只有唯一室内噪声级

要求的建筑 (如学校),本条认定该室内噪声级对应数值为低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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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而高要求标准则在此基础上降低５dB (A).需要指出,
对于不同星级的旅馆建筑,其对应的要求不同,需要一一对应.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环评报

告、噪声分析报告;运行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室内噪声检测报

告.

８２２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运行评价.
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５０１１８－２０１０将住

宅、办公、商业、旅馆、医院等类型建筑的墙体、门窗、楼板的

空气声隔声性能以及楼板的撞击声隔声性能分 “低限标准”和

“高要求标准”两档列出.居住、办公、旅馆、商业、医院等建

筑宜满足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５０１１８－２０１０
中围护结构隔声标准的低限标准要求,但不包括开放式办公空

间.对于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５０１１８－２０１０
只规定了构件的单一空气隔声性能的建筑,本条认定该构件对应

的空气隔声性能数值为低限标准限值,而高要求标准限值则在此

基础上提高５dB.同样地,本条采取同样的方式定义只有单一楼

板撞击声隔声性能的建筑类型,并规定高要求标准限值为低限标

准限值降低１０dB.
对于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５０１１８－２０１０

没有涉及的类型建筑的围护结构构件隔声性能可对照相似类型建

筑的要求评价.
对于围护结构建筑做法没有明确的项目,不得分.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构件隔声

性能分析报告;运行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构件隔声性能的检测

分析报告,并现场核实.

８２３　本条第１和第２款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运行评

价;本条第３款适用于住宅、宾馆、公寓、医院病房、疗养院、
福利院、宿舍楼等具有居住功能建筑的设计、运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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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民用建筑内的噪声干扰问题首先应从规划设计、单体建

筑内的平面布置考虑.这就要求合理安排建筑平面和空间功能,
并在设备系统设计时就考虑其噪声与振动控制措施.变配电房、
水泵房等设备用房的位置不应放在住宅或重要房间的正下方或正

上方.此外,卫生间排水噪声是影响正常工作生活的主要噪声,
因此鼓励采用包括同层排水、降噪管等有效措施加以控制或改

善.
使用率５０％的计算依据为:采用同层排水的卫生间比例

(个数)不小于总数的５０％,或排水管采用新型降噪管的数量不

少于总数的５０％.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运行评价

查阅相关竣工图、产品说明书、检测报告,并现场核实.

８２４　本条适用于各类公共建筑的设计、运行评价.
多功能厅、面向公众服务的接待大厅、大型会议室、讲堂、

音乐厅、教室和其他有声学要求的重要功能房间的各项声学设计

指标应满足有关标准的要求.
专项声学设计应将声学设计目标在相关设计文件中注明.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声学设计

专项报告;运行评价查阅声学设计专项报告、检测报告,并现场

核实.

Ⅱ　室内光环境与视野

８２５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运行评价.影剧院、
音乐厅、藏品库、精密仪器机房、安全数据机房及手术室等特殊

功能的房间可提供功能分析报告,说明可不具有良好视野的原

因,本条可不参评.
窗户除了有自然通风和天然采光的功能外,还起到沟通内外

的作用,良好的视野有助于居住者或使用者心情舒畅,提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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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对于居住建筑,主要判断建筑间距.根据国外经验,当两幢

住宅楼居住空间的水平视线距离不低于１８m 时即能基本满足要

求.当两幢住宅楼居住空间的水平视线距离低于１８m 时,但至

少有一面外墙无窗户时,也可认为基本满足要求.
对于公共建筑,本条主要评价在规定的使用区域,主要功能

房间都能看到室外自然环境,没有构筑物或周边建筑物造成明显

视线干扰.对于公共建筑,非功能空间包括走廊、核心筒、卫生

间、电梯间、特殊功能房间,其余的为功能房间.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视野分析

报告;运行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并现场核实.

８２６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运行评价.影剧院、
音乐厅、藏品库、精密仪器机房、安全数据机房及手术室等特殊

功能的房间可提供功能分析报告,说明可不采用自然采光的原

因,本条可不参评.
充足的天然采光有利于居住者的生理和心理健康,同时也有

利于降低人工照明能耗.各种光源的视觉试验结果表明,在同样

照度的条件下,天然光的辨认能力优于人工光,从而有利于人们

工作、生活、保护视力和提高劳动生产率.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计算分析

报告;运行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计算分析报告、检测报告,并

现场核实.

８２７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运行评价.
天然采光不仅有利于照明节能,而且有利于增加室内外的自

然信息交流,改善空间卫生环境,调节空间使用者的心情.建筑

的地下空间和大进深的地上室内空间,容易出现天然采光不足的

情况.通过反光板、棱镜玻璃窗、天窗、下沉庭院等设计手法或

采用导光管技术,可以有效改善这些空间的天然采光效果.本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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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款,要求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 筑 采 光 设 计 标 准»GB
５００３３中控制不舒适眩光的相关规定.

第２款的内区,是针对外区而言的.为简化,一般情况下外

区定义为距离建筑外围护结构５m 范围内的区域.
三款可同时得分.如果参评建筑无内区,或者为住宅建筑,

第２款直接得４分;如果参评建筑没有地下部分,第３款直接得

４分.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采光计算

报告、眩光指数计算报告;运行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眩光指数

计算报告、采光计算报告、天然采光检测报告,并现场核实.

Ⅲ　室内热湿环境

８２８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运行评价.
可调遮阳措施包括活动外遮阳设施、永久设施 (中空玻璃夹

层内遮阳)、固定外遮阳加内部高反射率可调节遮阳等措施,若

建筑外立面的固定构件兼具遮阳和装饰的作用,应提供遮阳效果

优化设计文件和分析报告.对没有阳光直射的透明围护结构,不

计入面积计算.对于住宅,北京市 «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DB１１/８９１－２０１２第３２１０条规定:１东、西向主要房间的外窗

(不包括封闭式阳台的透明部分)应设置展开或关闭后,可以全

部遮蔽窗户的活动外遮阳.２南向外窗宜设置水平外遮阳或活动

外遮阳.注:三玻中间遮阳帘,靠近室内的玻璃或窗扇为双玻

(中空),且遮阳部件关闭时可以全部遮蔽窗户,冬季可以完全收

起时,可等同于可以全部遮蔽窗户的活动外遮阳.第３２１０条

为部分强制性条款,根据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关于进

一步提高住宅节能标准的请示»的精神,北京市强制要求住宅建

筑东西向主要房间 (设置空调设备的卧室、起居室等)设置外遮

阳,并要求采用的遮阳装置必须是可以全部遮蔽窗户的活动外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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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计算分析

报告;运行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产品说明书、计算分析报告,
并现场核实.

８２９　本条适用于集中供暖空调的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运行

评价.
本条文强调室内热舒适的调控性,包括主动式供暖空调末端

的可调性及个性化的调节措施,总的目标是尽量地满足用户改善

个人热舒适的差异化需求.对于采用供暖空调系统的公共建筑,
应根据房间、区域的功能和所采取的系统形式,合理设置可调末

端装置.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运行评价

查阅相关竣工图、产品说明书,并现场核实.

Ⅳ　室内空气质量

８２１０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运行评价.影剧院、
音乐厅、藏品库、精密仪器机房、安全数据机房及手术室等特殊

功能的房间可提供功能分析报告,说明可不采用自然通风的原

因,本条可不参评.当建筑层数大于１８层时,１８层以上部分不

参评.
第１款主要通过建筑外窗的实际可开启面积与所在房间面积

的比值进行简化判断.此外,卫生间是住宅内部的一个空气污染

源,卫生间开设外窗有利于污浊空气的排放.
第２款主要针对不容易实现自然通风的公共建筑 (例如大进

深内区、由于别的原因不能保证开窗通风面积满足自然通风要求

的区域)进行了自然通风优化设计或创新设计,保证建筑在过渡

季典型工况下平均自然通风换气次数大于２次/h (按面积计算,
对于高大空间,主要考虑３m 以下的活动区域).本款的评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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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为采用多区域网络法进行多房间自然通风量的模拟分析计算.
对于高层和超高层建筑,考虑到高处风力过大以及安全方面

的原因,仅评判第１８层及其以下各层的自然通风情况.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计算书、

自然通风模拟分析报告;运行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计算书、自

然通风模拟分析报告,并现场核实.

８２１１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运行评价.
重要功能区域指的是主要功能房间,高大空间 (如剧场、体

育场馆、博物馆、展览馆等),以及对于气流组织有特殊要求的

区域.
本条第１款要求供暖、通风或空调工况下的气流组织应满足

功能要求,避免冬季热风无法下降,气流短路或制冷效果不佳,
确保主要房间的环境参数 (温度、湿度分布,风速,辐射温度

等)达标.公共建筑的暖通空调设计说明书应有专门的气流组织

设计说明,提供气流组织计算书,末端风口设计应有充分的依

据,必要时应提供相应的模拟分析优化报告.对于住宅,应分析

分体空调室内机位置与起居室床的关系是否会造成冷风直接吹到

居住者,分体空调室外机设计是否形成气流短路或恶化室外传热

等问题;对于土建与装修一体化设计施工的住宅,还应校核室内

空调供暖时卧室和起居室室内热环境参数是否达标.设计评价主

要审查暖通空调设计图纸,以及必要的气流组织模拟分析或计算

书.运行阶段检查典型房间的末端风口型式及位置、风速等.
第２款要求卫生间、餐厅、地下车库等区域的空气和污染物

避免串通到室内别的空间或室外活动场所.住区内尽量将厨房和

卫生间设置于建筑单元 (或户型)自然通风的负压侧,防止厨房

或卫生间的气味因主导风反灌进入室内,而影响室内空气质量.
同时,可以对于不同功能房间保证一定压差,避免气味散发量大

的空间 (比如卫生间、餐厅、地下车库等)的气味或污染物串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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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室内别的空间或室外主要活动场所.卫生间、餐厅、地下车库

等区域如设置机械排风,应保证负压,还应注意其取风口和排风

口的位置,避免短路或污染.运行评价需现场核实.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气流组织

计算书或模拟分析报告;运行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气流组织计

算书或模拟分析报告,并现场核实.

８２１２　本条适用于集中通风空调各类公共建筑的设计、运行评

价.住宅建筑不参评.
人员密度较高且随时间变化大的区域,指设计人员密度超过

０２５人/m２,设计总人数超过８人,且人员随时间变化大的区域.
二氧化碳监测技术比较成熟、使用方便,在人员密度较高且

随时间变化大的区域,设计和安装室内空气质量监控系统,采用

二氧化碳浓度作为控制指标,实时监测室内二氧化碳浓度并与通

风系统联动.室内二氧化碳浓度的设定量值可参考国家标准 «室
内空气中二氧化碳卫生标准»GB/T１７９０４－１９９７ (２０００mg/m３)
等相关标准的规定.当二氧化碳传感器监测到室内二氧化碳浓度

超过设定量值 (如１８００mg/m３)时,进行报警,同时自动启动

排风系统.
新的监测设备和方法对于二氧化碳之外的氨、甲醛、苯、

氡、可吸入颗粒物、总挥发性有机物等空气污染物的浓度监测提

供了技术条件,但鉴于现有监测技术比较复杂,使用不方便,有

些简便方法不成熟,受环境条件变化影响大.因此,现阶段本条

主要要求对甲醛实现超标实时报警;且报警后及时采取相关措施

(自然通风、送排风系统强制通风、合理的物理化学治理方法等)
有效降低污染物浓度至达标.项目有条件时可对除甲醛之外的空

气污染物实现超标实时报警且采取相关措施.关于氨、甲醛、
苯、及总挥发性有机物等污染物的浓度限值可以依据国家标准

«室内空气质量»GB/T１８８８３－２００２的规定,如表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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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室内空气污染物浓度限值

污染物 标准值 备注

氨 NH３ ≤０２０mg/m３ １h均值

甲醛 HCHO ≤０１０mg/m３ １h均值

苯C６H６ ≤００９mg/m３ １h均值

总挥发性有机物 TVOC ≤０６０mg/m３ ８h均值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运行评价查

阅相关竣工图、运行记录、产品说明书、检测报告,并现场核实.

８２１３　本条适用于设地下车库的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运行评价.
地下车库空气流通不好,容易导致有害气体浓度过高,对人

体造成伤害.有地下车库的建筑,车库设置与排风设备联动的一

氧化碳监测装置,超过一定的量值时需报警,并立刻启动排风系

统.所设定的量值可参考国家标准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

限值第一部分:化学有害因素»GBZ２１－２００７ (一氧化碳的短

时间接触容许浓度上限为３０mg/m３)等相关标准的规定.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运行评价查

阅相关竣工图、运行记录、产品说明书、检测报告,并现场核实.

８２１４　本条适用于各类公共建筑的设计、运行评价.住宅建筑

不参评.本条对比国家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５０３７８
－２０１４为新增条文.

通风换气是降低室内空气污染物的有效措施.公共建筑在设置

新风系统供应室内人员新风的必要条件下,采用技术措施控制送入

室内新风PM２５浓度,成为当前城市大气环境条件下的新需求.

２０１２年２月２９日国务院发布的国家标准 «环境空气质量标

准»GB３０９５－２０１２ (２０１６年 １ 月 １ 日起全国实施)中要求

PM２５年平均浓度值在００３５mg/Nm３以下,２４h平均浓度值在

００７５mg/Nm３以下.近年北京地区PM２５污染严重,容易诱发

心血管和呼吸道疾病等,人们开始广泛关注起空气中PM２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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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值.
公共建筑通过提高空气处理机组过滤段的效率、设置静电除

尘装置等措施,降低进入室内新风中PM２５的浓度,要求净化

装置对PM２５的过滤效率不低于９０％,以减少其对人体的伤

害,运营阶段物业管理部门需加强对净化装置的日常维护.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暖通空调专业设计图纸和

文件;运行评价查阅暖通空调专业竣工图、主要产品型式检验报

告、运行记录、第三方检测报告,并现场核实.

８２１５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运行评价.本条对比国家标

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５０３７８－２０１４为新增条文.
近年一些建筑在装饰装修时,使用如硅藻泥等环保健康的功

能材料,可以有效去除空气中的游离甲醛、苯、氨等有害物质及

因宠物、吸烟、垃圾所产生的异味,净化室内空气.虽然目前建

筑市场上还少有可以大规模使用的改善室内环境质量的功能材

料,但作为绿色建筑应鼓励开发和使用这类功能材料.
当一种装饰装修材料具备１项以上功能性指标时,只按１项

进行计算.
目前较为成熟的这类功能材料及其技术要求如表７所示:

表７　改善室内环境质量的功能材料

功能性指标 主要产品 技术要求

负氧离子 负离子涂料
HG/T４１０９ «负离子功能涂料»

JC/T２０４０ «负离子功能建筑室内装饰材料»

空气净化 空气净化涂覆材料
JC/T１０７４ «室内空气净化功能涂覆

材料净化性能»

防霉抗菌
抗菌涂料 HG/T３９５０ «抗菌涂料»

抗菌防霉木质装饰板 JC/T２０３９ «抗菌防霉木质装饰板»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运行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工程决算材

料清单、产品检测报告、材料用量比例计算书,并现场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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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施工管理

９１　控制项

９１１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运行评价.
项目部成立专门的绿色建筑施工管理组织机构,完善管理体

系和制度建设,根据预先设定的绿色建筑施工总目标,进行目标

分解、实施和考核活动.比选优化施工方案,制定相应施工计划

并严格执行,要求措施、进度和人员落实,实行过程和目标双

控.项目经理为绿色施工第一责任人,负责绿色施工的组织实施

及目标实现,并指定绿色建筑施工各级管理人员和监督人员.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运行评价查阅该项目组织机构的相关制

度文件、经审批的施工组织设计、绿色施工方案等.

９１２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运行评价.
施工建设将绿色设计转化成绿色建筑.在这一过程中,参建

各方应对设计文件中绿色建筑重点内容正确理解与准确把握.施

工前由参建各方进行专业会审时,应对保障绿色建筑性能的重点

内容逐一进行交底.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运行评价查阅各专业图纸会审记录、各

专业设计文件说明.

９１３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运行评价.
建筑施工过程是对工程场地的一个改造过程,不但改变了场

地的原始状态,而且对周边环境造成影响,包括水土流失、水土

污染、扬尘、噪声、光污染等.为了有效减小施工对环境的影

响,应制定绿色施工专项方案,明确施工中各相关方应承担的责

任,将绿色施工措施落实到具体责任人;实施过程中开展定期检

查,保证绿色施工专项方案的实现.
绿色施工专项方案应包括如下内容:

１　工程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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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编制依据;

３　绿色施工 “四节一环保”的具体目标值;

４　绿色施工管理组织机构,要求按照 “四节一环保”相关

措施,分项设置专人负责,并设立领导及工作小组等;

５　绿色施工宣传、培训计划等;

６　绿色施工管理制度;

７　绿色施工中 “四节一环保”实施措施,实施措施应包括

但不局限本章中所涉及内容,应具有可操作性、指导性;

８　新技术应用情况及创新技术措施;

９　绿色施工检查与评价管理等内容;

１０　以及与方案相关的附图、附表等.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运行评价查阅绿色施工专项方案及相关

措施实施记录文件 (包括方案审批手续完备、责任人签字的检查

记录、照片或影像等).

９１４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运行评价.
施工过程中应加强对施工人员的健康安全保护.项目部应编

制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计划”,并组织落实,保障施工人员的健

康与安全.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运行评价查阅职业健康安全管理计划、

安全应急预案、现场作业危险源清单及其控制计划、现场作业人

员个人防护用品配备及发放台帐,必要时核实劳动保护用品或器

具进货单.

９２　评分项

Ⅰ　环境保护

９２１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运行评价.
施工扬尘是大气污染源之一.施工中应采取扬尘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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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施工扬尘,降低大气总悬浮颗粒物浓度.施工中的扬尘控制

措施包括对易飞扬物质的洒水、覆盖、遮挡,对出入车辆的清

洗、封闭,对易产生扬尘施工工艺的降尘措施等.在工地建筑结

构脚手架外侧设置密目防尘网或防尘布,具有很好的扬尘控制效

果.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运行评价查阅绿色施工专项方案中控制

扬尘措施和实施记录.

９２２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运行评价.
施工产生的噪声是影响周边居民生活的主要因素之一,也是

居民投诉的主要对象.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

放标准»GB１２５２３对噪声的测量、限值作出了具体的规定,是

施工噪声排放管理的依据.为了降低施工噪声排放,应该采取降

低噪声和控制噪声传播的有效措施,包括采用低噪声设备,运用

吸声、消声、隔声、隔振等降噪措施,降低施工噪声.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运行评价查阅降噪措施和场界噪声测量

记录.

９２３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运行评价.
目前建筑施工废弃物的数量很大,堆放或填埋均占用大量的

土地,对环境产生很大的影响,包括建筑垃圾的淋滤液渗入土层

和含水层,破坏土壤环境,污染地下水,有机物质发生分解产生

有害气体,污染空气.同时建筑施工废弃物的产出,也意味着资

源的浪费.因此减少建筑施工废弃物产出,涉及节地、节能、节

材和保护环境这样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性问题.施工废弃物减

量化应在材料采购、材料管理、施工管理的全过程实施.施工废

弃物应分类收集、集中堆放,尽量回收和再利用.
建筑施工废弃物包括工程施工产生的各类施工废料,国家标

准 «工程施工废弃物再生利用技术规范»GB/T５０７４３－２０１２中

指出,工程施工废弃物为工程施工中,因开挖、旧建筑物拆除、

６３１

DB１１/T８２５Ｇ２０１５



建筑施工和建材生产而产生的直接利用价值不高的废混凝土、废

竹木、废模板、废砂浆、砖瓦碎块、渣土、碎石块、沥青块、废

塑料、废金属、废防水材料、废保温材料和各类玻璃碎块等.有

的可回收,有的不可回收,不包括基坑开挖的渣土.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运行评价查阅建筑施工废弃物减量化、

资源化计划,回收站出具的建筑施工废弃物回收单据,各类建筑

材料进货单,各类工程量结算清单,施工单位统计计算的每

１００００m２建筑施工固体废弃物排放量.

９２４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运行评价.本条对比国家标

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５０３７８－２０１４为新增条文.
当前夜间施工的情况较多,产生的光污染也是影响周边居民

生活的因素之一.施工过程中应严格做好强光外泄的预防措施,
减少对周围居民生活的干扰.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运行评价查阅减少光污染措施和实施记

录.

９２５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运行评价.施工区、生活区

和办公区均不设食堂,本条文第３款直接得分.本条对比国家标

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５０３７８－２０１４为新增条文.
施工现场是指工程建设实施阶段按规定实施围挡的生产作业

场所.
施工现场存放的油料和化学溶剂等物品应设专用库房,地面

应做防渗漏处理.废弃的油料和化学溶剂等列入 «国家危险废物

名录»的危险废物应按规定集中处理,不得随意倾倒.
食堂、盥洗室、淋浴间及化粪池的排放应符合现行北京市地

方标准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生活区设置和管理标准»DB１１/T
１１３２要求.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运行评价查阅减少水土污染措施和实施

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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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资源节约

９２６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运行评价.
施工过程中的用能,是建筑全寿命期能耗的组成部分.由于

建筑结构、高度的不同,建成每平方米建筑的用能量有显著的差

异.施工中应制定节能和用能方案,提出建成每平方米建筑能耗

目标值,预算各施工阶段用电负荷,合理配置临时用电设备,尽

量避免多台大型设备同时使用.合理安排工序,提高设备的使用

率和满载率,降低设备的单位耗能.做好建筑施工能耗管理,包

括现场耗能与运输耗能.为此应该做好能耗监测、记录,用于指

导施工过程中的能源节约.竣工时提供施工过程能耗记录和建成

每平方米建筑实际能耗值,为施工过程的能耗统计提供基础数

据.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运行评价查阅施工方案中的节能和用能

措施,用能监测记录,统计计算的建成每平方米建筑能耗值及有

关证明材料.

９２７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运行评价.未进行施工降水

或采用止水帷幕施工工艺的项目,第３款直接得分.
施工过程中的用水,是建筑全寿命期水耗的组成部分.由于

建筑结构、高度等的不同,建成每平方米建筑的用水量有显著的

差异.施工中应制定节水和用水方案,提出建成每平方米建筑水

耗目标值.为此应该做好水耗监测、记录,用于指导施工过程中

的节水.竣工时提供施工过程水耗记录和建成每平方米建筑实际

水耗值,为施工过程的水耗统计提供基础数据.基坑降水抽取的

地下水量大,要合理设计基坑开挖,减少基坑水排放,鼓励不进

行施工降水和采用止水帷幕的施工工艺.配备地下水存储设备,
合理利用抽取的基坑水.记录基坑降水的抽取量、排放量和利用

量数据.对于洗刷、降尘、绿化、设备冷却等用水来源,应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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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非传统水源.具体包括工程项目中使用的中水、基坑降水、
工程使用后收集的沉淀水以及雨水等.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运行评价查阅施工方案中的节水和用水

措施,用水监测记录,建成每平方米建筑水耗值,有监理证明的

非传统水源使用记录以及项目配置的施工现场非传统水源使用设

施,使用照片、影像等证明资料.

９２８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运行评价.对不使用预拌混

凝土的项目,本条不参评.
减少混凝土损耗、降低混凝土消耗量是施工中节材的重点内

容之一.根据工程量预算定额,一般规定预拌混凝土的损耗率是

１５％,但在很多工程施工中超过了１５％,甚至达到了２~３％,
因此有必要对预拌混凝土的损耗率提出要求.本条参考有关定额

标准及部分实际工程的调查数据,对损耗率分档评分.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运行评价查阅减少混凝土损耗措施、混

凝土用量清单,施工单位统计计算的预拌混凝土损耗率.

９２９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运行评价.对不使用钢筋的

项目,本条得６分.
钢筋是混凝土结构建筑的大宗消耗材料.钢筋浪费是建筑施

工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设计、施工不合理都会造成钢筋浪费.根

据工程量预算定额,不同规格的钢筋一般规定的损耗率为２５％
~４５％,施工中实际钢筋浪费率约为６％,因此有必要对钢筋

的损耗率提出要求.专业化生产是指将钢筋用自动化机械设备按

设计图纸要求加工成钢筋半成品,并进行配送的生产方式.钢筋

专业化生产不仅可以通过统筹套裁节约钢筋,还可减少现场作

业、降低加工成本、提高生产效率、改善施工环境和保证工程质

量.本条参考有关定额及部分实际工程的调查数据,对现场加工

钢筋损耗率分档评分.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运行评价查阅专业化生产成型钢筋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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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算清单、成型钢筋进货单、施工单位统计计算的成型钢筋使用

率、现场钢筋加工的钢筋工程量清单、钢筋用量结算清单、钢筋

进货单、施工单位统计计算的现场加工钢筋损耗率.

９２１０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运行评价.对不使用模板的

项目,本条得１０分.
建筑模板是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的重要工具.目前国内木胶

合板模板和竹胶合板模板发展迅速,与钢模板已成三足鼎立之

势.散装、散拆的木 (竹)胶合板模板施工技术落后,模板周转

次数少,费工费料,造成资源的大量浪费.同时废模板形成大量

的废弃物,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工具式定型模板采用模数制设

计,可以通过定型单元 (包括平面模板、内角、外角模板以及连

接件等)在施工现场拼装成多种形式的混凝土模板.它既可以一

次拼装,多次重复使用,又可以灵活拼装,随时变化拼装模板的

尺寸.定型模板的使用,提高了周转次数,减少了废弃物的产

出,是模板工程绿色技术的发展方向.
本条用定型模板使用面积占模板工程总面积的比例进行分档

评分.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运行评价查阅模板工程施工方案,定型

模板进货单或租赁合同,模板工程量清单,以及施工单位统计计

算的定型模板使用率.

Ⅲ　过程管理

９２１１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运行评价.
施工是把绿色建筑由设计转化为实体的重要过程,在这一过

程中除施工应采取相应措施降低施工生产能耗、保护环境外,设

计文件会审也是关于能否实现绿色建筑的一个重要环节.各方责

任主体的专业技术人员都应该认真理解设计文件,以保证绿色建

筑的设计通过施工得以实现.施工单位应进行专项交底,落实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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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建筑重点内容.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运行评价查阅各专业图纸会审记录,涉

及绿色建筑重点内容的专项交底记录、施工日志记录.

９２１２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运行评价.
本条旨在强调在建造过程中严格执行审批后的设计文件,若

在施工过程中出于整体建筑功能要求,对绿色建筑设计文件进行

变更,但不显著影响该建筑绿色性能,其变更可按照正常的程序

进行.设计变更应存留完整的资料档案,作为最终评审时的依

据.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运行评价查阅各专业设计文件变更记

录、洽商记录、会议纪要、施工日志记录.

９２１３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运行评价.
建筑使用寿命的延长意味着更好地节约能源资源.建筑结构

耐久性指标,决定着建筑的使用年限.施工过程中,应根据绿色

建筑设计文件和有关标准的要求,对保障建筑结构耐久性的建筑

材料及构造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是竣工验收及绿色建筑评价时的

重要依据.对绿色建筑的装修装饰材料、设备,应按照相应标准

进行检测.本条规定的检测,可采用实施各专业施工、验收规范

所进行的检测结果,也就是说,不必专门为绿色建筑实施额外的

检测.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运行评价查阅建筑结构耐久性的施工专

项方案和检测报告,对有关装饰装修材料、设备的检测报告.

９２１４　本条适用于住宅建筑的运行评价.
土建装修一体化设计、施工,对节约能源资源有重要作用.

实践中,可由建设单位统一组织建筑主体工程和装修施工,也可

由建设单位提供菜单式的装修做法由业主选择,统一进行图纸设

计、材料购买和施工.在选材和施工方面尽可能采取工业化制

造,选择具备稳定性、耐久性、环保性和通用性的设备和装修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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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材料,从而在工程竣工验收时室内装修一步到位,避免破坏建

筑构件和设施.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运行评价查阅主要功能空间的实景照片

及说明;依据土建与装修一体化设计比例,查阅装修材料、机电

设备检测报告、性能复试报告、建筑竣工验收证明、建筑质量保

修书、使用说明书、业主反馈意见书.

９２１５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运行评价.
随着技术的发展,现代建筑的机电系统越来越复杂.本条强

调系统综合调试和联合试运转的目的,就是让建筑机电系统的设

计、安装和运行达到设计目标,保证绿色建筑的运行效果.主要

内容包括制定完整的机电系统综合调试和联合试运转方案,对通

风空调系统、空调水系统、给排水系统、热水系统、电气照明系

统、动力系统的综合调试过程以及联合试运转过程.建设单位是

机电系统综合调试和联合试运转的组织者,根据工程类别、承包

形式,建设单位也可以委托代建公司和施工总承包单位组织机电

系统综合调试和联合试运转.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运行评价查阅设计文件中机电系统综合

调试、联合试运转方案和技术要点,施工日志、调试运转记录.

９２１６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运行评价.本条对比国家标

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５０３７８－２０１４为新增条文.
鼓励施工各方在绿色施工过程中开展施工方案优化、新技术

推广、技术开发及技术总结,形成省部级工法、科技奖,并提供

证明文件,给予得分.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运行评价查阅工法、科技奖的证明文

件.

９２１７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运行评价.本条对比国家标

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５０３７８－２０１４为新增条文.
目前,获得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的部分项目仍存在一些技术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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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落实不到位或减量落实的问题,为确保绿色建筑项目严格执行

绿色建筑标准,落实绿色设计要求,加强绿色建筑全过程监督管

理,保证绿色建筑工程质量,统一绿色建筑工程质量验收要求,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组织编制了北京市地方标准 «绿色

建筑工程验收规范»DB１１/T１３１５－２０１５.绿色建筑工程验收的

程序和组织应严格执行 «绿色建筑工程验收规范»中相关要求,
并验收合格.项目施工阶段验收合格的条款,在运行评价阶段宜

同时达标,真正做到将绿色技术在运营过程中落到实处.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运行评价查阅绿色建筑工程总体验收记

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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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运营管理

１０１　控制项

１０１１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运行评价.本条对比国家标

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５０３７８－２０１４为新增条文.
建筑设备系统,包括暖通空调系统、给排水系统、电气系

统、智能监控系统、可再生能源系统等.技术文件是物业设施运

行、维护和保养的重要参考依据.对照系统的实际情况和相关技

术文件,保证技术文件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下列文件为移交的文

件档案,并作为节能运行管理、责任分析、管理评定的重要依

据:

１　建筑设备系统的设备明细表;

２　主要材料、设备的技术资料、出厂合格证及进场检 (试)
验报告;

３　仪器仪表的出厂合格证明、使用说明书和校正记录;

４　图纸会审记录和竣工图 (含更新改造和维修改造);

５　隐蔽部位或内容检查验收记录和必要的图像资料;

６　暖通空调系统、给排水系统和电气系统安装及检验记录;

７　管道压力试验记录;

８　设备单机试运转记录;

９　系统联合试运转与调试记录.
以上资料宜转化成电子版数字化方式存储,以便查阅.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运行评价查阅建筑设备系统技术文件移

交记录,并现场核实.

１０１２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运行评价.
运行管理单位应提交节能、节水、节材、绿化与环保管理制

度,并说明实施效果.节能管理制度主要包括节能目标、节能方

案、节能管理模式和机制、分户分项计量收费等.节水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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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节水目标、节水方案、分户分类计量收费、节水管理机

制等.节材管理制度主要包括建筑、设备、系统维护和物业耗材

管理.绿化管理制度主要包括苗木养护、用水计量、绿化灌溉的

制度等.环保管理制度主要包括化学药品、废物处理、噪声控

制、环保宣传的制度等.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运行评价查阅运行管理单位节能、节

水、节材、绿化与环保管理制度文件、日常管理记录,并现场核

实.

１０１３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运行评价.
按照北京市现行垃圾分类办法,生活垃圾可分为可回收物、

厨余垃圾、其他垃圾三类.可回收物包含日常生活使用的纸张、
书本、报纸、玻璃、瓶罐、金属和塑料瓶等具有再生资源回收渠

道的可回收再利用物品.厨余垃圾指菜帮菜叶、剩菜剩饭、瓜果

皮核、废弃食物等易腐性垃圾.其他垃圾指除以上类别之外的垃

圾.首先,根据垃圾处理要求等确立分类管理制度和必要的收集

设施,并对垃圾的收集、运输和处理等进行整体的合理规划,合

理设置小型有机厨余垃圾处理设施.其次,制定包括垃圾管理运

行操作手册、管理设施、管理经费、人员配备及机构分工、监督

机制、定期的岗位业务培训和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系统等内容的

垃圾管理制度.最后,垃圾容器应具有密闭性能,其规格和位置

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其数量、外观色彩及标志应符合垃

圾分类收集的要求,并置于隐蔽、避风处,与周围景观相协调,
坚固耐用,不易倾倒,防止垃圾无序倾倒和二次污染.

«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引导居民减少生活垃圾产生,
分类投放垃圾,并制定奖惩措施,逐步实施生活垃圾减量和分

类,配合市政府建立计量收费、分类计价、易于收缴的生活垃圾

处理收费制度.«北京市餐厨垃圾收集运输处理管理办法»要求

餐厨垃圾不得与其他垃圾混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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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运行评价查阅垃圾收集、处理设施的竣

工文件,垃圾管理制度文件,垃圾容器设置情况,垃圾收集、运

输等的整体规划,并现场核实.

１０１４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运行评价.
建筑运行过程中会产生各类固体污染物、废气和污水,可能

造成多种有机和无机的化学污染,放射性等物理污染,以及病原

体等生物污染.此外,还应关注噪声、电磁辐射等物理污染.为

此需要通过合理的技术措施和排放管理手段,杜绝建筑运行过程

中相关污染物的不达标排放.相关污染物的排放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１６２９７、«锅炉大气污染物

排放标准»GB１３２７１、 «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GB１８４８３、 «污
水综合排放标准»GB８９７８、 «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１８４６６、«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CJ３４３、 «社会生活环

境噪声排放标准»GB２２３３７、«制冷空调设备和系统减少卤代制

冷剂排放规范»GB/T２６２０５等的规定.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运行评价查阅污染物排放管理制度文

件,项目运行期污染源种类及排放情况,排放废气、污水等污染

物的排放检测报告,并现场核实.

１０１５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运行评价.对于住宅建筑,
仅评价其公共部分.

建筑设备系统应工作正常且符合设计要求,才能实现建筑功

能的完备性,体现绿色建筑的综合效益.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运行评价查阅建筑设备系统的竣工图

纸,运行记录,并现场核实建筑设备系统的工作情况.

１０１６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运行评价.
运行管理记录齐全,主要包括:各主要设备运行记录、巡回

检查记录、事故分析及其处理记录、运行值班记录、维护保养记

录、年度能耗统计表格和分析资料等.不停机运行的系统,还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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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交接班记录等.原始记录应填写详细、准确、清楚,并符合相

关管理制度的要求,填写人应签名.
巡回检查应定时、定点、定人,并做好原始记录.采用计算

机集中控制的系统,可用定期打印汇总报表和数据数字化储存的

方式记录并保存运行原始资料.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运行评价查阅建筑运行管理记录、巡回

检查记录、事故分析及其处理记录、维护保养记录、年度能耗统

计表格和分析资料记录,并现场核实相关记录.

１０２　评分项

Ⅰ　管理制度

１０２１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运行评价.
物业管理单位通过ISO１４００１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是提高环

境管理水平的需要,可达到节约能源、降低消耗、减少环保支

出、降低成本的目的,减少由于污染事故或违反法律、法规所造

成的环境风险.
物业管理具有完善的管理措施,定期进行物业管理人员的培

训.ISO９００１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可以促进物业管理单位质量管

理体系的改进和完善,提高其管理水平和工作质量.
现行国家标准 «能源管理体系要求»GB/T２３３３１是在组织

内建立起完整有效的、形成文件的能源管理体系,注重过程的控

制,优化组织的活动、过程及其要素,通过管理措施,不断提高

能源管理体系持续改进的有效性,实现能源管理方针和预期的能

源消耗或使用目标.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运行评价查阅相关认证证书和相关的工

作文件.

１０２２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运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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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规程和保养维护规程从运行和维护两个方面规范了设施

设备技术层面的操作,为设施设备的使用寿命提供技术上的保

障.任何设施设备都存在无法预知的紧急情况发生的可能性,紧

急情况所带来的影响也是无法预估的.因此,有必要制定紧急事

故的处理规程,主要是对操作人员及各层主管人员的反应能力的

要求,简化常规操作流程,及时处理事件.包括设施设备的概

况、运行方式、操作方法、巡查规程、安全管理、紧急事故处理

等方面.不同运营位置应设置不同的运行管理岗位,明确岗位人

员配置和责任.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运行评价查阅相关管理制度、操作规

程、维护保养规程、应急预案、操作人员的专业证书,并现场核

实.

１０２３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运行评价.当被评价项目不

存在租用者时,第２款不参评.
管理是运行节约能源、资源的重要手段,必须在管理业绩上

与节能、节约资源情况挂钩.因此要求运行管理单位在保证建筑

的使用性能要求、投诉率低于规定值的前提下,实现其经济效益

与建筑用能系统的耗能状况、水资源和各类耗材等的使用情况直

接挂钩.采用合同能源管理模式更是节能的有效方式.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运行评价查阅运行管理机构的工作考核

体系文件、业主和租用者以及管理企业之间的合同.

１０２４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运行评价.
在建筑物长期的运行过程中,用户和运行管理人员的意识与

行为,直接影响绿色建筑的目标实现,因此需要坚持倡导绿色理

念与绿色生活方式的教育宣传制度,培训各类人员正确使用绿色

设施,形成良好的绿色行为与风气.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运行评价查阅绿色教育宣传的工作记录

与报道记录、绿色设施使用手册,并向建筑使用者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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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技术管理

１０２５　本条适用于采用集中空调系统的各类民用建筑的运行评

价.
传统的工程建设体制是由设计院设计、建设单位订货、施工

安装等多方构成,在空调设备、电气、控制专业结合的分界面上

经常出现脱节、管理混乱、联合调试相互扯皮,调试困难的现

象.随着建筑各子系统日益复杂,子系统之间关联性越来越强,
传统的调试体系已不能满足建筑动态负荷变化和实际使用功能的

要求.因此,为了使系统能够实现设计的意图和系统的高效运

行,必须重新建立新的具有针对性的调适体系和方法.实施宜由

建设单位组织,调适顾问单位为主,施工单位负责实施,监理单

位监督,建设单位与设计单位、主要设备供应商及后期运行管理

单位共同组成调适团队参与和配合.
综合效能调适的主要目的如下:

１　保证设备的型号和性能参数符合设计要求;

２　保证设备和系统的安装位置正确;

３　保证设备和系统的安装质量满足相关规范的具体要求;

４　保证设备和系统的实际运行状态符合设计要求;

５　保证设备和系统运行的安全性、可靠性和高效性;

６　向操作人员提供全面的质量培训及操作说明.
保持建筑物与居住区的公共设施设备系统运行正常,是绿色

建筑实现各项目标的基础.机电设备系统的调适不仅限于新建建

筑的试运行和竣工验收,而应是一项持续性、长期性的工作.建

筑在使用过程中的使用性质、情况、功能等可能发生一些改变,
而且建筑系统本身也是一个不断寻优的过程,因此,建筑绿色运

行也是一个不断调适与再调适过程,在后期运行中需制定相关的

再调适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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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运行评价查阅综合效能调适报告,再调

适计划,并现场核实.

１０２６　本条适用于采用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各类民用建筑的运

行评价.
空调系统开启前,应对系统的过滤器、表冷器、加热器、加

湿器、冷凝水盘进行全面检查、清洗或更换,保证空调送风品质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室内空气中细菌总数卫生标准»GB１７０９３
的要求.空调系统清洗的具体方法和要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空调通风系统清洗规范»GB１９２１０的相关规定.
盘管和过滤网的维护尤为关键,因为它们是建筑物机械系统

与其所影响的环境最直接的交互点,定期清洗集中空调通风系

统,尤其是过滤网和加热/制冷盘管上的灰尘和污渍,对于最大

程度地提高加热/制冷效率来说至关重要.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运行评价查阅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运行

管理措施、清洗计划和工作记录.

１０２７　本条适用于设置非传统水源利用设施、集中空调系统的

各类民用建筑的运行评价.
水质的安全性十分重要,为保证合理使用水源,实现节水目

标,必须定期对使用的非传统水源、空调冷却水的水质进行检

测,并对其水质和用水量进行准确记录.非传统水源应满足现行

国家标准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GB/T１８９２０的

要求.机械压缩式水冷冷水机组的冷却水水质,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 «工业循环冷却水处理设计规范»GB５００５０的要求.溴化

锂吸收式冷水机组和直燃型溴化锂吸收式冷、热水机组的冷却水

水质,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溴化锂吸收式冷水机组»JB/T
７２４７的要求,水质检测间隔不应大于１个月.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运行评价查阅非传统水源及空调冷却水

的水质检测报告、用水量计量记录及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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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２８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运行评价.
通过智能化技术与绿色建筑其他方面技术的有机结合,可有

效提升建筑综合性能.由于不同建筑类型的使用特性与技术需求

差别较大,故其智能化系统的技术要求也有所不同;但系统设计

上均应达到现行国家标准 «智能建筑设计标准»GB５０３１４的配

置要求.此外,还对系统工作运行情况也提出了要求.
建筑智能化系统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 «智能建筑设计标准»

GB５０３１４的配置要求.智能化系统工程的系统配置应根据智能

化系统工程的设计等级和架构规划,选择配置相关的智能化系

统,绿色建筑应达到其中的应配置 (即符合建筑基本功能的智能

化系统配置)的要求.
绿色建筑的智能化管理系统的准确性与节能性,依托于系统

传感器和执行器的灵敏度和精密度.部分工程因长时间未检验或

校验,传感器与执行器部分故障,精密度达不到要求,智能管理

系统非正常运行,使得整个智能化系统高能耗运转达不到绿色节

能标准.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运行评价查阅智能化系统竣工文件、验

收报告及运行记录,传感器和执行器检验或校验记录,并现场核

实.

１０２９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运行评价.对于无集中空调

系统的居住建筑不参评.本条对比国家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

准»GB/T５０３７８－２０１４为新增条文.
无成本低成本节能管理技术在运行过程中的实用性较好,能

够真正付出少的代价,起到实际的作用,是建筑绿色运行管理技

术中的非常重要的环节.无成本、低成本技术指在对建筑全面调

查和测试诊断的基础上,充分挖掘和利用现有资源,实施采用成

熟可靠的控制优化运行策略、完善运行管理、节能效果明显、无

需再投资/投资回收期较短的节能运行措施.无成本、低成本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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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措施包括:

１　冷水机组出水温度根据室外气象参数和除湿负荷的变化

进行设定;

２　冷却塔出水温度根据室外空气湿球温度进行设定;

３　舒适性空调区域保持微正压运行;

４　杜绝过度照明,公共区域的照明实行分时分区控制;

５　优化车库排风系统运行;

６　充分利用室外空气的自然冷量;

７　空调系统实行分时分区控制;

８　电梯采用群控方式运行;

９　根据CO２浓度调节新风;

１０　设置房间温控器可调范围;

１１　变风量系统重设静压点;

１２　定期检查风管、水管,避免保温破损和泄露;

１３　至少每月一次清洗空调机组的过滤网;

１４　外门设置门斗等避风设施或采取其它减少冷风渗透的措

施;

１５　电开水器加强外保温,避免散热损失,加装时钟控制器

等措施降低运行电耗;

１６　其它无成本、低成本技术措施.
采用以上措施中的５条即可得分,其它无成本、低成本技术

措施是对前面未提及的其它措施予以鼓励,需要提供相关证明材

料,由专家评审判定.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运行评价查阅无成本低成本措施运行方

案,运行记录,运行效果分析,并现场核实.

１０２１０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运行评价.
信息化管理是实现绿色建筑物业管理定量化、精细化的重要

手段,对保障建筑的安全、舒适、高效及节能环保的运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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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物业管理水平和效率,具有重要作用.采用信息化手段建立

完善的建筑工程及设备、配件档案及维修记录是极为重要的.本

条要求相关的运行记录数据均为智能化系统输出的电子文档.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运行评价查阅物业信息管理系统的功

能、运行情况,针对建筑物及设备的配件档案和维修的信息记

录,并现场核实物业信息管理系统.

１０２１１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运行评价.对于无集中空

调系统的居住建筑不参评;居住建筑本条第三款不参评.本条对

比国家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５０３７８－２０１４为新增条

文.
能源管理就是在满足使用要求的前提下,按照既考虑局部,

更着重总体的节能原则,使各类建筑设备在消耗能量最久、运行

效率最高的状态下达到充分有效地利用能源.包括供暖、通风、
空调、照明、动力等设备及特殊场所能耗进行监测.

针对现在我国很多绿色建筑具有能源管理系统,但没有对能

源管理系统的实际数据进行专业的分析,导致能源管理系统没有

起到真正的管理功能,没有真正找到建筑节能潜力和空间,因

此,本条文专门增加了数据分析和管理功能的要求,以期提高我

国绿色建筑运行管理分析水平和能力.
北京市于２０１４年发布了 «北京市公共建筑电耗限额管理暂

行办法»,其主要目的是确保公共建筑在保证使用功能和室内环

境质量的前提下,降低使用过程中的电耗.实施对象为:北京市

行政区域内单体建筑面积在３０００m２以上 (含)且公共建筑面积

占该单体建筑总面积５０％以上 (含)的公共建筑.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运行评价查阅针对建筑物及设备的能源

管理系统,能耗监测数据,数据分析记录,能耗限额达标情况,
并现场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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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环境管理

１０２１２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运行评价.
无公害病虫害防治是降低城市及社区环境污染、维护城市及

社区生态平衡的一项重要举措.对于病虫害,应坚持以物理防

治、生物防治为主,化学防治为辅,并加强预测预报.因此,一

方面提倡采用生物制剂、仿生制剂等无公害防治技术,另一方面

规范杀虫剂、除草剂、化肥、农药等化学药品的使用,防止环境

污染,促进生态可持续发展.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运行评价查阅病虫害防治用品的进货清

单与使用记录,并现场核实.

１０２１３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运行评价.
对绿化区做好日常养护,保证新栽种和移植的树木有较高的

一次成活率.发现危树、枯死树木应及时处理.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运行阶段查阅绿化管理制度,绿化日常

管理记录,并现场核实.

１０２１４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运行评价.
重视垃圾收集站点与垃圾间的景观美化及环境卫生问题,用

以提升生活环境的品质.垃圾站 (间)设冲洗和排水设施,并定

期进行冲洗、消杀;存放垃圾能及时清运、并做到垃圾不散落、
不污染环境、不散发臭味.本条所指的垃圾站 (间),还应包括

生物降解垃圾处理房等类似功能间.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运行评价查阅垃圾站 (间)竣工图,运

行记录 (定期冲洗记录、垃圾清运记录等),并现场考察和用户

抽样调查.

１０２１５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运行评价.
垃圾分类收集就是在源头将垃圾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的清

运和回收使之分类处理或重新变成资源,减少垃圾的处理量,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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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运输和处理过程中的成本.除要求垃圾分类收集率外,还分别

对可回收垃圾、可生物降解垃圾 (有机厨余垃圾)提出了明确要

求.需要说明的是,对有害垃圾必须单独收集、单独运输、单独

处理,这是行业标准 «城镇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CJJ２７－
２００５的强制性要求.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运行评价查阅垃圾管理制度文件、各类

垃圾分类收集和处理的工作记录,并进行现场核实和用户抽样调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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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提高与创新

１１１　一般规定

１１１１　绿色建筑全寿命期内各环节和阶段,都有可能在技术、
产品选用和管理方式上进行性能提高和创新.为鼓励性能提高和

创新,在各环节和阶段采用先进、适用、经济的技术、产品和管

理方式,本次修订增设了相应的评价项目.比照 “控制项”和

“评分项”,本标准中将此类评价项目称为 “加分项”.
本次修订增设的加分项内容,有的在属性分类上属于性能提

高,如采用高性能的空调设备、建筑材料、节水装置等,鼓励采

用高性能的技术、设备或材料;有的在属性分类上属于创新,如

建筑信息模型 (BIM)、碳排放分析计算、技术集成应用等,鼓

励在技术、管理、生产方式等方面的创新.

１１１２　加分项的评定结果为某得分值或不得分.考虑到与绿色

建筑总得分要求的平衡,以及加分项对建筑 “四节一环保”性能

的贡献,本标准对加分项附加得分作了不大于１０分的限制.附

加得分与加权得分相加后得到绿色建筑总得分,作为确定绿色建

筑等级的最终依据.某些加分项是对前面章节中评分项的提高,
符合条件时,加分项和相应评分项可都得分.

１１２　加分项

Ⅰ　性能提高

１１２１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运行评价.
本条是第５２３条的更高层次要求.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提

高,对于绿色建筑的节能与能源利用影响较大,而且也对室内环

境质量有一定影响.为便于操作,参照北京市有关建筑节能设计

标准的做法,分别提供了规定性指标和性能化计算两种达标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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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具体评价方法参见第５２３条.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计算分析

报告;运行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计算分析报告,并现场核实.

１１２２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运行评价.
本条是第５２４条的更高层次要求,除指标数值以外的其他

说明内容与第５２４条相同.因为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 «公共建

筑节能设计标准»DB１１/６８７较现行国家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

计标准»GB５０１８９已有一定提高,因此本标准在性能提高幅度

上较现行国家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５０３７８有一定降

低.尚需说明的是对于住宅或小型公建中采用分体空调器、燃气

热水炉等其他设备作为供暖空调冷热源的情况 (包括同时作为供

暖和生活热水热源的热水炉),可以 «房间空气调节器能效限定

值及能效等级»GB１２０１２３、«转速可控型房间空气调节器能效

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２１４５５、«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和燃气采

暖热水炉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２０６６５等现行有关国家标

准中的能效等级１级作为判定本条是否达标的依据.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运行评价

查阅相关竣工图、主要产品型式检验报告,并现场核实.

１１２３　本条适用于各类公共建筑的设计、运行评价.
分布式热电冷联供系统为建筑或区域提供电力、供冷、供热

(包括供热水)三种需求,实现能源的梯级利用.在应用分布式

热电冷联供技术时,必须进行科学论证,从负荷预测、系统配

置、运行模式、经济和环保效益等多方面对方案做可行性分析,
严格以热定电,系统设计满足相关标准的要求.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计算分析

报告 (包括负荷预测、系统配置、运行模式、经济和环保效益等

方面);运行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主要产品型式检验报告、计

算分析报告,并现场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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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２４　本条适用于供暖、通风或空调的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
运行评价.本 条 对 比 国 家 标 准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GB/T
５０３７８－２０１４为新增条文.

本条是第５２８条的更高层次要求,除指标数值以外的其他

说明内容与第５２８条相同.
本条主要考虑暖通空调系统的节能贡献率,采用建筑供暖空

调系统节能率为评价指标,详细说明见第５２８条.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暖通空调

能耗模拟计算书;运行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暖通空调能耗模拟

计算书、运行能耗记录,并现场核实.

１１２５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运行评价.
本条是第６２６条的更高层次要求.绿色建筑鼓励选用更高

节水性能的节水器具.目前我国已对部分用水器具的用水效率制

定了相关标准,如:国家标准 «水嘴用水效率限定值及用水效率

等级»GB２５５０１－２０１０、«坐便器用水效率限定值及用水效率等

级»GB２５５０２－２０１０、 «小便器用水效率限定值及用水效率等

级»GB２８３７７－２０１２、 «淋浴器用水效率限定值及用水效率等

级»GB２８３７８－２０１２、«便器冲洗阀用水效率限定值及用水效率

等级»GB２８３７９－２０１２,今后还将陆续出台其他用水器具的标

准.
在设计文件中要注明对卫生器具的节水要求和相应的参数或

标准.卫生器具有用水效率相关标准的,应全部采用,方可认定

达标.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 (含相关节

水器具性能参数要求的说明或设备材料表、卫生器具数量汇总

表);运行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纸、设计说明、卫生器具数量汇

总表、产品说明书、产品采购清单、产品节水性能检测报告,并

现场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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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２６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运行评价.
大量研究和实践表明,钢结构、木结构和预制装配式混凝土

结构相比目前量大面广的现浇混凝土结构具有资源消耗少和环境

影响小的特点.２０１５年８月工信部、住建部联合发布的 «促进

绿色建材生产和应用行动方案» (工信部联原 〔２０１５〕３０９号)
提出了 “钢结构和木结构建筑推广行动”,要求 “在文化体育、
教育医疗、交通枢纽、商业仓储等公共建筑中积极采用钢结构,
发展钢结构住宅.工业建筑和基础设施大量采用钢结构.在大跨

度工业厂房中全面采用钢结构.推进轻钢结构农房建设.”“促进

城镇木结构建筑应用,推动木结构建筑在政府投资的学校、幼

托、敬老院、园林景观等低层新建公共建筑,以及城镇平改坡中

使用.推进多层木－钢、木－混凝土混合结构建筑,在以木结构

建筑为特色的地区、旅游度假区重点推广木结构建筑.在经济发

达地区的农村自建住宅、新农村居民点建设中重点推进木结构农

房建设.”关于预制装配式混凝土结构的相关内容见７２５条.
当主体结构采用钢结构、木结构或预制构件用量不小于６０％时,
本条可得分.对其他情况,尚需经充分论证后方可得分.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计算分析

报告;运行评价查阅竣工图、计算分析报告,并现场核实.

１１２７　本条适用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运行评价.
本条是本标准第８２１４条的更高层次要求,同时也是对国

家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５０３７８－２０１４第１１２６条

的增补.
通常室内污染物可分为三大类:颗粒物、气态污染物 (也称

作化学污染物)和微生物.按照国家标准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３０９５－２０１２,颗粒物又按 “空气动力学粒径”的范围不同,
分为PM１０ (可吸入颗粒物)和PM２５ (细颗粒物);化学污染

物的种类较多,典型的有甲醛、甲苯、二甲苯、SO２、氨、臭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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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TVOC (挥发性气态污染物)等;微生物指对人体健康有

影响的细菌.
基于当前北京地区大气环境中PM２５污染严重,本条在本

标准第８２１４条基础上进一步重点关注室内PM２５污染物的净

化与控制.
室内颗粒物污染复杂多样,如室外新风带入的大气中的颗粒

物,人员活动会引起颗粒物污染,室内空调通风系统中产生的粉

尘等.
综合以上原因,公共建筑仅加强对进入室内新风的处理来控

制PM２５的浓度是不够的,还需采取在室内末端设置空气净化

装置等措施,以进一步降低 PM２５浓度,提高室内空气质量.
如采用独立安装于室内吊顶的嵌入式电子空气净化器,独立的房

间空气净化器,或对于新风＋风机盘管系统,在风机盘管加装回

风口型或风管型电子空气净化器.
居住建筑可对送入室内的新风 PM２５浓度进行处理控制,

或在室内主要功能房间设置空 气 净 化 装 置 等 措 施 控 制 室 内

PM２５污染物,提高室内空气质量.
空气净化装置的选用按国家 标 准 «空 气 净 化 器»GB/T

１８８０１－２０１５执行,在房间内设置净化装置时,需注意关于附属

产物 (如臭氧)的控制和处理.
本条参考国家标准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３０９５－２０１２对

主要功能房间室内PM２５浓度的净化控制效果进行评价,依据

室内PM２５浓度日平均值 (２４小时平均)设置得分.
本条主要功能房间对于公共建筑主要包括间歇性人员密度较

高的空间或区域 (如会议室等),以及人员经常停留空间或区域

(如办公室等);对于居住建筑主要功能房间是指起居室、卧室.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暖通空调专业设计图纸和

文件;运行评价查阅暖通空调专业竣工图、主要产品型式检验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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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运行记录、第三方检测报告,并现场核实.

１１２８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运行评价.本条对比国家标

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５０３７８－２０１４为新增条文.
为加快绿色建材推广应用,规范绿色建材评价标识管理,更

好地支撑绿色建筑发展,２０１４年５月２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出台了 «绿色建材评价标识管理办法».绿色建

材是指在全生命周期内可减少对天然资源消耗和减轻对生态环境

影响,具有 “节能、减排、安全、便利和可循环”特征的建材产

品,其不仅对建材本身的健康、环保、安全等属性有一定的要

求,还要求原材料生产、加工等全生命周期的各个环节贯彻 “绿
色”意识并实施 “绿色”技术.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运行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计算分析报

告、检测报告、工程决算材料清单、绿色建材标识证书、施工记

录,并现场核实.

Ⅱ　创新

１１２９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运行评价.
本条主要目的是为了鼓励设计创新,通过对建筑设计方案的

优化,降低建筑建造和运营成本,提高绿色建筑性能水平.例

如,建筑设计充分体现北京地区对自然通风、保温隔热等节能特

征的不同需求,建筑形体设计等与场地微气候结合紧密,应用自

然采光、遮阳等被动式技术优先的理念,设计策略明显有利于降

低空调、供暖、照明、生活热水、通风、电梯等的负荷需求、提

高室内环境质量、减少建筑用能时间或促进运行阶段的行为节

能,等等.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分析论证

报告;运行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分析论证报告,并现场核实.

１１２１０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运行评价.本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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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国家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５０３７８－２０１４为新增条

文.
被动式超低能耗绿色建筑作为实施建筑能效提升工程的重点

内容,可大幅度降低建筑能耗,为解决城市的能源消费以及大气

污染问题带来非常直接的效益.被动式超低能耗绿色建筑,简称

“被动房”,是指将自然通风、自然采光、太阳能辐射和室内非供

暖热源得热等各种被动式节能手段与建筑围护结构高效节能技术

相结合建造而成的低能耗房屋建筑.这种建筑在显著提高室内环

境舒适性的同时,可大幅度减少建筑使用能耗,最大限度地降低

对主动式机械采暖和制冷系统的依赖.
被动式超低能耗绿色建筑按照国家标准和北京市标准的相关

技术要求进行建筑设计和建设.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分析论证

报告;运行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分析论证报告,测试报告,并

现场核实.

１１２１１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运行评价.
本条虽然选用废弃场地、利用旧建筑具体技术存在不同,但

同属于项目策划、规划前期均需考虑的问题,而且基本不存在两

点内容可同时达标的情况,故进行了条文合并处理.
我国城市可建设用地日趋紧缺,对废弃地进行改造并加以利

用是节约集约利用土地的重要途径之一.利用废弃场地进行绿色

建筑建设,在技术难度、建设成本方面都需要付出更多努力和代

价.因此,对于优先选用废弃地的建设理念和行为进行鼓励.本

条所指的废弃场地主要包括裸岩、石砾地、盐碱地、沙荒地、废

窑坑、废旧仓库或工厂弃置地等.绿色建筑可优先考虑合理利用

废弃场地,对土壤中是否含有有毒物质进行检测与环境风险评

估,对土地的再开发利用进行费用、效益的综合分析,如需再开

发利用,要依据环境评估要求进行土壤环境治理,确保场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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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环境健康风险、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要求.对污染场地的

土壤治理程序应该符合 «场地环境调查技术导则»HJ２５１、
«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HJ２５２、«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

则»HJ２５３的要求.
本条所指的 “尚可利用的旧建筑”系指改扩建的项目,其建

筑质量能保证使用安全的旧建筑,或通过少量改造加固后能保证

使用安全的旧建筑.虽然目前多数项目为新建,且多为净地交

付,项目方很难有权选择利用旧建筑,但仍需对利用 “可利用

的”旧建筑的行为予以鼓励,防止大拆大建.对于一些从技术经

济分析角度不可行、但出于保护文物或体现风貌而留存的历史建

筑,由于有相关政策或财政资金支持,因此不在本条中得分.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环评报

告、旧建筑利用专项报告;运行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环评报

告、旧建筑利用专项报告、检测报告,并现场核实.

１１２１２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运行评价.
建筑信息模型 (BIM)是建筑业信息化的重要支撑技术.

BIM 是在CAD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多维模型信息集成技术.

BIM 是集成了建筑工程项目各种相关信息的工程数据模型,使

设计人员和工程人员能够对各种建筑信息做出正确的应对,实现

数据共享并协同工作.

BIM 技术支持建筑工程全寿命期的信息管理和利用.在建

筑工程建设的各阶段支持基于BIM 的数据交换和共享,可以极

大地提升建筑工程信息化整体水平,工程建设各阶段、各专业之

间的协作配合可以在更高层次上充分利用各自资源,有效地避免

由于数据不通畅带来的重复性劳动,大大提高整个工程的质量和

效率,并显著降低成本.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规划设计阶段的BIM 技

术应用报告;运行评价查阅规划设计、施工建造、运行维护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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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BIM 技术应用报告.

１１２１３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运行评价.
依据 «关于进一步简化规范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

查工作的通知»(京发改规 〔２０１３〕９号),自２０１４年１月１日,
北京市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文件已要求增加二氧化碳排放

评价相关内容 (二氧化碳排放情况、控制措施等),包括项目单

位边界内固定设施的二氧化碳直接排放、固定设施电力和热力

(蒸汽、热水)消耗的二氧化碳间接排放.设计评价时的碳排放

计算分析报告主要分析建筑的固定设施碳排放量,运行评价主要

分析在标准运行工况下固定设施的碳排放量,具体要求和计算方

法可参考 «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通知» (京发改规

〔２０１３〕５号)、 «北京市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工作

指南»及 «北京市企业 (单位)二氧化碳排放核算和报告指南»
等文件.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定期发布行业碳排放强度先进

值的通知,本条要求建筑碳排放强度达到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要求的先进值.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设计阶段的碳排放计算分

析报告,以及相应措施;运行评价查阅设计、运行阶段的碳排放

计算分析报告,以及相应措施的运行情况.

１１２１４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运行评价.本条对

比国家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５０３７８－２０１４为新增条

文.
在建筑装饰装修设计阶段,要求利用软件模拟计算手段和检

测手段预测施工完成后、建筑使用过程中室内空气质量水平及变

化趋势,以保证室内装饰装修工程完成后室内环境质量符合相关

要求.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室内污染物预测模型、预

测分析报告及预测分析文件 (如环境舱法过程文件);运行评价

４６１

DB１１/T８２５Ｇ２０１５



查阅室内装饰装修材料及产品的采购文件、产品性能检测报告、
第三方检测报告,并现场核实.

１１２１５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运行评价.
本条主要是对前面未提及的其他技术和管理创新予以鼓励.

对于不在前面绿色建筑评价指标范围内,但在保护自然资源和生

态环境、节地、节能、节水、节材、减少环境污染与智能化系统

建设等方面实现良好性能的项目进行引导,通过各类项目对创新

项的追求以提高绿色建筑技术水平.
当报审项目采取了创新的技术措施,并提供了足够证据表明

该技术措施可有效提高环境友好性,提高资源与能源利用效率,
实现可持续发展或具有较大的社会效益时,可参与评审.项目的

创新点应较大地超过相应指标的要求,或达到合理指标但具备显

著降低成本或提高工效等优点.本条未列出所有的创新项内容,
只要申请方能够提供足够相关证明,并通过专家组的评审即可认

为满足要求.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时查阅相关设计文件、分析论

证报告及相关证明材料;运行评价时查阅相关竣工图、分析论证

报告及相关证明材料,并现场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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